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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一、114年度營業結果 

本公司114年度合併營業額為275億4,379萬元，較113年度287億 

1,571 萬元，減少 11 億 7,192 萬元，減少 4.08%。114 年度合併稅前 

利益額為 10 億 6,182 萬元，較 113 年度 16 億 5,357 萬元，減少 5 億

9,175 萬元，減少 35.79%。 

回顧 114 年度，面對美國關稅政策、匯率波動、地緣衝突等多重

挑戰，終端消費市場需求保守觀望，經濟因通膨壓力增強而呈現波動，

在匯率波動、人事以及能源成本上漲，福懋持續進行整合，推動精緻化 

生產及節流措施。 

面對外部競爭壓力與經濟情勢的不確定性，本公司適時調整產品

組合，掌握全球對低碳紡織產品需求，使用再生環保原料並導入新式

加工技術，開發高利基、環保機能性產品，同時因應全球化布局、分散 

區域風險，靈活調配三地五廠產能，強化與品牌客戶策略合作，鞏固

供應鏈，強化永續發展競爭力，維持客戶滿意度與長期合作，打造具

環境與經濟韌性的發展模式。 

二、115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

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長纖機能布：

本公司長纖織品終端市場主要涵蓋四大類別：運動服飾

（sportswear）、戶外機能（outdoor performance）、時尚休閒服飾

（casual）以及晴雨傘（umbrella）。114年受通膨壓力與關稅不確定

因素影響，品牌客戶仍趨於保守。因應市場快速變化，適時運用

台灣與海外廠資源，積極維持與客戶合作關係，持續開發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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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高值化、差異化、綠色產品優化製程，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本公司攜手紡織所(TTRI)開發出全球獨創聚胺材質奈米纖維靜電

紡絲膜，可用於高機能防水透濕透氣高機能面料，此

eSMORE-TEX™創新織物在 TITAS 展覽發表，在台灣廠區打造出

聚胺奈米纖維防水透濕透氣膜生產線，本技術之導入將進一步提升 

公司競爭優勢與產業影響力，此款全聚酯織物可真正做到「紡織品 

對紡織品回收（Textile to Textile，簡稱 T2T）」；另於越南擴增

GORE 產能，以強化整體供應鏈布局。 

展望 115 年，在高端機能性產品方面良好的技術能力、與主要運動 

以及戶外品牌客戶間穩固的長期往來關係，將持續以台灣營運中心 

為核心，並於在地化供應的全球策略下深化三地五廠的一體化 

協作，強化跨區產能整合與營運韌性，積極爭取品牌訂單，依據

客戶需求進行跨區產能配置，確保交期穩定、品質一致與整體成本 

效益。亦將持續推動數位轉型與優化供應鏈，積極拓展新客戶與

新市場，更強化運動、戶外機能及時尚休閒產品三大終端市場的

應用，全面提升市場競爭力；且積極運用大數據分析以及自動化

設備，持續優化設備、製程品質管理，提升染色一次成功率、生產 

效率與品質穩定性。同時攜手成衣供應鏈夥伴，致力於推動循環

再生材料的應用，持續開發永續環保產品及製程，本公司將全力

以赴並實現 115 年既定的營業目標。 

2.輪胎簾布：

回顧 114 年，輪胎簾布高庫存問題已獲解決，高值化單股簾布銷售

比去年同期成長，聚胺 6 單股環保簾布需求量逐季增加。本公司

積極整合簾布產能，增加生產自行車胎簾布、防擦布等高值化產品，

擴大品牌客戶使用率，有效運用台灣廠與越南廠資源，降低成本

達成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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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115 年，簾布聚焦差異化與高附加價值產品布局，生產線整合 

順利完成，營運動能逐步顯現。以聚胺、細丹、海廢絲為主要原料， 

推動永續高值化應用，擴大高端與利基市場滲透率。將持續聚焦

尼龍原料之應用，提高防擦布、防刺布等產品比重，鎖定機車及

自行車等兩輪市場，帶動輪胎簾布整體成長。 

3.機能紗：

回顧 114 年，第二季受台幣升值及對等關稅影響，導致全年度訂單

需求下滑，機能紗 114 年整體營業額較 113 年減少 7.3%。面對外在

環境的瞬息萬變，公司一方面靈活調整設備應對不同的產品組合，

一方面嚴格管控生產成本，並積極爭取政府專案補助，以維持整體

業績平穩成長。

展望 115 年，公司將專注於發展利基型產品，進一步深入優化產品

組合，並爭取政府持續的科專計畫補助，開發新型差異化產品，

並積極參與全球各大專業紡織品展覽，用以提高市場的能見度，

同時有效擴大機能性紗種的市場佔有率來提升獲利。

4.特殊織物：

回顧 114 年，由於大陸及印度以低價搶占防火布市場，本公司特殊

織物在東南亞市場銷量與價格受到影響而不如預期。另外醫療用布

市場需求亦因大陸低價搶佔市場，使銷量大幅下滑。中東煉油廠

對防火石油工作服的需求呈現穩定成長。

展望 115 年，面對市場需求多元化與快速變化，公司積極因應客戶

需求及市場趨勢，專注拓展中東煉油廠彈性石油工作服及歐美軍警

制服市場，預期將持續成長；同時全力爭取美國防火軍用服裝及

飛行服用布的訂單，持續開發靜電布在環保、抗菌及高透氣醫療

用布及食品業市場潛力，進一步深化市場布局，為提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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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與原料供應商展開策略合作，致力於降低生產成本，並

保持市場領先地位；將全力實現 115 年營運績效目標，推動特殊

織物業務的成長。 

5.碳纖複合材料：

回顧114年自行車及運動器材產業持續去化受疫情期間影響積累之

庫存，預計 115 年第三季才可恢復正常需求，成功開發日本高單價

機械手臂及自行車把手等用料，帶動相關訂單增加；同時，船舶、

冷卻水塔葉片及外銷衝浪板等應用領域訂單穩定增長，推動整體

出貨量提升，銷售量較 113 年成長 2%。

展望 115 年，公司因應不同客戶需求，積極開發多元化碳纖布料

產品，拓展在建築及設備結構補強領域的應用，並預期碳纖編織布

市場需求持續成長；同時積極開發新用途領域，包括鞋材、無人艇、

遙控機具、醫療部件，並延伸至快速成長的無人機應用，以全面

提升產品競爭力；此外多軸布產品可藉由四軸纖向碳織布的 DNV

認證來開發船舶領域的碳纖產品運用，並配合原料供應商共同爭取

低階輪圈用料，未來將持續配合客戶需求，加強產品開發及市場

應用擴大外銷市場占比，推動整體業績穩步提升。

6.加油站：

福懋加油站 114 年共有 106 站，多年來著重於服務、促銷與管理

績效，並為台灣加油站五大通路之一。回顧 114 年，物價通膨及

新型能源車需求增加，雖影響發油量，但仍維持穩定獲利。

展望 115 年，福懋加油站持續針對個別站體的經營績效與租期長短

等總體評估，加強站務人員訓練，著重公共安全及優質服務與

標準化管理，提供便利、安心的加油與消費環境。並因應國際油價

變動，強化油槽庫位機動管控，積極招募合約客戶，提升獲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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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積極擴展新站，並配合台塑石油 APP 專案推廣促銷，善用

通路優勢與社群媒體行銷，推廣副產品等，滿足顧客多元便利需求。 

展望 115 年，全球經濟情勢與供應鏈環境具高度不確定性，關稅 

政策、匯率波動及市場需求調整，持續牽動產業布局與營運表現。 

本公司持續在穩健營運基礎上，強化跨區產能整合能力，並評估國際

市場需求新增生產基地，提升整體營運彈性與韌性。同時，面對高度

競爭產業環境，本公司保持高度警覺，在速度、效率、品質、交付與

成本等關鍵營運指標上，持續透過精實管理與常態化改善機制，確保

競爭優勢；在供應韌性方面，藉由靈活產能調度與在地化供應策略，

縮短前置時間、提升交付可靠度並分散營運風險，以降低外部波動對

客戶服務之影響，並持續提升差異化產品之比重。 

本公司將深化國際品牌夥伴關係，並積極拓展中小品牌客戶的合作， 

透過穩定品質、高值化產品以及快速服務強化客戶信賴，並積極拓展

新市場動能，推動差異化與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開發，包括

eSMORE‑TEX™、高性能輪胎簾布、機能紗、碳纖複合材料等，以滿足 

運動、戶外、工業應用及多元需求。配合三地五廠的整體協作，本公司 

將加速提升產品開發能量，並強化跨區生產配置，確保交期穩定與全球 

客戶要求的品質水準。 

展望未來，福懋興業將秉持「永續經營、穩健成長」核心理念，

深化且精進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將與全球客戶和策略夥伴攜手前行，

持續拓展高端材料與綠色紡織版圖，朝向具國際競爭力之領導企業邁進， 

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並以創新與韌性，為產業永續發展樹立關鍵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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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公
司

治
理

報
告

一
、

董
事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
一

)
董
事

--
-董

事
資
料

(一
)

  
 1
15

年
4
月

28
日

 

職
 稱

 
（
註

1）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
註
3
) 

選
(就

)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
註

4)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
註

5）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備
註

 

(註
6)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長
 中

華

民
國

 

台
化
代
表
人
 

王
文
淵

 
男
 

70
歲
以
上
 1
12
.6
.1
6 
三
年

 6
2
.3
.1
6 
63
0,
02
2,
43
1 
3
7
.
40
 6
30
,0
22
,4
31
 3
7
.
40
 

0
 

0
 
0
 

0
 美

國
德
州
休
士
頓
大
學
 

工
業
工
程
碩
士
及
化
學
 

工
程
學
士
 

台
灣
塑
膠
、
南
亞
塑
膠
、

台
灣

化
纖

及
台

塑
石

化

(
股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無

 

8
1
.9
.1
7 

0
 

0
 

0
 

0
 

8
,
7
77
 

0
 
0
 

0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台
化
代
表
人
 

洪
福
源

 
男
 

70
歲
以
上
 11

2.
6.
16

三
年

 6
2
.3
.1
6 
63
0,
02
2,
43
1 
3
7
.
40
 6
30
,0
22
,4
31
 3
7
.
40
 

0
 

0
 
0
 

0
 中

原
大
學
化
工
系
畢
 台

灣
化
纖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無
 

無
 

無
 
無

 
9
4
.6
.1
7 

0
 

0
 

0
 

0
 

0
 

0
 
0
 

0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台
化
代
表
人
 

李
青
芬

 
男
 

6
1
~7
0歲

 11
2.
6.
16

 
三
年

 6
2
.3
.1
6 
63
0,
02
2,
43
1 
3
7
.
40
 6
30
,0
22
,4
31
 3
7
.
40
 

0
 

0
 
0
 

0
 淡

江
大
學
化
工
系
畢
 台

灣
化
纖
(股

)公
司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11
0.
10
.
15
 

0
 

0
 

0
 

0
 

1
 

0
 
0
 

0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台
化
代
表
人
 

李
敏
章

 
男
 

70
歲
以
上
 11

2.
6.
16

三
年

 6
2
.3
.1
6 
63
0,
02
2,
43
1 
3
7
.
40
 6
30
,0
22
,4
31
 3
7
.
40
 

0
 

0
 
0
 

0
 逢

甲
大
學
紡
織
系
畢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
福
懋
越
南
、

同
奈
公
司
董
事
長
、
廣
越
企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無

 
9
1
.6
.1
4 

2
8
1
,5
3
8 

0
.
0
2 

2
8
1
,5
3
8 

0
.
0
2 

1
0
,
34
0 

0
 
0
 

0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台
化
代
表
人
 

李
建
寬

 
男
 

6
1
~7
0歲

 11
2.
6.
16

三
年

 6
2
.3
.1
6 
63
0,
02
2,
43
1 
3
7
.
40
 6
30
,0
22
,4
31
 3
7
.
40
 

0
 

0
 
0
 

0
 中

興
大
學
公
共
行
政
系
畢
 本

公
司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11
0.
10
.
15

0
 

0
 

0
 

0
 

0
 

0
 
0
 

0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台
化
代
表
人
 

吳
立
仁

 
男
 

6
1
~7
0歲

 11
4.
7.
18

三
年

 6
2
.3
.1
6 
63
0,
02
2,
43
1 
3
7
.
40
 6
30
,0
22
,4
31
 3
7
.
40
 

0
 

0
 
0
 

0
 逢

甲
大
學
紡
織
系
畢
 本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11
4.
7.
18
 

1
9 

0
 

1
9 

0
 

0
 

0
 
0
 

0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賴

樹
旺
基
金
會

代
表
人
 

李
滿
春

 

男
 

70
歲
以
上
 11

2.
6.
16
 
三
年

 
7
9
.5
.4
 

4
,
1
51
,
94
2
 
0
.
2
5 

4
,
1
51
,
94
2
 
0
.
2
5 

0
 

0
 
0
 

0
 政

治
大
學
會
計
研
究
所
 

碩
士
 

李
滿

春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無
 

無
 

無
 
無

 
8
7
.3

.3
1 

0
 

0
 

0
 

0
 

0
 

0
 
0
 

0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謝
明
德

 
男
 

6
1
~7
0歲

 11
2.
6.
16
 
三
年

 1
00
.6
.2
8 

1
5
,
54
8
,0

6
8 

0
.
9
3 

1
5
,
58
3
,8
1
8 

0
.
9
3 

4
,5
6
9,
9
69
 0
.2
7 

0
 

0
 北

台
灣

科
學

技
術

學
院
機
械
系
畢
 

裕
源

紡
織

、
順

晉
實

業

(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無
 

無
 

無
 
無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林
聖
忠

 
男
 

70
歲
以
上
 11

2.
6.
16

三
年

 1
09
.6
.1
9 

0
 

0
 

0
 

0
 

0
 

0
 
0
 

0
 台

北
大
學
自
然
資
源
與
環
境
 

管
理
研
究
所
博
士
 

台
灣
中
油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經
濟
部
政
務
次
長
、
常
務
 

次
長
 

台
灣
玻
璃
工
業
、
世
紀
鋼
鐵

結
構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中
華
民
國
工
商
協
進
會
顧
問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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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
註

1）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
註
3
) 

選
(就

)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
註

4)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
註

5）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備
註

 

(註
6)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郭
年
雄

 
男
 

70
歲
以
上
 11

2.
6.
16

三
年

 1
09
.6
.1
9 

0
 

0
 

0
 

0
 

0
 

0
 
0
 

0
 中

興
大
學
都
市
計
畫
碩
士
 

台
灣
土
地
開
發
、
中
華
開
發
 

資
產
管
理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副
局
長
 和

淞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無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郭
家
琦

 
女
 

5
1
~6
0歲

 11
2.
6.
16

三
年

 1
04
.6
.2
6 

3
,
0
00
 

0
 

3
,
0
00
 

0
 

0
 

0
 
0
 

0
 臺

灣
大
學
會
計
系
畢
 郭

家
琦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
 

至
興
精
機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富
華
創
新
(股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無

 

註
1：

法
人
股
東
應
將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分
別
列
示

(屬
法
人
股
東
代
表
者
，
應
註
明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
並
應
填
列
下
表
一
。

 

註
2：

請
列
示
實
際
年
齡
，
並
得
採
區
間
方
式
表
達
，
如

4
1~
50

歲
或

51
~
60

歲
。
 

註
3：

填
列
首
次
擔
任
公
司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之
時
間
，
如
有
中
斷
情
事
，
應
附
註
說
明
。

 

(
1
)
洪
福
源
先
生
於

94
年

6
月

17
日
由
法
人
監
察
人
台
化
公
司
指
派
為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
後
於

95
年

9
月

2
6
日
由
法
人
董
事
台
化
公
司
指
派
為
董
事
代
表
人
。

(
2
)
李
青
芬
先
生
於

11
0
年

10
月

15
日
由
法
人
董
事
台
化
公
司
指
派
為
董
事
代
表
人
。

(
3
)
李
敏
章
先
生
於

91
年

6
月

14
日
擔
任
本
公
司
董
事
，
後
於

1
03

年
6
月

2
6
日
由
法
人
董
事
台
化
公
司
指
派
為
董
事
代
表
人
。

(
4
)
李
建
寬
先
生
於

11
0
年

10
月

15
日
由
法
人
董
事
台
化
公
司
指
派
為
董
事
代
表
人
。

(
5
)
吳
立
仁
先
生
於

11
4
年

7
月

18
日
由
法
人
董
事
台
化
公
司
指
派
為
董
事
代
表
人
。

(
6
)
李
滿
春
先
生
原
由
法
人
董
事
賴
樹
旺
基
金
會
於

87
年

3
月

31
日
指
派
為
董
事
代
表
人
，
後
於

9
7
年

6
月

27
日
由
改
當
選
法
人
監
察
人
之
賴
樹
旺
基
金
會
指
派
為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

1
06

年
6
月

23
日
由
改
當
選
法
人
董
事
之
賴
樹
旺
基
金
會
指
派
為
董
事
代
表
人

。

註
4：

與
擔
任
目
前
職
位
相
關
之
經
歷
，
如
於
前
揭
期
間
曾
於
查
核
簽
證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或
關
係
企
業
任
職
，
應
敘
明
其
擔
任
之
職
稱
及
負
責
之
職
務
。

 

註
5：

公
司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最

高
經
理
人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者
，
應
說
明
其
原
因
、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因
應
措
施
（
例
如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

 

並
應
有
過
半
數
董
事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理
人
等
方
式
）
之
相
關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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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11
5
年

4
月

28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
註

1）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
註

2）
 

台
灣

化
學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長
庚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
1
8
.
5
8
%
)、

賴
比

瑞
亞

商
秦

氏
國

際
投

資
公

司
(
6
.
3
5
%
)、

賴
比

瑞
亞

商
萬

順
國

際
投

資
公

司

(
3
.
8
0
%
)
、

台
灣

塑
膠

工
業

(
股

)
公

司
(
3
.
3
9
%
)
、

南
亞

塑
膠

工
業

(
股

)
公

司
(
2
.
4
0
%
)
、

王
文

淵
(
2
.
1
9
%
)
、

聯
合

電
力

發
展

(
股

)
公

司
(
1
.
6
3
%
)
、

渣
打

託
管

創
世

資
本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投
資

專
戶

(
1
.
5
1
%
)
、

匯
豐

銀
行

託
管

肯
德

電
力

發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投
資

專
戶

(
1
.
4
5
%
)
、

臺
灣

銀
行

受
託

公
益

信
託

王
詹

樣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專

戶

(
1
.
3
9
%
)
 

財
團

法
人

彰
化

縣
私

立
賴

樹
旺

夫
婦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賴
銘

澤
、

賴
敏

聰
、

陳
伊

麗
、

許
義

男
、

蔡
維

倧
、

陳
淑

真
、

林
士

鈞
、

陳
淑

珠
、

李
滿

春
 

註
1：

董
事
屬
法
人
股
東
代
表
者
，
應
填
寫
該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

 

註
2：

填
寫
該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名
稱

 
(其

持
股
比
率
占
前
十
名

)及
其
持
股
比
率
。
若
其
主
要
股
東
為
法
人
者
，
應
再
填
列
下
表
二
。

 

註
3：

法
人
股
東
非
屬
公
司
組
織
者
，
前
開
應
揭
露
之
股
東
名
稱
及
持
股
比
率
，
即
為
出
資
者
或
捐
助
人

(可
參
考
司
法
院
公
告
查
詢

)名
稱
及
其
出
資
或
捐
助
比
率
，
捐
助
人
已
過
世
者
，

 

並
加
註
「
已
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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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
表

一
主

要
股

東
為

法
人

者
其

主
要

股
東

 

 
11
5
年

4
月

28
日

 

法
  

 人
  
 
名
  

 稱
  
（
註

1）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
註

2）
 

長
庚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
註

5）
 

南
亞

塑
膠

工
業

(
股

)
公

司
(
1
7
.
6
7
%
)
、

台
灣

化
學

纖
維

(
股

)
公

司
(
1
3
.
6
1
%
)
、

台
灣
塑
膠
工
業

(
股

)
公
司

(
1
3
.0
6
%)
、

王
永

在
(
已
歿

)(
1
1
.
0
5
%
)
、

王
永

慶
(
已
歿

)(
7
.
2
2
%
)
 

賴
比

瑞
亞

商
秦

氏
國

際
投

資
公

司
 

E
v
e
rr
e
d 
C
or
p
or
a
te
,
 I
n
c.

(
1
0
0
%
)
 

賴
比

瑞
亞

商
萬

順
國

際
投

資
公

司
 

L
a
n
dm
a
rk
 
Ca
p
it
a
l 
H
ol
d
in
gs
 
I
nc
.
(
1
0
0
%
)
 

台
灣
塑
膠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長

庚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
9
.
4
4
%
)
、

台
灣

化
學

纖
維

(
股

)
公

司
(
7
.
6
5
%
)
、

花
旗
（
台
灣
）
商
業
銀
行
受
託
保
管

瑞
士
信
貸
銀
行

-瑞
士
信
貸
新
加
坡
分
行
投
資
專
戶

(
6
.
2
6
%
)
、

南
亞

塑
膠

工
業

(
股

)
公

司
(
4
.
6
3
%
)
、

賴
比

瑞

亞
商

秦
氏

國
際

投
資

公
司

(
4
.
1
6
%
)
、
賴

比
瑞

亞
商

萬
順

國
際

投
資

公
司

(
3
.
0
5
%
)
、

台
塑

石
化

(
股

)
公
司

(
2
.
07
%
)、

財
團

法
人

明
志

科
技

大
學

(
1
.
4
3
%
)
、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受
託

保
管

元
大

台
灣

卓
越

５
０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專

戶
(
1
.
2
6
%
)
、

花
旗

台
灣

託
管

固
力

特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專

戶
(
1
.
0
0
%
)
 

南
亞
塑
膠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長

庚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
1
1
.
0
5
%
)
、

台
灣

塑
膠

工
業

(
股

)
公

司
(
9.
8
8%
)
、

台
灣

化
學

纖
維

(
股

)
公

司
(
5
.
2
1
%
)、

財
團

法
人

長
庚

大
學

(
4
.
0
0
%
)、

賴
比

瑞
亞

商
萬

順
國

際
投

資
公

司
(
2
.
3
9
%
)、

台
塑

石
化

(
股

)
公
司

(2
.
26
%
)
、

賴
比

瑞
亞

商
秦

氏
國

際
投

資
公

司
(
1
.
8
6
%
)
、

花
旗

銀
行

託
管

遠
大

系
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投
資

專
戶

(
1
.
4
5
%
)
、
渣

打
託

管
利

國
皇

家
銀

行
(
新

加
坡

)
有

限
公

司
投

資
專

戶
(
1
.
3
7
%
)、

花
旗
（
台
灣
）

商
業
銀
行
受
託
保
管
瑞
士
信
貸
銀
行

-
瑞
士
信
貸
新
加
坡
分
行
投
資
專
戶

(
1
.
2
0
%
)
 

聯
合

電
力

發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C
a
b
o 
d
e 
R
oc
a
 
C
o
rp

o
ra
t
io
n
(
1
0
0
%
)
 

渣
打

託
管

創
世

資
本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投
資

專
戶

 
投
資
專
戶
 

匯
豐

銀
行

託
管

肯
德

電
力

發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投
資

專
戶

 
投
資
專
戶
 

臺
灣

銀
行

受
託

公
益

信
託

王
詹

樣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專

戶
 

投
資
專
戶
 

 
 
 
 
註

1：
如
上
表
一
主
要
股
東
屬
法
人
者
，
應
填
寫
該
法
人
名
稱
。

 

 
 
 
 註

2：
填
寫
該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名
稱

 
(其

持
股
比

率
占
前
十
名

)及
其
持
股
比
率
。
 

 
 
 
 註

3：
法
人
股
東
非
屬
公
司
組
織
者
，
前
開
應
揭
露
之
股
東
名
稱
及
持
股
比

率
，
即
為
出
資
者
或
捐
助
人

(可
參
考
司
法
院
公
告
查
詢

)名
稱
及
其
出
資
或
捐
助
比

率
，
捐
助
人
已
過
世
者
，

 

並
加
註
「
已
歿
」
。

 

 
 
 
 註

4：
捐
助
比
率
係
以
歷
年
捐
贈
累
積
金
額
為
計
算
基
準
，
及
捐
贈
股
票
依
面
額
計
算
金
額
。

 

 
 
 
 註

5：
長
庚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之
受
捐
助
比
例
，
係
以
歷
年
捐
贈
金
額
累
積
至

1
14

年
12

月
31

日
為
計
算
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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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二) 

一、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115 年 4 月 28 日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台灣化學纖維 

(股)公司代表人 

王 文 淵 

畢業於美國休士頓大學工業工程碩士及化學工程

學士，具有塑膠、紡織纖維、化學、油電燃氣、

半導體、鋼鐵、航運、生技醫療等產業(註)經營

管理經驗近 50 年，曾為上述產業相關公司的董事

長、董事或高階經理人，現擔任本公司董事長，

與台塑、南亞、台化、台塑石化、南亞科技、南

電、台塑勝高科技及福懋科技等上市公司董事。 

具備領導統御、決策判斷、危機處理、風險管理

等能力及國際市場觀，為中國大陸、美國、越南

等跨國企業領導者，並曾任中華民國工業總會  

理事長及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董事長。 

具備工程技術專長，深度瞭解 AI 領域，帶領本公

司從節能減排、循環經濟、AI 模擬到數位轉型。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0 

台灣化學纖維 

(股)公司代表人 

洪 福 源 

畢業於中原大學化學工程學士，具有豐富產業知

識及經營管理經驗，包括紡織纖維、塑膠、化學、

油電燃氣、鋼鐵、航運、生技醫療等產業(註)，

現擔任台灣化學纖維(股)公司董事長，綜理台化

公司經營管理業務及本公司與上述產業相關公司

董事。 

具備領導統御、決策判斷、危機處理、風險管理

等能力與國際市場洞察力。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0 

台灣化學纖維 

(股)公司代表人 

李 青 芬 

畢業於淡江大學化學工程學士，具有豐富產業知

識及經營管理經驗，包括紡織纖維、塑膠、化學、

油電燃氣等產業(註)，現擔任台化公司執行副總

經理，協助綜理塑纖事業群及工務部經營管理業

務。具備領導統御、危機處理及風險管理等能力

與國際市場觀。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0 

~10~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台灣化學纖維 

(股)公司代表人 

李 敏 章 

畢業於逢甲大學紡織學士，具有豐富產業知識及

經營管理經驗，包括紡織纖維、塑膠、油電燃氣、

半導體、建材營造等產業(註)，現擔任本公司總

經理，綜理全公司經營管理業務，及上述產業相

關公司董事。 

具備領導統御、決策判斷、危機處理、風險管理

與國際市場洞察力，並主導落實執行 KPI 績效指

標管理，及監督本公司積極推動 ESG，帶領本公

司持續推動永續發展及數位轉型。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0 

台灣化學纖維 

(股)公司代表人 

李 建 寬 

畢業於中興大學公共行政學士，具有豐富產業知

識及經營管理經驗，包括紡織纖維、油電燃氣、

半導體等產業(註)。現任本公司公司部執行副總經

理，襄助總經理處理公司各項業務。 

曾長期擔任本公司越南駐區副總經理，為深耕南

向積極佈署，對東南亞市場開發布局與拓展極具

貢獻。具備領導決策、策略擘劃、危機處理及風

險管理等能力與國際市場觀。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0 

台灣化學纖維 

(股)公司代表人 

吳 立 仁 

畢業於逢甲大學紡織學士，具有豐富產業知識及

經營管理經驗，包括紡織纖維、油電燃氣等產業

(註)。現任本公司第二事業群副總經理，綜理第二

事業群經營管理業務。 

曾長期擔任本公司中國大陸駐區副總經理，對當

地市場之開發、布局與拓展具顯著貢獻，並累積

豐富跨區經營經驗。具備領導決策、策略擘劃、

危機處理及風險管理等能力與國際市場觀。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0 

賴樹旺基金會 

李 滿 春 

畢業於政治大學會計碩士，具有豐富財會知識及

會計經驗，擅長於財務會計、企業財務政策，有

助於本公司關鍵性諮詢及公司財務政策分析。 

曾擔任審計部台灣省審計處審計員，現擔任李滿

春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賴樹旺基金會執行長、

逢甲會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逢甲大學會計系兼

任副教授及靜宜大學會計系兼任講師。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0 

謝 明 德 

畢業於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機械學士，具有豐富

產業知識及經營管理經驗，包括紡織、塑膠、玻

璃陶瓷、光電等產業(註)，現擔任裕源紡織(股)

公司、順晉實業(股)公司董事長。具備領導決策、

危機處理、溝通協調及風險管理等能力。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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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獨立董事 

林 聖 忠 

畢業於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博士，本公

司獨立董事，具有豐富產、官、學及企業管理經

驗與專業能力，包括紡織纖維、塑膠、玻璃陶瓷、

鋼鐵、油電燃氣、金融保險、建材營造等產業(註)，

並具備卓越國際觀、洞察力及判斷力，並擅長於

貿易與能源政策、國際經貿投資。 

曾任台灣中油董事長、經濟部政務次長、常務次

長、臺北市政府建設局局長(現為產業發展局)、中

華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觀察員代表團團

長。現為中原大學國貿系榮譽教授、中華民國工

商協進會顧問、台灣玻璃工業(股)公司、世紀鋼鐵

結構(股)公司獨立董事，並為本公司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召集人與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且其

無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任中油董事長創造中

油公司 600 億元以上的經營績效，其優異經營績

效可協助本公司創造更佳的經營績效，提供關鍵

性諮詢與決策，並得監督本公司內部控制、財務

資訊允當表達及經理人薪酬等議題，善盡其獨立

董事之職責。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

定關係公司之董事，符

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 

最近2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

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2 

獨立董事 

郭 年 雄 

畢業於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碩士，本公司獨立董

事，具有豐富產業知識及管理經驗與專業能力，

包括紡織纖維、塑膠、建材營造、油電燃氣、生

技醫療、半導體等產業(註)。曾任台灣土地開發(股)

公司、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公司總經理、經濟部

工業局副局長、內政部營建署主任秘書。現擔任

和淞科技(股)公司董事，並為本公司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與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且其無公司

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任工業局副局長任內累積的人脈與對業務的熟悉

度，加上經歷台灣產業政策及法案擬定、工業區

及工港區開發與管理，以及產業環保與 WTO 入會

代表團等重要業務，可協助公司掌握經濟政策，

於制高點檢視全球產業布局，提供關鍵性諮詢與

決策，並得監督本公司內部控制、財務資訊允當

表達及經理人薪酬等議題，善盡其獨立董事之職

責。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

定關係公司之董事，符

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 

最近2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

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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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據「上市公司產業類別劃分暨調整要點」第 2條規定之產業類別說明。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獨立董事 

郭 家 琦 

畢業於台灣大學會計學士，本公司獨立董事，具

有豐富產業知識及管理經驗與專業能力，包括紡

織纖維、塑膠、金融保險、建材營造、油電燃氣、

生技醫療、電子零組件等產業(註)。現擔任富華創

新(股)公司董事、至興精機(股)公司獨立董事及郭

家琦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並為本公司審計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與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且其無

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對會計、金融、財稅趨勢、財會分析及土地開發

產業有深度瞭解及豐富經驗，有利提供公司關鍵

性的諮詢與決策，並得監督本公司內部控制、財

務資訊允當表達及經理人薪酬等議題，善盡其獨

立董事之職責。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未擔任本公司董

事，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規定。 

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

定關係公司之董事，符

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 

最近2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

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現持有本公司股數：

3,000 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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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一)董事會多元化：

1.本公司董事成員之提名遴選係遵照公司章程之規定，對於各候選人之學經歷資格進行

篩選，並參考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遵守「董事選舉辦法」及「公司治理守則」，以確

保董事成員之多元化及獨立性不限制性別及國籍。董事會成員除應具備執行職務所必

要之知識、技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包括

(1)營運判斷能力、(2)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3)經營管理能力、(4)危機處理能力、

(5)產業知識、(6)國際市場觀、(7)領導能力、(8)決策能力等多元化專業背景。

2.截至 115 年 4 月底，董事成員 11 位均為學有專精及具備產業經營經驗之人士，包含

3 位獨立董事，占比 27.3％(含 1 位女性獨立董事；女性董事占全體董事成員 9％)，

但因石化、紡織產業女性專業人士相對較少，致本公司女性董事未達 1/3，將持續尋

求外部其他領域之專業女性人才擔任本公司董事，短期以女性董事 1 人(占比 9%)為

目標現已達標，並以女性董事 3人達董事總人數 1/3 為長期目標。另董事具備不同產

業經驗或專長達 50%以上為目標(含：領導決策判斷能力、產業、財務會計或法律等)，

深化公司治理的獨立性與多元化，各董事學歷、經歷、性別、專業資格及工作經驗等

呈多元分佈，請參閱本年報貳、公司治理報告之一、(一)董事資料。另董事會多元化

落實情形如下：

姓名 國籍 性別 
經營專業背景與管理決策能力 

經營管理 領導決策 產業知識 國際新知 財會分析 法學背景 

台化公司 

王 文 淵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台化公司 

洪 福 源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台化公司 

李 青 芬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台化公司 

李 敏 章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台化公司 

李 建 寬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台化公司 

吳 立 仁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賴樹旺基金會 

李 滿 春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V 

謝 明 德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獨立董事 

林 聖 忠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獨立董事 

郭 年 雄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獨立董事 

郭 家 琦 
中華民國 女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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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會獨立性：

截至 115 年 4 月底，獨立董事共 3人，佔現有全體董事成員 11 人的 27.3%，其未有配

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本公司董事，除郭家琦獨立董事本人持有本公司發行股票

3,000 股外，其餘獨立董事本人及配偶或以他人名義皆未持有本公司發行股票，未向

本公司提供審計、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且未取得相關報酬，並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條之規定；其餘董事皆未有配偶或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擔任本公司董事者，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規定；董事間並未具有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情形，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及第 4 項

規定。(相關資訊請參閱董事資料(二)一、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表)。

註 1：專業資格與經驗：敘明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專業資格與經驗，如屬審計委員會成員且

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者，應敘明其會計或財務背景及工作經歷，另說明是否未有公司

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註 2：獨立董事應敘明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

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條第 1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最近 2 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

酬金額。 

註 3：揭露方式請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之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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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5
60
% 

1,
35
0 

0.
15
60
% 

0 
0 

0 
0 

0 
0 

0 
0 

1,
35
0 

0.
15
60
% 

1,
35
0 

0.
15
60
% 

0 

獨
立
董
事
 

郭
家
琦

 
1,
20
0 

1,
20
0 

0 
0 

0 
0 

15
0 

15
0 

1,
35
0 

0.
15
60
% 

1,
35
0 

0.
15
60
% 

0 
0 

0 
0 

0 
0 

0 
0 

1,
35
0 

0.
15
60
% 

1,
35
0 

0.
15
6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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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法
人
董
事
台
化
公
司
自

1
14

年
7
月

1
8
日
起
改
派
代
表
人
吳
立
仁
先
生
先
生
接
替
陳
焜
源
先
生
之
董
事
職
務
。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按

11
4
年
度
扣
除
員
工
及
董
事
酬
勞
前
之
稅
前
利
益
提

撥
0.
1%
為
董
事
酬
勞
，
提
撥
金
額
為
新
台
幣

94
萬

5,
78
6
元
。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採
固
定
給
付
制
，
主
要
係
考
量
為
維
持
其
獨
立
性
，
以
利
發
揮
監
督
職
能
，
每
年
固
定
給
付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12
0
萬
元
，
另
依
會
議
出
席
情

形
每
次
給
付
車
馬
費

1
萬
元
。
為
使
獨
立
董
事
能
充
分
行
使
職
權
，
已
為
獨
立
董
事
投
保
董
事
責
任
險
，
減
緩
董
事
的
工
作
壓
力
。
另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獨
立
董
事
職
責
範
疇
規
則
」
工
作
事
項
，
如
獨
立
董
事
每
月
核
閱

內
部
稽
核
報
告
，
及
與
簽
證
會
計
師
進
行
財
務
溝
通
等
事
項
。
獨
立
董
事
出
席
會
議
情
形
請
詳
「
董
事
會
運
作
情
形
」
、
「
審
計
委
員
會
運
作
情
形
」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運
作
情
形
」
及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運
作
情

形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
應
請
分
別
列
示
董
事

(非
獨
立
董
事
之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相
關
資
訊
。

註
1：

董
事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法
人
股
東
應
將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分
別
列
示

)，
並
分
別
列
示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
下
表

(3
-2

-1
)及

(3
-2

-2
)。

 
註

2：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報
酬

(
包
括
董
事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等
等

)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之
董
事
酬
勞
金
額
。

 
註

4：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相
關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
包
括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註

5：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所
領
取
包
括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

S
 
2
「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6：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取
得
員
工

酬
勞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者
，
應
揭
露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註

7：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8：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9：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1
0：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1
1：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董
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
。

 
b

.公
司
董
事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董
事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之

I
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董
事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註
1
2：

本
公
司
董
事
（
含
獨
立
董
事
）
共

11
人
，
因
董
事
酬
勞
中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部
分
由
法
人
董
事
彙
總
領
取
，
故
分
開
列
示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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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
彙
總
配
合
級
距
揭
露
姓
名
方
式
）

  
 單

位
:新

台
幣
千
元
；
11
4
年

12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註

1）
 

薪
資

(
A
)
（
註

2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C

)
（
註

3）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D
)（

註
4）

 
A
、

B
、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

註
8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9)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總
經
理
 

李
敏
章
 

5,
37

0 
5,
37
0 

0 
0
 

11
,2
78
 

11
,
27
8 

2
 

0
 

2
 

0
 

1
6,
6
50
 

1
.9
2
4
3%
 

16
,
6
50
 

1
.9
2
43
% 

6
0
0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李
建
寬
 

副
總
經
理
 

吳
立
仁
 

副
總
經
理
 

鄭
宏
寧
 

 
 
 
 ＊

不
論
職
稱
，
凡
職
位
相
當
於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者

(例
如
：
總
裁
、
執
行
長
、
總
監
…
等
等

)，
均
應
予
揭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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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註
6)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註
7)

E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無
 

無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無

 
無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吳
立
仁

 
吳
立
仁

 

3,
50
0,
0
0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李
建
寬
、
鄭
宏
寧
 

李
建
寬
、
鄭
宏
寧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李
敏
章

 
李
敏
章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無
 

無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無
 

無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無
 

無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無
 

無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無
 

無
 

總
計
 

4 
4 

註
1：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上
表

(
1-
2
-1
)
 ，

(
1
-
2-
2
)。

 
註

2：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及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

S
 2
「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4：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註

5：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6：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7：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8：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9：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
。

 
b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E
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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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 年 12 月 31 日

職稱 

（註 1） 

姓名 

（註 1）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註 2）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之比例（％）  

經

理

人

總經理 李敏章 

0 3 3 0.000347 

執行副總經理 李建寬 

副總經理 吳立仁 

副總經理 

(公司治理主管) 
鄭宏寧 

會計主管 李舒明 

財務主管 謝碧霞 

註 1：應揭露個別姓名及職稱，但得以彙總方式揭露獲利分派情形。 
註 2：係填列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經理人之員工酬勞金額（含股票及現金），若無法預

估者則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分派金額。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之稅
後純益；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
稅後純益。 

註 3：經理人之適用範圍，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年 10月 4日金管證交字第1120384295 
號函令規定，其範圍如下： 
(1)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2)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3)協理及相當等級者
(4)財務部門主管
(5)會計部門主管
(6)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註 4：若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有領取員工酬勞（含股票及現金）者，除填列附表一之二
外，另應再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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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

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之關聯性。

1.最近二年度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支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

占稅後純益比例如下：

單位：％ 

項目別 本公司 合併報表所有公司 

職稱 114年度 113年度 114 年度 113 年度 

董事 2.4032 1.2281 2.4032 1.2281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1.9243 1.2788 1.9243 1.2788 

說明：114年度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較113年度增

加，主要係114年度稅後利益較113年度減少所致。 

2.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關聯性之說明：

(1)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及組合：

1.1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人酬金皆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後，續提

董事會討論通過。 

   1.2 本公司章程第 18 條及 30 條規定，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 

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通常支給之水準議定之。 

(2)訂定酬金之程序：

2.1 依公司章程之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按當年度扣除員工及董事

酬勞前之稅前利益提撥萬分之五至千分之五為員工酬勞，並提撥最高千分

之五為董事酬勞。 

   2.2 本公司獨立董事係每月支領固定酬金，另按實際出席董事會情形支領車 

馬費，未支領變動報酬；其餘董事亦按實際出席董事會情形支領車馬費外，

另依章程規定支領盈餘分配之董事酬勞。 

   2.3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等經理人酬金給付，係依據公司章程第 26 條及公司法 

第 29 條規定辦理，除每月固定支領之薪酬外，另視公司經營狀況支領年終

獎金、節慶獎金及特別獎勵金等。 

(3)本公司經理人薪酬與績效評估指標如下：

3.1 為求更強化企業永續發展 ESG 績效與薪酬之連結，其中特別獎勵金係參考

目標達成率、經營成效、工安事件、節水節能等各項指標予以調整發放，

每年比照全體員工調薪標準，並據以評估永續議題考量對公司未來風險向

薪酬委員會提案，經審議後送交董事會報告，調整每月固定支領之薪酬。 

   3.2 財務類指標：包含經營損益/EBITDA、營運目標達成率、營運成長率及利

潤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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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SG 指標：分為環境保護(E)、社會責任(S)、公司治理(G)三面向。 

A.環境保護(E)：環境永續參與度、節水節能績效、循環經濟效益、減碳

目標達成率。 

B.社會責任(S)：工安/職災事件、產品研發及創新、廠區敦親睦鄰。

C. 公司治理(G)：營運管理能力、AI 推動案件/效益、弊案發生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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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114 年度董事會開會 6次(A)，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 稱 姓 名(註 1) 
實際出席 
次數
(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註 2) 

備註 

董 事 長  台化公司  王文淵  6  0  100 

董 事  台化公司  洪福源  6  0  100 

董 事  台化公司  李青芬  6  0  100 

董 事  台化公司  李敏章  6  0  100 

董 事  台化公司  李建寬  6  0  100 

董 事  台化公司  吳立仁  3  0  100 
1140718 改派，新任
(註 3) 

董 事  台化公司  陳焜源  2  0  66.67 
1140718 改派，舊任
(註 3) 

董 事  賴樹旺基金會 李滿春  6  0  100 

董 事 謝明德  5  0  83.33 

獨 立 董 事 林聖忠  6  0  100 

獨 立 董 事 郭年雄  6  0  100 

獨 立 董 事 郭家琦  6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

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所列事項：不適用。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

項：無。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

參與表決情形： 

1.114 年 8 月 12 日第 4次董事會 

(1)董事姓名：李敏章、李建寬、吳立仁。

(2)議案內容：本公司經理人 114 年調薪幅度，擬以不超過員工調薪幅度辦理。

(3)應利益迴避原因：上述董事因係當事人，迴避討論並未參與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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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與表決情形：除上述董事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三、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

內容等資訊。 

說明：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評估
結果 

每年執
行一次 

1131001~ 
1140930 整體董事會 董事成

員自評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3.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4.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5.內部控制

優良 

每年執
行一次 

1131001~ 
1140930 個別董事成員 董事成

員自評 

1.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董事職責認知
3.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6.內部控制

優良 

每年執
行一次 

1131001~ 
1140930 審計委員會 委員成

員自評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審計委員會職責認知
3.提升審計委員會決策品質
4.審計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5.內部控制

優良 

每年執
行一次 

1131001~ 
1140930 薪資報酬委員會 委員成

員自評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薪資報酬委員會職責認知
3.提升薪資報酬委員會決策品質
4.薪資報酬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5.內部控制

優良 

每年執
行一次 

1131001~ 
1140930 永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成

員自評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永續發展委員會職責認知
3.提升永續發展委員會決策品質
4.永續發展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5.內部控制

優良 

備註：評估期間除114年7月18日台化公司法人代表人改派任吳立仁一人外，其餘均為一年。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本公司董事會之運作均依照法令、公司章程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所有董事除

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專業知識、技能及素養外，均本著忠實誠信原則及注意義務，

為所有股東創造最大利益。

(二)本公司已選任獨立董事，且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

管理機能，本公司已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包含主要之議事

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等，均依本規範之規定

辦理。

(三)本公司除每年一次自行檢查董事會之運作情形，強化董事會職能外，內部稽核人員亦

對董事會之運作情形作成稽核報告，每月之稽核報告亦於次月底前交付各獨立董事查

閱，以符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四)本公司已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於 100 年 8 月 25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薪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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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114 年度召開 3次會議，除報告經理人之 113 年度年終獎金發放標準外，並

擬訂董事酬勞、經理人 114 年調薪幅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五)本公司為配合證券主管機關規定，於 106 年 6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審計委員

會替代監察人，114 年度並已召開 4次會議，並將議決事項提請董事會決議，以落實

公司治理。

(六)本公司為落實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等永續發展目標，於 111 年 5 月 6 日董

事會決議通過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114 年度並已召開 2次會議，並將議決事項提請

董事會決議，以落實公司永續管理。

(七)為提升董事會功能，建立績效目標以加強董事會運作效率，本公司於 109 年 8 月 7

日董事會通過「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每年執行 1次內部績效評估，114 年度董事

會績效評估報告提送 114 年 12 月 12 日董事會報告。

註 1：董事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 2：(1)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
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如有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董事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董事
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
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註 3：本公司法人董事台化公司自 114 年 7 月 18 日起改派代表人吳立仁先生接替陳焜源先生之董事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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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14 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4次(A)，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註1、註2) 備註 

召集人 林聖忠 4 0   100 獨立董事 

委  員 郭年雄 4 0   100 獨立董事 

委  員 郭家琦 4 0  100 獨立董事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

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

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所列事項。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 

審計委員會 

日期及期別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證交法

§14-5

所列

事項

未經審計委

員會通過，而

經全體董事

2/3以上同意

之議決事項 

114.03.07 

(114年第 1次) 

1.造具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

2.擬具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114 年 3 月 7 日)：審計委員會全

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董事會同意通過。





－ 

－ 

114.05.09 

(114年第 2次) 

1.造具本公司 114 年第 1季財務報表。

2.擬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114 年 5 月 9 日)：審計委員會全

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董事會同意通過。

－ 



－ 

－ 

114.08.12 

(114年第 3次) 

1.造具本公司 114 年第 2季財務報表。

2.擬改聘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

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114 年 8 月 12 日)：審計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董事會同意通過。

－ 



－ 

－ 

114.11.07 

(114年第 4次) 

1.造具本公司 114 年第 3季財務報表。

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114 年 11 月 7 日)：審計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董事會同意通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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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

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通之

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一)獨立董事與會計師溝通情形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每年至少安排一次會計師列席，與獨立董

事就其獨立性、本公司及海外子公司財務報告及內控查核情形向獨立董事報告，並

對法令修訂有無影響帳列情形充分溝通說明。

(二)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

1.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出具聲明書)，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提請董事會

決議。

2.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之修訂，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提

請董事會決議。

3.本公司稽核室每月將本公司出具之內部稽核報告送交獨立董事核閱。

4.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至少每季一次定期會議，就本公司內控運作情形、內部稽

核結果、「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之修訂、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之考核及年度稽核計畫進行溝通，且針對檢查所發現之內控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

列案追蹤跟催，以確定相關單位及時採取適當改善措施。

(三)獨立董事與會計師及內部稽核主管溝通事項及情形：

日期 溝通方式 溝通對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4.3.7 審計委員會 會計師 113年度財務報告查核意見等溝通事項 
說明 

良好，無意見 

114.3.7 審計委員會 內部稽核主管 擬具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全體出席委員
同意通過，並提
請董事會決議 

114.3.7 董事會 內部稽核主管 113年11至12月稽核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無意見 

114.3.7 董事會 內部稽核主管 擬具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全體出席董事
同意通過 

114.5.9 審計委員會 內部稽核主管 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全體出席委員
同意通過，並提
請董事會決議 

114.5.9 董事會 內部稽核主管 114年第1季稽核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無意見 

114.5.9 董事會 內部稽核主管 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全體出席董事
同意通過 

114.6.20 董事會 內部稽核主管 113年度內控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 
情形報告 

洽悉，無意見 

114.8.12 董事會 內部稽核主管 114年第2季稽核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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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計委員會年度工作重點及運作情形： 

(一)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 3名獨立董事組成，114 年共召開 4次會議，各次議案內容及後

續處理情形詳「一、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說明，

主要工作重點如下：

1.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1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年度各季財務報告。

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二)115 年度仍將持續協助董事會監督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

及獨立性與績效、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公司存在或

潛在風險之管控。

日期 溝通方式 溝通對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4.8.12 溝通座談會 
會計師 
內部稽核主管 

會計師就碳費徵收對財報影響說明。
會計師針對IFRS永續揭露準則S1、S2
施行事項及IFRS 18 財務報表之表達
與揭露，進行法令更新說明。 
會計師針對與會人員所提問題進行討
論及溝通。 

洽悉，無意見 

114.11.7 董事會 內部稽核主管 114年第3季稽核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無意見 

114.12.12 董事會 內部稽核主管 114年10月稽核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洽悉，無意見 

114.12.12 董事會 內部稽核主管 擬訂115年度稽核計畫 全體出席董事
同意通過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
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註 2：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立董事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獨
立董事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數
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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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V 
本

公
司

1
0
3
年

1
1
月

0
7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
、

1
1
1

年
1
1
月

4
日

經
董

事
會

修
正
，
並

揭
露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本
公
司
網
址

h
tt

p
:/

/w
w

w
.f

tc
.c

o
m

.t
w

/n
ew

ft
c/

fi
le

s.
p

h
p

?
m

=
re

g
u

la
ti

o
n

s&
fi

le
=

6
b

ca
b

a
d

0
6
7
c9

a
b

1
c7

a
5
8
fe

e1
1
a
a
5

b
4
a
d
公
開
揭
露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1
～

2
條

規
定
。
 

內
容
依
本
公
司
實
務
略
為

修
正
，
惟
與
守
則
精
神
一

致
。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V V V 

1.
本
公
司
除
訂
有
處
理
股
東
事
務
之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並
設
置
發
言
人
，
隨
時

接
受
股
東
建
言
或
說
明
疑
慮
外
，
另
有
總
經
理
室
各
機
能
組
幕
僚
人
員
全

力
支
援
，
對
股
東
的
建
言
或
疑
慮
深
入
了
解
並
檢
討
後
，
提
出
讓
股
東
滿

意
的
口
頭
或
書
面
答
覆
。

2.
 處

理
利
害
關
係
人
事
務
之
內
部
作
業
，
詳
載
於
本
公
司
之
「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

第
二
章
：
保
障
股
東
權
益
。

本
公
司
對
持
股
5％

以
上
股
東
及
擔
任
董
事
、
經
理
人
持
股
有
增
減
或
抵
押
變

動
情
形
，
均
隨
時
注
意
掌
握
，
並
依
規
定
於
每
季
財
務
報
告
揭
露
持
股

5％
以

上
股
東
資
訊
。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持
股

10
％
以
上
股
東
之
持
股
狀
況
，
每
月

均
依
規
定
輸
入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資
訊
申
報
網
站
公
開
揭
露
。

 

1.
本
公
司
與
關
係
企
業
均
實
施
利
潤
中
心
管
理
，
各
公
司
人
員
及
財
產
管
理

權
責
均
明
確
劃
分
，
並
無
非
常
規
交
易
情
事
。

2.
本
公
司
與
關
係
企
業
之
資
金
借
貸
係
依
市
場
利
率
行
情
加
碼
計
息
，
每
季

依
業
務
往
來
需
要
重
新
評
估
設
定
貸
與
金
額
。
對
其
他
公
司
之
背
書
保
證

亦
訂
有
保
證
範
圍
及
額
度
限
制
。

3.
對
往
來
銀
行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之
業
務
往
來
作
綜
合
風
險
考
量
，
並
可
透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13
條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19
條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14
~1
7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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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V 

過
電
腦
查
核
各
公
司
對
同
一
客
戶
各
項
業
務
往
來
之
授
信
額
度
及
應
收

款
、
應
付
款
情
形
，
停
止
對
同
一
供
應
商
付
款
以
降
低
損
失
。

 

4.
本
公
司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關
係
人
交
易
管
理
、
背
書
保
證
、
資
金
貸
與
等

皆
訂
有
辦
法
加
以
控
管
，
另
依
金
管
會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建
立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處
理
準
則
」
，
訂
有
對
「
子
公
司
之
監
督
與
管
理
」
作
業
，
落
實
對

子
公
司
風
險
控
管
機
制
。

本
公
司
訂
定
「
工
作
規
則
」
及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作
業
要
點
」
等

規
範

明
文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員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等
違

法

行
為
，
並
適
時
宣
導
教
育
董
事
、
員
工
遵
循
相
關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10
條
第

3
項

規
定
。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
一
）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V 
1.

本
公
司
「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
第

20
條
已
明
定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應
考
量
多

元
化
，
不
限
制
性
別
及
國
籍
，
並
說
明
董
事
會
整
體
應
具
備
營
運
判
斷
、

會
計
財
務
分
析
、
經
營
管
理
、
危
機
處
理
、
產
業
知
識
、
國
際
市
場
觀
、

領
導
及
決
策
等
能
力
。
未
來
仍
就
視
董
事
會
運
作
、
營
運
型
態
及
發
展
需

求
適
時
增
修
多
元
化
政
策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等
二
大
面
向
之
標
準
，
以
確
保
董
事
會
成
員
應
普
遍
具
備
執
行

職
務
所
必
須
之
知
識
、
技
能
及
素
養
。

2.
截
至
11
4年

4月
底
，
現
任
董
事
成
員

11
位
均
為
學
有
專
精
及
具
備
產
業
經

營
經
驗
之
人
士
，
其
中
有

3位
獨
立
董
事
，
占
比

27
％
(含

1位
女
性
獨
立
董

事
；
女
性
董
事
占
全
體
董
事
成
員

9％
)，

並
以
獨
立
董
事
達

1/
3、

董
事
具

備
不
同
產
業
經
驗
或
專
長
達

50
%以

上
為
目
標
(含

：
領
導
決
策
判
斷
能

力
、
產
業
、
財
務
會
計
或
法
律
等

)，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落
實
情
況
，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第
10
~1
5頁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20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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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二
）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
四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V V V 

本
公
司
經
10
0年

8月
25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另
於

10
6年

6
月

23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於

11
1
年

5
月

6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設
置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以
強
化

董
事

會
並

督
導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標
，

相
關

規
範

已
列

於
本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第
三

章
第

三
節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第

27
~3
0條

。
 

本
公
司
於
10
9年

8月
7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並
已

完
成
11
4年

度
董
事
會
、
審
計
委
員
會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定
期
績
效
評
估
，
其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均
為
良
好
並
已
提
報

11
4年

12
月

12
日

董
事
會
，
相
關
資
料
可
做
為
董
事
薪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本
公
司
每
年
至
少
評
估
一
次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與
適
任
性
，
即
參
照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A

Q
Is
)擬

訂
評
估
會
計
師
專
業
性
、
審
計
品
質
控
管
、
獨
立
性
、
外

部
監
督
及
創
新
能
力
等
構
面
指
標
，
請
簽
證
會
計
師
及
其
事
務
所
填
具
問
卷
，

並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及
聲
明
書
，
由
總
經
理
室
據
以
評
估
，
已
將
最
近
年
度
評
估

結
果
提
報

11
5
年

3
月

10
日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
另
本
公
司
配
合
會
計

事
務
所
內
部
組
織
調
整
，
於

11
5
年

5
月

8
日
董
事
會
，
依
其
提
供
新
委
任
會

計
師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A

Q
I)
評
估
，
並
同
意
通
過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28
、
28
-1

條
規

定
，

惟
未

符
合

第
 

28
-2

條
規
定
，
係
因
本
公

司
現
行
作
業
可
提
名
適
任

適
當
之
董
事
候
選
人
，
依

營
運
實
務
認
無
需
設
置
提

名
委
員
會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37
條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29
條
規

定
。
 

   

~32~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V 
1.

本
公
司
已
於

10
8
年

5
月

3
日
設
置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為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之
最
高
主
管
，
並
配
置
適
任
人
員
處
理
公
司
治
理
事
務
。

2.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督
導
管
理
總
部
相
關
單
位
辦
理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另

亦
請
台
塑
企
業
法
務
室
等
相
關
單
位
協
助
處
理
，
包
括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協
助
董
事
就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遵
循
法
令
、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獨
立
董
事
資
格
檢
視
結
果
等
。

3.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11
4
年
進
修
情
形
如
下
：

進
修
日
期
 

課
程
名
稱

 
主
辦
單
位
 

進
修
時
數

 

11
4.
10
.3
0 

電
力
系
統
大
未
來

 
財
團
法
人
工
業
經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3 

12
 

企
業
轉
型
及
併
購
議
題
分

析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3 

11
4.
11
.1
4 

海
外
投
資
併
購
 

3 

川
普
2.
0顛

覆
全
球
經
濟
秩

序
-衝

擊
與
因
應
之
道

 
3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3-
1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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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V 
1.

本
公

司
視

不
同

情
況
，
責

成
管

理
總

部
各

相
關

部
門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
且
設
有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擔
任
對
外
溝
通
管
道
。

2.
本
公
司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明
列
電
話
及
電
子
郵
件
之

詳
細
聯
絡
資
訊
，
另
亦
設
有
發
言
人
電
子
信
箱
及
投
資
人
電
子
信
箱
由
專

人
負
責
處
理
，
以
便
利
害
關
係
人
視
不
同
狀
況
能
有
與
公
司
溝
通
之
管
道
。
 

3.
公
司
適
時
透
過
下
列
管
道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議
題
：

(1
)股

東
與
投
資
者
：
每
年
召
開
股
東
會
，
股
東
並
可
透
過
電
子
方
式
充
分

行
使
表
決
權
。
另
每
年
發
行
股
東
會
年
報
、
公
佈
每
月
營
收
等
資
料
，

以
利
股
東
瞭
解
本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

(2
)員

工
：
針
對
職
場
安
全
、
員
工
福
利
、
人
權
保
障
、
勞
僱
關
係
等
議
題
，

有
定
期
/不

定
期
會
議
、
意
見
箱
、
定
期
進
行
員
工
滿
意
度
調
查
等
多

元
管
道
與
員
工
溝
通
。

(3
)供

應
商
及
承
攬
商
：
本
公
司
秉
持
永
續
經
營
精
神
，
以
及
遵
守
公
平
交

易
原
則
，
致
力
要
求
往
來
廠
商
符
合
環
保
、
工
安
及
人
權
準
則
，
強
化

公
司
網
站
線
上
採
購
與
發
包
作
業
系
統
的
安
全
進
行
公
開
招
標
，
並
定

期
舉
辦
廠
商
說
明
會
，
加
強
雙
向
溝
通
與
宣
導
，
另
廠
商
可
於
平
台
上

「
利
害
關
係
人
聯
絡
窗
口
」
提
出
問
題
，
由
專
人
即
時
處
理
及
回
覆
，

致
力
達
到
資
訊
對
稱
之
目
標
。

(4
)客

戶
：
經
由
拜
訪
客
戶
、
參
與
展
覽
會
、
產
品
說
明
會
、
客
戶
滿
意
度

調
查
等
方
式
，
回
應
客
戶
重
視
之
產
品
品
質
、
售
後
服
務
等
議
題
。
另

公
司
網
站
客
戶
服
務
資
訊
系
統
列
明
銷
售
服
務
專
線
及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並
藉
由
「
客
戶
意
見
反
應
表
」
及
「
客
訴
處
理
表
」
等
辦
理
客
戶

申
訴
事
項
。

4.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情
形
，
請
詳
見

20
25

年
本
公
司
永
續
報
告
書
－
利
害
關

係
人
議
和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51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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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V 
1.

本
公

司
股

東
會

目
前

係
自

行
辦

理
，
惟

相
關

程
序

係
由

專
責
股
務
單
位
、

台
塑
企

業
法

務
室
及
管
理
總
部
等
部
門
，
依
規
定
嚴
謹
規
劃
辦
理
，
並
於

11
1
年
起
接
受
金
管
會
指
定
機
構
台
灣
集
中
保
管
結
算
所
之
股
務
評
鑑
，
最

近
期
評
鑑
結
果
均
符
合
規
定
，
並
確
保
股
東
會
在
合
法
、
有
效
、
安
全
之

前
提
下
召
開
，
以
保
障
股
東
權
益
。

雖
未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7
條

第
1
項
之
部
份
規
定
，
惟

無
損
於
股
東
會
運
作
效

益
。
 

七
、
資
訊
公
開

 

（
一
）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V V 

V 

本
公
司
已
架
設
中
英
文
公
司
網
站
，
網
址
為
：

w
w

w
.f

tc
.c

o
m

.t
w
，
並
於
「

投

資
人
專
區
」
項
下
揭
露
相
關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
並
於
總
經
理
室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同
時
法
人
說
明
會
、
股
東
大
會
影
音
資
訊
經
全
程
錄
影
錄

音
放
置
於
公
司
網
站
，
提
供
予
發
言
人
及
相
關
業
務
部
門
解
答
利
害
關
係
人
及

主
管
機
關
之
查
詢
。
 

本
公

司
原

則
上

係
於

每
月

6
日

提
前

公
告

申
報

上
月

份
營

業
收

入
資

料
，

並

依
規
定
於
期
限
前
公
告
申
報
財
務
報
告
。

雖
因

會
計

師
查

核
作

業
時

間
，

致

本
公

司
未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財
務

報
告

，
為

使
財

務
資

訊
揭

露
之

及
時

性
，

仍
依

「
公

司
治

理
3
.
0
-
永

續
發

展
藍

圖
」

之
規

範
於

年
度

終
了

後
7
5
日

前
完

成
上

傳
申

報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57
、
59

條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55
條
第

3

項
、
56

條
、
58

條
規
定
。
 

未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55
條

第
2
項
部
分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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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V 
可
透
過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h

tt
p
s:

//
m

o
p
s.

tw
se

.c
o
m

.t
w

/)
及
本
公
司
網
頁
公
司

治
理
篇
(h

tt
p
s:

//
w

w
w

.f
tc

.c
o
m

.t
w

/n
ew

ft
c/

g
o
v
er

n
an

ce
o
p
.p

h
p
)，

直
接
、
快
速

瞭
解
本
公
司
有
關
公
司
治
理
之
各
項
業
務
運
作
情
形
，
並
可
經
由
公
司
發

言
人

、
代

理
發

言
人

等
洽

詢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公

開
資

訊
，
略
述
如
下

: 

1
.
員
工
權
益
：

本
公

司
追

求
和

諧
的

勞
資

關
係

，
重

視
員

工
表

達
意

見
的

權
利

，
工
會

雖
未
與
公
司
簽
訂
統
一
的
團
體
協
約
，
但

我
們

在
員

工
經

常
進

出
的

地
點

廣
設

實
體

意
見

箱
，
同

時
在

企
業

資
訊

系
統

設
立

網
路

意
見

箱
，
各

意

見
箱

都
指

定
專

人
進

行
瞭

解
及

回
覆
，
建

構
內

部
吹

哨
管

理
及

保
護

制

度
，

以
暢

通
員

工
意

見
溝
通

管
道
，

並
訂

有
檢

舉
辦
法

。
此
外

，
重

視
員

工
集
體
協
商
權
，
公
司
工
會
定
期
召
開
的
理

監
事

會
及

勞
資

會
議

，
相

關

部
門

均
主

管
出

席
參

加
，

各
項

訴
求

及
建

議
亦

由
公

司
參

酌
檢

討
與

回

應
，

與
勞

方
代

表
溝

通
意
見
；
若
有
書
面
訴
求
及
建
議
，
亦
定
期
檢
討
與

說
明

；
在

重
大

勞
資

議
題
上

公
司
優

先
遵

循
政

府
法
令

，
並
由

最
高

階
層

主
管

與
工

會
座

談
協

商
，
凡

達
成
共

識
者

，
即

納
入
檢

討
調
整

，
實

已
落

實
《
團
體
協
約
法
》
精
神
，
確
保
勞
資
關
係
和
諧
及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

2
.
僱

員
關

懷
：

為
照

顧
員

工
身

心
健

康
，
公

司
每

年
均

編
列

預
算

為
員

工
實
施
健

康
檢

查
，
並

且
在

法
令

規
定
的
檢

查
項

目
之

外
，
主

動
擴

大
增

加
篩

選
項

目
，

1
1
4
年

新
增

4
0
歲

以
上

男
性

攝
護
腺
癌
指
數
以
及

40
歲
以
上
女
員
工
乳
癌

指
數

檢
查
項

目
讓

員
工

瞭
解

自
身

健
康

狀
況

，
進

而
愛

護
與

強
化

自
己

的
身
體

健
康
。

在
員
工
最

關
切
的
飲
食

方
面
，
公

司
對
於
餐
廳
使

用
的
食

材
來

源
、

驗
收

儲
存

、
用
水

、
用
油

、
安

全
衛

生
、
供

膳
人
員

與
餐

廚
清

潔
作

業
、
食

品
與

餐
具

洗
淨

檢
驗

等
作

業
都

按
衛

生
健

康
相

關
規

範
遵

循
辦

理
，
以

確
保

員
工

的
飲

食
衛

生
安

全
。
另

外
，
本

公
司

建
置

宿
舍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52
~5
4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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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休
閒
生
活
區
-運

動
場
地
、

超
商

7
-
1
1、

理
髮

廳
、

幼
兒

園
…

等
提
供
員

工
優

質
住

宿
環

境
，

並
設
置

輔
導
專

人
，

除
定

期
辦
理

員
工
訪

、
座

談
及

新
進

人
員

座
談

，
掌

握
員
工

適
應
公

司
的

狀
況

，
也
讓

同
仁
在

工
作

或
生

活
上

面
臨

困
難

時
，

可
以
即

時
向
專

人
諮

詢
、

洽
談
。

相
關
福

利
措

施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第

11
9
頁
或
詳
見
本
公
司

20
25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之

-員
工

薪
資
與
福
利
章
節
。
 

3
.
投
資
者
關
係
：

本
公

司
以

總
經

理
室

及
股
務

部
門
，

作
為

公
司

與
股
東

之
橋
樑

，
在

公
司

資
訊

透
明

度
方

面
，

本
公
司

網
站
設

有
「

投
資

人
專
區

」
，
提

供
投

資
人

相
關

資
訊

。
為

維
繫

與
投
資

人
之
良

好
關

係
，

本
公
司

已
設
置

發
言

人
制

度
，
提
供
與
股
東
及
法
人
投
資
機
構
之
連
繫
窗
口
，
另

11
4
年
度
與
國
內

外
投
資
人
進
行

2
場
法
人
說
明
會
。

4
.
供

應
商

關
係

：

本
公

司
的

採
購

發
包

作
業
，

主
要
精

神
在

創
造

一
個
公

平
競
爭

的
環

境
，

尋
找

優
良

的
廠

商
，

以
合
理

的
價
格

，
適

時
提

供
適
質

、
適
量

之
設

備
、

材
料
或
工
程
，
以
配
合
各
部
門
擴
建
或
營
運
之
需
求
。

(
1
)
公

開
公

平
的

採
購

發
包

機
制

：
本

公
司

以
「

公
開

招
標

」
方

式
辦

理

採
購

發
包

，
供

應
商

可
透

過
公

司
網

站
線

上
採

購
發

包
系

統
、

郵

寄
、

傳
真

等
方

式
標

價
，

所
有
資
訊
皆
透
過
電
子
憑
證
加
密
和
防
火

牆
管
制
，
確
保
隱
密
性
，
所
有
採
購
、
發
包
案
件
均
依
廠
商
對
永
續
經

營
之
理
念
、
道
德
誠
信
、
報
價
最
適
性
為
評
核
基
礎
，
且
品
質
、
交
期
、

環
安
等
皆
能
符
合
本
公
司
業
務
需
要
之
廠
商
為
優
先
合
作
對
象
。

(
2
)
健
全
的
廠
商
管
理
：
為
穩
定
用
料
品
質
及
交
期
，
並
確
保
施
工
品
質
及

進
度
，
本
公
司
透
過
健
全
的
廠
商
管
理
、
定
期
評
鑑
、
不
定
期
查
核
等

汰
換

不
良

廠
商

並
培

養
長

期
優

良
廠

商
達

到
雙

方
良

好
的

合
作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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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係
，
並

配
合

環
保

署
推

動
民

間
企

業
綠

色
採

購
，
開

發
新

的
優

良
廠

商
，
以
落
實
節
能
、
減
碳
、
綠
色
消
費
等
政
策
。

 

5.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本
公
司
在
本
業
上
持
續
精
進
向
上
，
追
求
良
好
經
營
績
效
，
盡
力
達
成
「
照

顧
員
工
、
服
務
客
戶
、
回
饋
股
東
」
的
使
命
，
對
股
東
、
客
戶
、
供
應
商
、

員
工

及
社

會
都

肩
負

著
一
份

妥
善
照

顧
的

承
諾

。
除
遵

守
法
律

及
商

業
道

德
規
範
，
與
國
際
接
軌
提
升
競
爭
力
，
創
造
股
東
權
益
外
，
並
供
應
穩
定
、

物
美

價
廉

的
產

品
。

同
時
以

工
業
與

環
保

並
重

為
期
許

，
朝
向

生
態

工
業

區
發

展
，

推
動

採
購

綠
色
循

環
節
能

原
料

及
用

品
，
並

積
極
綠

化
環

境
，

重
視

各
項

社
會

問
題

，
投

入
適

合
本

公
司

參
與

之
社

區
及

社
會

公
益

事

業
，
以
為
社
會
增
添
關
懷
與
溫
暖
。

6.
董
事
進
修
之
情
形
：

職
稱
 

姓
名
 

進
修
 

日
期
 

進
修
 

主
辦
機
構
 

進
修
 

課
程
名
稱
 

進
修
 

時
數
 

董
 事

 長
 

董
 
 
事
 

″
 

王
文
淵
 

洪
福
源
 

李
青
芬
 

11
4/
 

10
/3
0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電
力
系
統
大
未
來
 

3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企
業
轉
型
及
併
購
議
題
解

析
 

3 

董
 
 
事
 

″
 

″
 

″
 

″
 

李
敏
章
 

李
建
寬
 

吳
立
仁
 

謝
明
德
 

李
滿
春
 

11
4/
 

11
/1
4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海
外
投
資
併
購
 

3 

川
普
2.
0顛

覆
全
球
經
濟

秩
序
-衝

擊
與
因
應
之
道

 
3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40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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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獨
立
董
事
 林

聖
忠
 

11
4/
 

5/
9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董
事
會
督
導
企
業
應
瞭
解

之
 法

律
事
項
:小

心
誤
觸

聯
合
行
為
的
紅
線
 

3 

11
4/
 

5/
16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11
4
年
度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宣
導
 

3 

獨
立
董
事
 郭

年
雄
 

11
4/
 

8/
11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上
市
櫃
公
司
董
事
會
實
務

分
享
 

3 

11
4/
 

11
/1
4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川
普

2.
0
顛
覆
全
球
經
濟

秩
序
-衝

擊
與
因
應
之
道

 
3 

獨
立
董
事
 郭

家
琦
 

11
4/
 

2/
24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川
普
關
稅
新
政
策
與
全
球

經
濟
變
局
 

3 

11
4/
 

11
/1
4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海
外
投
資
併
購
 

3 

7.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自

10
2
年

8
月

1
日
起

持
續
為
全
體
董
事
投
保
責
任
險
，
投
保
金
額

70
0
萬
美
元
。

8.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1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執
行
情
形
：

為
有
效
辨
識
、
衡
量
評
估
、
監
督
及
管

控
各

項
風

險
，

提
升

全
體

員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39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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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工
之

風
險

意
識

，
期

將
可

能
產

生
之

風
險
控
制
於
可
承
受
程
度
內
，
 

以
達
風
險
與
報
酬
合
理
化
、
效
益
最
佳
化
之
平
衡
目
標
。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
涵
蓋
策
略
、
營
運
、
財
務
、
危
害
等
風
險
，
相
關
風

 

險
事
項
說
明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第

13
0~
13
3
頁
及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辦

 

法
。
 

(2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為
風
險
管
理
之
最
高
決
策
及
督
導
單
位
，
負
責
核
定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相
關
辦
法
，
並
督
導
各
項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之
執
行
及
其
機
制
之
有
效
運
作
，
以
達
成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之
目

標
。
本

公
司

設
置

內
部
稽
核

室
，

不
定

期
檢
核

各
項
避

險
交

易
之

成

效
與

允
當

性
，

並
做

成
稽

核
報

告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持

續
追

蹤
改
善
。

9.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是
企

業
營

運
基

石
，

期
以

迅
速

供
應

客
戶

所
需

且
品

質
穩

定
之

產

品
，
提
高
客
戶
滿
意
度
。

(1
)打

造
穩
定
的
供
需
關
係
：

由
於

企
業

的
發

展
與

客
戶

存
有

相
互

依
存

、
共

存
共

榮
的

緊
密

關

係
，
因
此
打
造
一
個
穩
定
且
長
久
良
好
合
作
之
供
需
關
係
，
是
每
個
永

續
發
展
公
司
必
須
重
視
之
課
題
。
本
公
司
著
眼
於
永
續
的
長
期
發
展
，

為
客
戶
提
供
穩
定
料
源
，
也
為
紡
織
供
應
鏈
奠
定
紮
實
基
礎
。

(2
)提

升
中
下
游
客
戶
競
爭
力
：

唯
有
與
中
下
游
客
戶
共
享
成
長
利
益
，
企
業
方
能
永
續
經
營
。
公
司
之

研
發

中
心

於
新

產
品

開
發

前
，

與
中

下
游

品
牌

客
戶

溝
通

研
擬

客
我

雙
贏

之
市

場
策

略
，

促
進

本
公

司
新

產
品

之
推

廣
順

利
，

亦
增
強
客

戶
之
競
爭
力
。

(3
)電

子
商
務
節
省
成
本
提
升
效
率
：
為

提
升

客
戶

服
務

效
率

，
本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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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已
建

立
企

業
網

站
系

統
、
客

戶
線

上
服

務
系

統
、
數

位
行

銷
系

統
等
，

提
升

客
戶

服
務

，
連

線
的

客
戶

可
隨

時
隨

地
查

詢
相

關
產

品
訊

息
、

訂
單

生
產

進
度
、
檢

驗
報
告
、
繳
庫
與
交
運
狀
況
等
即
時
資
料
；
另
於

系
統
後
端
建
立
專
案
客

戶
績

效
評

核
機

制
、

客
戶

訂
單

預
估

與
追

蹤

系
統

、
產

品
檢

驗
測
試
系
統
等
，
以
提
升
對
客
戶
服
務
水
準
與
滿
意

度
，
也
降
低
作
業
疏
失
及
成
本
。

 

(4
)落

實
K

P
I
效
益
：

客
戶

重
視

而
要

求
的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K
P

I 
(K

e
y
 

P
er

fo
rm

an
ce

In
d
ic

at
o
rs

)，
本

公
司

連
續

多
年

列
入

年
度

經
營

政
策

中
，
積

極
執
行
。
 

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1.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度
第
十
二
屆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
係
名
列
得
分
前

21
%~
35
% 
之
上
市
公
司
，
針
對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指
標
已
改
善
項
目
，
及
未
得
分
優
先
因

應
對
策
，
說
明
如
下
：

類
別

 
評
鑑
指
標

 
本
公
司
改
善
/
因
應
情
形
 

已
改
善

 

公
司
是
否
揭
露
高
階
經
理
人
薪
資
報
酬
與

E
S

G
相
關
績
效
評
估
連
結

之
政
策
？
 

1.
本
公
司
符
合
評
鑑
指
標
基
本
得
分
。

2.
高
階
經
理
人
薪
資
報
酬
與

E
S

G
相
關
績
效
評
估
連
結
之
政
策
已
揭

露
於
年
報
及
永
續
報
告
書
。

優
先
因
應

改
善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提
升
企
業

價
值
具
體
措
施
，
且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將
  

相
關
資
訊
揭
露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提
升
企
業
價
值
計
畫
專
區
」
？

 

本
公
司
將
擬
定
提
升
企

業
價
值
之
具
體
措
施
，
並

進
一
步
進
行
詳
細
 

規
劃
與
審
慎
評
估
，
以
持
續
強
化
經
營
績
效
並
提
升
整
體
企
業
價
值
。

註
：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
是

｣
或

｢
否

｣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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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115 年 4 月 28 日 

   條件 

身分別 

 (註 1)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2) 獨立性情形(註 3) 
兼任其他公開發

行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家數 

獨立董事 
(召集人) 

林聖忠 

獨立董事林聖忠自 109年 6月
開始擔任本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成員迄今，具有豐富的
產、官、學及企業管理經驗與
專業能力，對薪資報酬之運作
及相關職責均相當瞭解，另其
專業資格請參詳「(一)董事---
董事資料(二)」。 

其獨立性情形請參詳
「(一)董事---董事資
料(二)」。 

2 

獨立董事 郭年雄 

獨立董事郭年雄自 109年 6月
開始擔任本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成員迄今，具有豐富產業
知識及管理經驗與專業能
力，對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
之運作及其職權範圍均已相
當熟悉，另其專業資格請參詳
「(一)董事---董事資料(二)」。 

0 

獨立董事 郭家琦 

獨立董事郭家琦自 104年 6月
即開始擔任本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迄今，具有豐富產
業知識及管理經驗與專業能
力，對薪資報酬之運作及相關
職責均相當瞭解，另其專業資
格請參詳「(一)董事---董事資料
(二)」。

1 

註 1：請於表格內具體敘明各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相關工作年資、專業資格與經驗及獨立性情 
形，如為獨立董事者，可備註敘明參閱第 12~13 頁附表一董事及監察人資料(二)相關內容。
身分別請填列係為獨立董事或其他(若為召集人，請加註記)。 

註 2：專業資格與經驗：敘明個別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與經驗。 
註 3：符合獨立性情形：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人、配偶、 

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
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
司(參考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6
條第 1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
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註 4：揭露方式請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之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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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人。

(2)本屆委員任期：112 年 6 月 16 日至 115 年 6 月 15 日，最近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

開會 3次(Ａ)，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Ｂ)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註1、註2) 備註 

召集人 林聖忠 3 0 100 獨立董事 

委  員 郭年雄 3 0 100 獨立董事 

委  員 郭家琦 3 0 100 獨立董事 

運作情形： 

一、本公司於 100 年 8 月 25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二、114 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3次。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

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

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

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 

薪資報酬委員會 
日期及期別 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公司處理結果 

114.1.3 
(114 年第 1次) 

1.本公司經理人 113 年度年終獎金發放標準報告。113 年度本公
司經理人年終獎金發放標準比照全體員工，並依據本公司「年
終獎金及酬勞發給辦法」計算，預計於 114 年 1 月 20 日發放。 

薪資報酬委員會決議結果：本案洽悉。

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無。

114.3.7 
(114 年第 2次) 

1.為擬訂 113 年度董事酬勞，請  公決案。

薪資報酬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並提請董事
會決議。 

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董事會決議，全體出席董
事同意通過，並提 114 年
股東常會報告。 

114.8.12 
(114 年第 3次) 

1.本公司經理人 114 年調薪幅度，擬以不超過員工調薪幅度辦
理，請  公決案。

薪資報酬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並提請董事
會決議。 

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董事會決議，全體出席董
事同意通過。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
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註 2：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均予以填列，並於
備註欄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
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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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本公司由董事會決議委任獨立董事三人組成薪資報酬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推選其中一人為召
集人。任期與董事會屆期相同。 

註 4：本公司已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委員會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
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1)定期檢討本規程並提出修正建議。
(2)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3)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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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永續發展委員會組成及專業能力

本公司之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計 5人，任期自 112 年 6 月 16 日至 115 年 6 月 15 日，該

委員會委員具備專業背景及實務經驗如下：

2.永續發展委員會運作情形

(1)職權範圍

A.審議本公司永續發展政策、策略及管理方針。

B.監督本公司推動永續發展相關事項及執行方案。

C.審議本公司永續報告書等公開揭露之永續發展重大資訊，並提報董事會。

D.監督本公司執行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規劃。

E.監督本公司持續關注股東、員工、客戶、社區、政府機關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

重大議題。

F.其他經董事會決議指示本委員會應辦理之事項。

(2)出席情形

114 年度永續發展委員會開會 2次(Ａ)，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Ｂ)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註1、註2) 備註 

召集人 李敏章 2 0 100 董事 

委  員 李建寬 2 0 100 董事 

委  員 林聖忠 2 0 100 獨立董事 

委  員 郭年雄 2 0 100 獨立董事 

委  員 郭家琦 2 0 100 獨立董事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永續發展委員會成員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
在職期間永續發展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註 2：年度終了日前，有永續發展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舊任永續發展委員會成員均予以填列，並於
備註欄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永續發展委
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職稱 姓名 

專業背景及實務經驗 

工業 

安全 

環境 

保護 

循環 

經濟 

社會 

參與 

公司 

治理 

法令 

遵循 

風險 

管理 

綠色 

金融 

研發 

創新 

召集人 李敏章 V V V V V V V V V 

委  員 李建寬  V V V V V V V V V 

委  員 林聖忠  V V V V V V V V V 

委  員 郭年雄  V V V V V V V V V 

委  員 郭家琦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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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續發展委員會最近ㄧ年開會日期、議案內容、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永續發展委員

會意見之處理：

永續發展委員會 
日期及期別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114.6.19 
(114 年第 1次) 

1.議案內容：
為擬具本公司113年度永續報告書。

永續發展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並提請董
事會決議。 

公司對永續發展委員會意見之處理：董事會決議，全體出席董
事同意通過。 

114.12.12 
(114 年第 2次) 

1.議案內容：
為擬修正本公司「永續發展守則」。

永續發展委員會決議結果：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並提請董
事會決議。 

公司對永續發展委員會意見之處理：董事會決議，全體出席董
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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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V
 

1
.
本

公
司

由
李

敏
章

總
經

理
擔

任
推

動
工

作
召

集
人

，
李

建
寬

執
行

副
總

、

鄭
宏

寧
、

吳
立

仁
兩

位
副

總
經

理
擔

任
副

召
集

人
，

並
由

管
理

總
部

及
各

事
業

群
機

能
組
，
組
成
永
續
委
員
會
，
下
設
環
境
永
續

(
E
)、

社
會

共
榮

(
S
)
、

公
司
治

理
(

G
)
三
大
部

，
並

由
李

敏
章

總
經
理

擔
任

主
任
委

員
執

行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工
作
，
每
月
召
開

E
S

G
會
議
，
由
各
組
負
責
人
向
主
任
委
員
報
告
各
項
執

行
計
畫
進
度
與
執
行
成
果
。

2
. 
秉
持
「
取
之
於
社
會
，
用
之
於
社
會
」
之
宗
旨
，
以
「
環
境
保
護

(
E
)」

、
「
社

會
責
任

(
S
)」

、
「
公
司
治
理

(
G
)
」
、
等
三
大
領
域
為
永
續
發
展
之

努
力
方

向
，

並
於

各
項

E
S

G
工

作
訂

定
K

P
I(
重

要
績

效
指

標
)
，

透
過

不
斷

檢
討

，
持

續
改

善
，
將
企
業
止
於
至
善
的
管
理
精
神
，
應
用
至
永
續
發
展
推
行
工
作
。

3
.
依

對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影

響
程
度

，
據

以
評

估
對
本

公
司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之
風
險
程
度
，
並
訂
定
有
效
辨
識
、
衡
量
評
估
、
監
督
及
管
控
的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
期
能
防
患
未
然
，
降
低
相
關
風
險
之
影
響
及
損
害
。

4
. 
另
本
公
司

1
11
年
5
月
6
日
由
董
事
會
通
過
，
轄
下
設
置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由
董

事
會
負
責
推
動
與
監
督
，
強
化
本
公
司
落
實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督
導
機
制
。
11
4

年
度
共
召
開

2
次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議
案
內
容
含

(
1)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及
推
動
情

形
、
目
標
與
管
理
方

針
；
(
2
)
風

險
管

理
、

氣
候

變
遷

的
風

險
與

機
會
；
(
3
)

溫
室

氣
體

與
能

源
管

理
、

資
訊

安
全

、
供

應
鏈

管
理

、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及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情
形

；
(
4
)
擬

具
永

續
報

告
書

，
1
1
4
年

6
月

1
9
日

經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審
議
，
並
經
第
三
方

S
G

S
獨
立
查
證
完
成
，
於

6月
2
0日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況
，
並
由
董
事
會
指
導
推
行
方
向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9
條
規
定
。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V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室
會
同
安
全
衛
生
處
、
管
理
處
、
資
材
處
、
各
事
業
群
經
理
室
等
單

位
，
遵
循
全
球
永
續
性
報
告
協
會

 
(

G
lo

b
al

 R
ep

o
rt

in
g
 I

n
it

ia
ti

v
e)
的

G
R

I
準
則
發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3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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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註
2)
 

展
重
大
性
分
析
方
法
，
據
以
評
估
本
公
司
及
台
灣
、
中
國
大
陸
、
越
南
等
子
公
司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的
風
險
，
並
訂
定
有
效
辨
識
、
衡
量
評
估
、
監
督
及

管
控
之
風
險
政
策
與
具
體
方
案
，
期
以
降
低
相
關
風
險
之
影
響
。
環
境
、
社
會
、
公

司
治
理
三
項
重
大
議
題
風
險
管
理
策
略
說
明
如
下
：

 

1
.
環
境
議
題
：

評
估
項
目

 
風
險
管
理
策
略

 

氣
候
變
遷

 

進
行
氣
候
變
遷
、
能
源
風
險

等
資
訊
收
集
與
分
析
，
參
考

IS
O
 1
4
0
01
 

風
險

鑑
別

程
序

，
鑑

別
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的

風
險

，
以

降
低

氣
候
變
遷
可
能
帶
來
的
衝
擊
，
本
公
司
自

1
08
年
起
每
年
編
製
並
發

布
氣
候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

T
C

F
D
）
報
告
書
。
惟
本
年
度
為
最
後
一

次
單
獨
發
布
，
未
來
相
關
氣
候
資
訊
將
依
規
定
按

IF
R

S
 

S
2
規
範
，

整
合
納
入
年
報
永
續
專
章
揭
露
。
」
。

 

水
資
源
管
理

 

1
.
推
動
節
能
節
水
改
善
案
，
降
低
能
耗
及
用
水
成
本
。

2
.
缺
水
緊
急
應
變
由
工
務
部
門
掌
握
水
源
現
況
，
提
升
應
變
能
力
。
 

3
.
進

行
廢

水
回

收
再

使
用

率
及
技

術
提

升
，

降
低

廠
區

水
資

源
用

量
。

4
.
制

定
第

二
水

源
計

畫
，

評
估
使

用
自

來
水

以
及

提
高

廢
水

回
收

或
其

他
替

代
水

源
的
可

行
性

，
並

配
合

儲
水

與
調

配
設

備
的
建

置
，

以
降

低
對

單
一
水

源
的

依
賴

，
確

保
營

運
在

面
臨

限
水
或

突
發
事
件
時
，
仍
具
備
穩
定
供
水
的
能
力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管
理

 

1
.
每

月
定

期
檢

討
節

能
減

碳
推
動

會
議

，
並

舉
辦

相
互

觀
摩

研
討

會
，
提
出
各
項
節
能
減
碳
改
善
新
技
術
。

2
.
投
入
綠
色
循
環
永
續
產
品
之
開
發
，
減
少
生
產
製
程
之
碳
排
放
。
 

3
.
進

行
碳

盤
查

，
設

定
短

、
中
、

長
期

碳
排

放
目

標
因

應
法

規
衝

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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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4
.
呼

應
全

球
溫

升
不

超
過

2
℃

，
本

公
司

承
諾

以
1
0
8
年

為
基

準

年
，
至
1
1
6年

目
標
年
達
成
溫
室
氣
體
範
疇
一
與
範
疇
二
合
計
減

量
26
.3
%、

範
疇
三
減
量
20
%，

並
於
11
2年

3月
正
式
通
過

S
B

T
i目

標
審
查
。

能
源
管
理

 

1
.
推

動
採

用
節

能
與

高
效

率
設
備

，
並

制
定

節
電

目
標

，
持

續
降

低
產
品
單
位
用
電
量
。

2
.
推
動
製
程
能
源
耗
用
減
量
、
能
源
重
複
使
用
、
廢
熱
回

收
技
術

、

設
備
效
率
提
升
及
能
源
管
理
等
節
能
改
善
措
施
。

空
氣
污
染

 

管
理

 

1
.
停

用
燃

煤
發

電
，

降
低

高
碳
排

放
能

源
之

使
用

。
越

南
西

寧
廠

區
已

導
入

生
質

燃
料
，

作
為

潔
淨

能
源

應
用

的
具

體
實

踐
。
此

外
，

亦
推

動
鍋

爐
設
備

改
善

作
業

，
將

原
本

使
用

重
油

的
鍋
爐

系
統

轉
換

為
天

然
氣
燃

料
，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及
各

項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外
，
亦
同
時
提
升
鍋
爐
運
轉
效
率
。

2
.
強
化
各
廠
設
備
元
件
洩
漏
管
控
與
改
善
。

3
.
訂

定
更

高
監

測
標

準
管

理
廠
區

環
境

，
增

設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
降
低
污
染
物
排
放
。

太
陽
能
綠
電

 

1
.
於

台
灣

、
越

南
、

大
陸

廠
區
建

置
太

陽
能

發
電

設
備

，
提

高
綠

能
發
電
比
例
，
力
求
降
低
碳
排
放
。

2
.
戮
力
於
「
綠
能
減
碳
、
綠
電
計
畫
」
，
創
造
永
續
環
境
。

廢
棄
物
管
理

 

1
.
致

力
於

廢
棄

物
源

頭
減

量
、
製

程
減

廢
及

回
收

再
利

用
，

以
達

到
廢
棄
物
產
出
量
最
小
化
與
資
源
再
利
用
最
大
化
。

2
.
依

法
落

實
執

行
廢

棄
物

清
運

及
處

理
廠

商
之

資
格

審
查

與
管

理
，
確
保
廢
棄
物
均
妥
善
處
理
，
以
減
緩
環
境
之
衝
擊
。

3
.
秉
持
循
環
經
濟
理
念
，
推
動
跨
廠
之
能
、
資
源
整
合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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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
社
會
議
題
：

評
估
項
目

 
風
險
管
理
策
略

 

人
權

 

1
.
總
經
理
簽
署
「
人
權
政
策
」
，
積
極
遵
循
國
際
人
權
規
範
及
全

球
營
運
據
點
所
在
地
勞
動
法
規
，
致
力
於
平
等
任
用
、
免
於
歧

視
與
騷
擾
之
工
作
環
境
，
同
時
尊
重
個
人
隱
私
權
，
建
立
多
元

勞
資
溝
通
管
道
及
申
訴
機
制
，
以
確
保
勞
工
權
益
。

2
.
定

期
實

施
人

權
教

育
訓
練

(
如
防

止
職

場
不

法
侵

害
，
包

含
職

場
霸
凌

、
性

騷
擾

等
課
程

)
，
藉

此
培

養
人

權
知

能
，
形

塑
尊

重
人
權
的
職
場
文
化
。

3
.
訂
定
「
員
工
勞
動
權
益
保
障
規
範
」
，
致
力
於
創
造
多
元
、
平

等
、
共
融
的
職
場
環
境
，
強
化
多
面
向
的
管
理
階
層
及
員
工
組

成
，
並
尊
重
不
同
角
度
的
觀
點
與
價
值
，
適
切
回
應
其
需
求
，

藉
以
強
化
公
司
競
爭
力
。

4
.
定
期
鑑
別
利
害
關
係
人
，
蒐
集
共
同
關
心
的
風
險
議
題
，
並
針

對
重
大
風
險
議
題
及
可
能
影
響
族
群
，
實
施
減
緩
措
施
，
致
力

消
弭
風
險
保
障
人
權
。

人
才
來
源

 

及
發
展

 

1
.
透
過
多
元
及
公
開
的
招
募
管
道
，
積
極
參
與
校
園
活
動
、
提
供

暑
期
工
讀
、
與
虎
尾
科
大
產
訓
班
合
作
，
以
提
高
招
募
效
率
及

廣
納
人
才
。

2
.
提
供
具
競
爭
力
的
薪
酬
待
遇
與
福
利
，
並
規
劃
完
善
的
教
育
訓

練
，
鼓
勵
員
工
取
得
證
照
或
專
業
認
證
，

對
於
表
現
優
秀
者
，

提
供
合
理
、
暢
通
之
晉
升
管
道
。

職
場
安
全

 

與
健
康

 

1.
建
置
安
全
、
衛
生
之
工
作
環
境
，
適
時
辦
理
危
害
辨
識
與
風
險

評
估
，
並
進
行
風
險
降
低
措
施
與
緊
急
應
變
演
練
，
降
低
員
工

職
災
風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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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
持
續
針
對
高
風
險
作
業
員
工
進
行
特
殊
健
康
檢
查
，
並
依
結
果

進
行
健
康
分
級
管
理
與
追
蹤
。

3
.
關
懷
員
工
飲
食
、
營
養
及
健
康

，
推
動
相
關
課
程
及
活
動
，
打

造
健
康
職
場
。

4
.
對
於
流
行
性
傳
染
疾
病
規
劃
完
善
之
應
變
保
護
措
施

，
兼
顧
員

工
健
康
及
營
運
順
暢
。

社
會
參
與

 

及
回
饋

 

 
 
秉
持
「
取
之
於
社
會
，
用
之
於
社
會
」

精
神
，
致
力
於
回
饋
社

會
及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
鼓
勵
員
工
實
際
參
與
，
推
動
各
項
敦
親

睦
鄰
工
作
，
深
化
與
居
民
間
之
互
動
。

 

3
.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

評
估
項
目

 
風
險
管
理
策
略

 

強
化
董
事
會

 

職
能

 

訂
定
董
事
會
多
元
化
政
策
，
並
完
善
規
劃

董
事
進
修
議
題
，
提
供

董
事
最
新
法
規
、

E
S

G
(
環
境
議
題
、
社
會
責
任
和
公
司
治
理

)
、

風
險
管
理
、

產
經
發
展
與
政
策
等
資
訊
。
另

為
董
事
投
保
董
事
責

任
保
險
，
以
保
障
其
權
益
，
並
降
低
及
分
散
公
司
重
大
損
害
之
風

險
。

 

誠
信
經
營

 

訂
定
各
項
道
德
行
為
規
範
，
並
建
立
良
好
之
公
司
治
理
及
風
險
控

管
機
制
，
即
評
估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
並
據
以
訂
定
相
關
防
範
措

施
，
落
實
推
動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營
運
策
略

 
以
公
司
永
續
經
營
為
目
標
，
持
續
開
發
高
值
化
及
差
別
化
產
品
，

加
強
研
發
與
創
新
，
提
升
產
品
品
質
，
並
持
續
進
行

A
I優

化
製
程

及
數
位
轉
型
，
布
局
永
續
新
產
業
，
以
提
高
營
運
績
效
及
競
爭
力
，

降
低
營
運
風
險
。

 

資
通
安
全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資
訊
安
全
政
策
管
理
辦
法
，
並
設
置
資
安
長
及
資

安
專
責
單
位
，
以
確
保
資
安
運
作
之
適
切
性
及
有
效
性
，

相
關
資

安
管
理
政
策
及
執
行
情
形
請
詳
閱
本
年
報

第
1
2
3~

1
2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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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環
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V
 

V
 

1
.本

公
司

依
據

環
保

署
訂

定
之

環
保

法
規

(
如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法
、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及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法
等

)制
定
安
衛
環
管
理
辦

法
，
透
過
完
善
制
度
強
化
廠
區
安
衛
環
管
理
。
此
外
，
掌
握
企
業
環
境
支
出
資
訊
、

環
境

支
出

效
益

，
並

具
體

向
利

害
關

係
人

揭
露

環
保

作
為

（
詳

見
本

公
司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環

境
永
續
各
章
節
）
。

2
.本

公
司
為
善
盡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及
因
應
未
來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之
要
求
，
根
據

IS
O

1
4
0
64

-
1，

自
9
4年

起
每
年
自
主
針
對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進
行
系
統
性
盤
查
，

96
年

首
度

委
由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公
司

(
S

G
S
)
查

證
溫

室
氣

體
範

疇
一

及
範

疇
二

排
放

量
，
以
確
保
盤
查
之
正
確
性
。
自

10
7
年
起
委
請

S
G

S
對
範
疇
三

(
其
他
間
接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進
行
查
證
，
作
為
日
後
實
施
減
量
改
善
之
參
考
。

1
.本

公
司

除
參

與
由

國
際

主
流

投
資

法
人

發
起

的
碳

揭
露

專
案

(C
D

P
)
之

氣
候

變

遷
問

卷
外

，
於

1
1
2
年

3
月
通

過
科

學
基

礎
減

碳
目

標
倡

議
(

S
B

T
i)
，

成
為

台
灣

紡
織

業
首

家
通

過
S

B
T

i減
碳
目

標
審

查
之
公

司
，
據

以
回

應
投

資
者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要
求
，
為
全
球
氣
候
變
遷
盡
一
份
心
力
。

本
公
司
持
續
推
動
節
能
減
排
及
循
環
經
濟
，
進
行
跨
廠
間
的
能
源
、
資

源
整
合

，

以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率
效
益
。
近
年
新
設
太
陽
能
發
電
及
運
用

A
I技

術
，
進
行
工
安

管
理
及
製
程
優
化
，
提
升
生
產
效
率
及
能
源
使
用
率
最
大
化
。

1
1
4
年

已
完

成
節

能
改

善
9
6
件

，
可

節
省

電
力

2
86

度
/
小

時
、

節
省

蒸
汽

0
.1
4
4

噸
/小

時
及
節
省
燃
料

0噸
/小

時
。
本
公
司
近
二
年
能
源
使
用
情
形
如
下
表
：

 
項
目

\年
度

 
1
1
3年

 
1
1
4年

 

非
再
生
能
源

(
焦
耳

) 
1
,
6
82
,
04
4 

1
,
7
55
,
17
7
 

再
生
能
源

(焦
耳

) 
1
1
,
46
8 

1
1
,
03
0 

能
源
密
集
度

 

(
焦
耳

/百
萬
元
營
收

) 
7
9
.
5 

8
7
.
03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13
條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12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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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三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
四

)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V
 

V
 

2
.本

公
司
持
續
針
對
製
程
廢
料
及
廢
氣
、
廢
熱
、
廢
水
檢
討
提
高
回
收
使
用
率
之
方

法
。
積
極
開
發
使
用
回
收
再
利
用
、
綠
色
永
續
產
品
，
例
如
：
運
用

漁
網
回
收
絲
、

蚵
繩
回
收
絲
、
廢
棄
寶
特
瓶
絲
、
二
手
衣
服
、
廢
輪
胎
回
收
紗
、
生
質
材
料
…
等
，

創
新
永
續
生
態
環
保
產
品
。

3
.本

公
司

從
原

物
料

採
購
到

產
品
銷

售
各

個
階

段
，

對
客
戶

健
康
及

安
全

相
當

重

視
，
持
續
改
善
生
產
流
程
，
並
配
合
市
場
趨
勢
及
下
游
客
戶
之
需
，
朝
向
生
產
無

毒
性
、
對
環
境
友
善
及
綠
色
能
源
產
品
等
發
展
趨
勢
。
（
各
項
具
體
作
法
與
對
環

境
友
善
之
產
品
詳
見
本
公
司

2
02

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環
境
永
續
各
章
節
）
。

本
公

司
持

續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引

起
的

潛
在

風
險

及
機

會
，
經

綜
合

考
慮

財
務

影

響
、

聲
譽

影
響

、
全

球
經

濟
情

況
、

能
源

成
本

波
動

性
、

環
境

法
規

成
本

等
因

素
，

設
定

節
能

目
標

、
節

能
措

施
，

並
推

動
研

發
環

境
友

善
產

品
，

確
保

公
司

營
運

穩
定

及
保

持
競

爭
力

，
並

自
1
0
8
年

起
公

佈
發

行
氣

候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報

告
書

及
據

以
揭

露
本

公
司

對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治

理
情

況
、
策

略
、
風

險
管

理
、
指

標
和

目
標

等
相

關
資

訊
(
詳

見
本

公
司

2
0
2
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章
節

)
。

 

1
. 
本

公
司

自
1
0
6
年
、

1
0
7
年

起
分

別
進

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水
足

跡
查

證
，
且

通
過

第
三

方
S

G
S
（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公
司

）
查

證
，

並
定

期
統

計
用

水
、

廢

棄
物

等
各

項
能

源
及

污
染

物
總

量
，

並
導

入
IS

O
 
4
6
0
0
1
水

資
源

管
理

系

統
、

IS
O
 
5
0
0
0
1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

每
年

訂
定

具
體

減
量

目
標

，
並

每
月

提

報
內

部
永

續
委

員
會
，
向

主
任

委
員

報
告

溫
室

氣
體
、
水

資
源

及
廢

棄
物

等

環
境

能
源

管
理

績
效

。

2
. 
溫

室
氣

體
管

理
政

策
：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財
報
子
公
司
近
二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統
計
、
確
信
情
形
、
減
量

策
略
等
，
請
參
閱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附
表

1-
1、

1
-
2(
第
7
3
~7
4頁

)。
為

強
化

溫
室

氣
體

管
理

，
於

1
1
2
年

導
入

S
B

T
i(
科

學
基

礎
減

量
目

標
)
，

以
科

學
方

法
計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1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17
條
第

2~
3項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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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算
未

來
減

碳
目

標
與

路
徑
，
本

公
司

1
1
9
年

度
減

碳
目

標
，
較

1
0
8
基

準
年

需

減
少

5
0
%
，

1
1
4
年

度
已

較
1
0
8
年

度
(
基

準
年

)
減

少
6
9
%
，

並
已

經
由

S
G

S
依

IS
O
 1
4
0
6
4
查

證
。

同
時

，
本

公
司

1
1
4
年

國
際

碳
揭

露
計

畫
(

C
D

P
)
氣

候
變

遷
問

卷
榮

獲
最

高
等

級
A
(
領

導
級

)
。

本
公

司
秉

持
永

續
發

展
精

神
，

展
現

強
烈

減
碳

決
心

，
期

1
3
9
年

達
碳

中
和

。
本

公
司

近
三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如
下

：
 

單
位

：
C

O
2
e
/
噸

 

年
度
 

* 1
08

年
A  

11
2
年
 

11
3
年
 

11
4
年

B  
差
異

(A
-B
)  

差
異
率
 

範
疇
一
 

34
7,
21
1 

78
,6
89
 

59
,1

83
 

62
,0
1
6 

2
8
5
,
1
9
5 
-8
2
.
1
3
%

範
疇
二
 

98
,2
20
 

83
,0
80
 

80
,9
76
 

76
,0
4
5 

2
2
,
1
7
5 
-2
2
.
5
7
%

合
計
 

44
5,
43
1 

16
1,
76
9 

1
40

,1
59
 
13
8,
06

0 
3
0
7
,
3
7
1 
-6
9
.
0
0
%

單
位
 

排
放
量
 

16
.2
2 

7.
35
 

6.
58
 

6
.8
0 

9
.
4
2 

-5
8
.
0
7
%

註
1：

單
位
排
放
量
計
算
為
範
疇
一
、
二
總
排
/廠

區
營
收
新
台
幣
百
萬
元
。
 

註
2：

上
列
數
據
經

S
G

S
公
司
查
證
通
過
，
「
*」

為
10
8年

度
基
準
年
。
 

3
.水

資
源

(
用

水
量

)
管

理
政

策
：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財
報

子
公

司
持

續
推

動
節

水
改

善
，

每
年

單
位

用
水

量
以

減

少
5
%
為

目
標

，
並

以
1
1
9
年

較
1
0
9
年

基
準

年
減

少
1
5
%
，

1
3
9
年

廢
水

零
排

放

為
長

期
目

標
。

本
公

司
1
1
4
年

C
D

P
水

安
全

問
卷

，
最

高
等

級
A
(
領

導
級

)
。

為
避
免
落
入
水
資
源
匱
乏
與
用
水
成
本
上
升
的
窘
境
，
節
水
減
供
已
成
為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必
要
的
一
環
。
台
灣
除
導
入

IS
O
 
4
6
00
1
水
資
源
效
率
管
理
系
統
，
提

升
水

資
源

運
用

效
率

，
並

經
由

S
G

S
公

司
依

照
IS

O
 
1
4
0
4
6
水

足
跡

查
證

，
1
1
3

年
取
水
量

5
93
萬
噸
、
1
1
4年

取
水
量

6
1
6萬

噸
，
取
水
量
增
加

3.
8
7
%。

同
時
，
為

增
加
水
資
源
使
用
效
率
，
落
實
各
項
節
水
改
善
案
件
，
改
善
製
程
設
備
效
能
落
實

節
約

用
水

，
1
13

年
節

水
2
.1

萬
噸

、
1
14

年
節

水
2
.0
2
萬

噸
，

節
水

量
減

少
約

~54~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社
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V
 

3
.
8
%。

另
，
本
公
司
致
力
於
水
資
源
循
環
再
利
用
，
利
用
織
造
回
收
廢
水
供
製
程

使
用
，

1
11
年

(
基
準
年

)
設
定
織
造
廠
廢
水
回
收
目
標

70
%
，

11
1
年

6
4
.8
%
、

1
1
2

年
7
2.
0
%，

11
3年

8
1.
1
6%
，

1
14
年

76
.
23
%，

已
順
利
達
標
。

 

4
.廢

棄
物
減
量
管
理
政
策
：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財
報
子
公
司
透
過
源
頭
管
理
、
製
程
減

廢
及
末
端
處
置
等
三

大
措
施
進
行
廢
棄
物
管
理
，
並
推
動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減
少
掩
埋
量
，
致
力
降

低
環
境
負
荷
，
採
行
方
法
如
：
強
化
廢
棄
物
管
理
措
施
、
持
續
降
低
生
產
過

程
耗
用
之
能

(
資
)
源
、
提
升
能

(
資

)源
再
利
用
比
率
、
優
先
採
購
及
研
發
具

環
境
友
善
綠
色
產
品
、
技
術
等
。

 

(
1
)本

公
司
事
業
廢
棄
物
減
量
：

 單
位
：
噸

 

年
度

 
1
1
3年

 
1
1
4年

 
差
異

 
差
異
率

 

一
般
廢
棄
物

 
 
 
 
 3
,
99
2 

4
,
1
74
 

-
1
8
2

-
4
.
55
%

有
害
廢
棄
物

 
9
4
9 

6
4
3 

3
0
6 

3
2
.
24
% 

合
計

 
4
,
9
41
 

4
,
8
16
 

1
2
4 

2
.
5
% 

(
2
)本

公
司
一
般
廢
棄
物
資
源
回
收
量
：

單
位
：
噸

 

年
度

 
1
1
3年

 
1
1
4年

 
差
異

 
差
異
率

 

資
源
回
收
量

 
2
,
8
33
 

3
,
0
15
 

1
8
2 

6
.
4
2%
 

本
公
司

已
達
成

1
1
4
年
掩

埋
量
較

1
09
年
基

準
年

減
少

10
%
，

包
括

實
施

製
程

改
善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

廢
棄
物
資

源
化
等

，
並

設
定

11
9
年

掩
埋

量
較
基

準

年
減
少

20
%目

標
。

 

5
. 
上

述
有

關
各

項
能

源
等

執
行

計
畫
、
報

告
工

作
進

度
及

執
行

成
果
，
經

蒐
集

彙
編

後
，
編

寫
為

永
續

報
告

書
並

向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報
告

審
議

後
，
再

提

報
董

事
會

通
過

。
詳
見
本
公
司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環

境
永
續
各
章
節
。

1
.尊

重
職
場
人
權
：
本
公
司
為
保
障
本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員
工
、
客
戶
等
利
害
關
係
人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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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之
基
本
人
權
，
除
遵
守
勞
動
基
準
法
等
相
關
勞
動
法
規
外
，
並
遵
循
聯
合
國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U

N
 U

n
iv

er
sa

l 
D

ec
la

ra
ti

o
n
 o

f 
H

u
m

a
n
 R

ig
h
ts

)、
聯
合
國
工
商
企
業

與
人
權
指
導
原
則

(
U

N
 G

u
id

in
g
 P

ri
n
ci

p
le

s 
o

n
 B

u
si

n
e
ss

 &
 H

u
m

a
n
 R

ig
h
ts
)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多
國

企
業

與
社

會
政

策
三

方
原

則
宣

言
(

In
te

rn
at

io
n
al

 
L

ab
o

r 

O
ff

ic
e 

T
ri

p
ar

ti
te

 
D

ec
la

ra
ti

o
n
 

o
f 

P
ri

n
ci

p
le

s 
C

o
n
ce

rn
in

g
 

M
u
lt

in
at

io
n
al

 

E
n
te

rp
ri

se
s 

an
d

 S
o

ci
al

 P
o

li
cy
)
等
國
際
人
權
規
範
，
制
定
人
事
規
章
制
度
以
保

障
員
工
權
益
，
並
提
供
穩
定
且
優
惠
待
遇
、
完
整
的
教
育
訓
練
、
晉
升
發
展
體
系

及
創
造
安
全
衛
生
之
工
作
環
境
，
以
提
升
員
工
之
專
業
能
力
。
本

公
司

李
敏

章

總
經

理
於

2
0
1
9
年

4
月

正
式

簽
署

中
、

英
、

菲
、

越
、

泰
(
五
國

語
言

)
人
權

政

策
及

人
權

保
障

關
注

議
題

等
詳

細
內

容
，

請
參

閱
網

址

h
tt

p
s:

//
w

w
w

.f
tc

.c
o

m
.t

w
/n

e
w

ft
c
/r

e
g

u
la

ti
o

n
s.

p
h

p，
及

本
公
司

20
25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人

權
維
護
章
節
。
 

2
.多

元
共
融
與
平
等
僱
用
原
則

:
 本

公
司
遵
守
「
就
業
服
務
法
」
，
提
供
公
平
、
公

正
、
公
開
的
就
業
機
會
外
，
並
制
定
「
人
權
政
策
」
、
「
性
擾
騷
防
治
措
施
申
訴

及
懲
戒
辦
法
」
，
營
造
平
等
任
用
，
免
於
歧
視
與
騷
擾
之
工
作
環
境
，
由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親
自
簽
署
，
突
顯
尊
重
多
元
共
融
的
理
念
價
值
適
切
回
應
其
需
求
，
相
關

作
法
請
參
詳
本
公
司

2
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人
權
維
護
章
節
。

3
.性

別
友
善
：
除
制
定
「
性
騷
擾
防
治
措
施
申
訴
及
懲
戒
辦
法
」
，
保
障
性
別
工
作

權
平
等
之
外
，
本
公
司
也
相
當
重
視
性
別
平
權
的
職
場
環
境
，
雖

因
產
業

屬
性

，

男
性
員
工
比
例
高
於
女
性
員
工
，
但
升
遷
管
道
已
制
度
化
，
且
持
續
重
視
女
性
員

工
工
作
績
效
與
表
現
，
因
此
，
女
性
基
層
主
管
以
上
人
數
與
比
例

皆
逐
年

增
加

，

展
現
本
公
司
在
性
別
平
權
上
的
努
力
，
詳
見
本
公
司

2
02
5年

永
續
報
告
書

-
人
力

結
構
。

4
.在

地
聘
用
：
招
募
新
進
人
員
時
，
優
先
錄
取
當
地
居
民
，
並
培
養
在
地
優
秀
管
理

幹
部
，
歷
年
聘
用
當
地
居
民
均
維
持
高
度
比
例
，
詳
見
本
公
司

20
2
5年

永
續
報
告

則
」
第

18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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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V
 

書
-人

力
結
構
。

 

5
.預

防
與
處
理

:

(
1
)訂

定
與
定
期
檢
討
「
執
行
職
務
遭
受
不
法
侵
害
預
防
作
業
要
點
」
，
預
防
不

法
侵
害
及
評
估
風
險
。
 

(
2
)
11
4
年
實
施
人
權
保
障

(含
不
法
侵
害

)
相
關
訓
練
，
總
時
數
為

3,
0
71
小
時
，

共
計

3
,
07
1位

同
仁
完
成
訓
練
，
占
全
體
同
仁
約

83
%。

未
來
將
持
續
關
注
人
權
保

障
議
題
、
推
動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
以
提
高
人
權
保
障
意
識
，
降
低
相
關
風
險
發
生

的
可
能
性
。

 

(
3
)若

侵
害
事
件
發
生
，
亦
及
時
指
定
專
責
人
員
、
依
法
成
立
調
查
小
組
，
於
一

定
時
效
內
以
機
密
案
件
處
理
，
確
實
建
立
安
全
、
尊
嚴
、
無
歧
視
、
互
相
尊
重
及

包
容
、
機
會
均
等
之
職
場
文
化
。

 

1
.本

公
司
對
員
工
晉
升
、
考
核
、
訓
練
、
獎
懲
等
制
度
訂
有
明
確
規
範
。
新
進
人
員

薪
酬
標
準
係
依
職
務
所
需
人
才
之
學
經
歷
等
條
件
而
訂
定
，
秉
持
「
同
工
同
酬
」

之
精
神
，
女
男

基
本
薪
資
比
例
為

1
:
1，

錄
用
後
則
視
其
工
作
表
現
逐
年
調
薪
及

晉
升
，
給
予
相
對
應
之
薪
酬
。

2
.本

公
司
固
定
休
假
日
為
周
休
二
日
、
國
定
假
日
及
其
他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應

放
假
之
日
期
，
並
依
勞
動
基
準
法
規
定
給
予
員
工
特
別
休
假
、
病
假
等
外
，
另
增

訂
新
進
假
、
舒
心
假
、
部
份
三
親
等
喪
假
、
家
庭
照
顧
假

7
天
、
有
薪
健
檢
假
、

長
期

病
假

半
年

半
薪

等
友

善
請

假
制

度
。

其
他

員
工

福
利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第

1
1
9
~1

2
3頁

及
本
公
司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員

工
薪
資
與
福
利
。

3
.設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每
年
公
司
提
撥
福
利
金
超
過

21
,
03

5萬
元
，
並
提
供
優

質
的
各
項
福
利
，
例
如
：
員
工
旅
遊
補
助
、
社
團
補
助
、
生
日
及
三
節
禮
券
、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生
活
藝
文
健
康
課
程
補
助
等
。

4
.經

營
績
效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
1
)
整
體
薪
酬
政
策
：
本
公
司
每
年
均
參
與
市
場
薪
酬
調
查
，
依
據
公
司
前
一
年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2
1
條

第
3
項

規
定
。

 

~57~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三

)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V
 

度
及

上
半

年
度

獲
利

狀
況

、
市

場
薪

資
水

準
、

經
濟

趨
勢

及
個

人
績

效
進

行
調

薪
，
以
維
持
整
體
薪
酬
競
爭
力
。

11
4
年
本
公
司
臺
灣
地
區
包
括
主
管
職
與
非
主

管
職
，
年
度
平
均
調
薪
幅
度
為

2
%
。

 

(
2
)
本
公
司
章
程
第

30
條
規
定
，
公
司
當
年
度
如
有
獲
利
，
應
按
當
年
度
扣
除
員

工
酬
勞
前
之
稅
前
利
益
提
撥

0
.0
5
%
~0
.
5%
為
員
工
酬
勞
，
其
中
按
當
年
度
扣
除
員

工
酬
勞
前
之
稅
前
利
益
提
撥

0
.0

5
%
~0
.
49
%
，
為
基
層
員
工
調
薪
或
分
派
酬
勞
。

另
本
公
司
參
照
公
司
經
營
績
效
成
果
等
指
標
，
據
以
發
放
員
工
年
終
獎
金
及
研
擬

年
度
調
薪
幅
度
。

 

1
.本

公
司
定
期
提
供
員
工
健
康
衛
教
資
訊
，
為
提
升
員
工
安
全
衛
生
意
識
，
加
強
各

部
門
教
育
訓
練
，
確
實
要
求
同
仁
遵
循
公
司
規
定
，
徹
底
杜
絕
異

常
再
次

發
生

。

2
.本

公
司

已
取

得
「

IS
O
 
4
50
0
1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
(
效

期

1
1
3
/0

6
/2

7
~1

1
6/
0
6/
2
7)
及
「
台
灣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
T

O
S

H
M

S
)
」
(效

期
1
13

/
06
/
27
~
11
6
/0

6
/2

6
)之

驗
證
。
（
各
項
提
升
員
工
與
職
場
安
全
相
關
作
法

與
職
災
統
計
，
詳
見
本
公
司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職

業
健
康
與
安
全
）
。

3
.本

公
司

11
4年

共
發
生

6件
員
工
職
災
案
件
（
不
含
交
通
職

災
）
，
無
傷
亡

事
件

。

如
有
事
發
狀
況
，

S
O

P
為
：

(1
).

成
立
「
事
故
調
查
小
組
」
，
召
集
相
關
部
門
共
同
檢
討
，
徹
底
釐
清
事
故

發
生
原
因
。

 

(2
).

擬
定
具
體
改
善
對
策
，
要
求
各
部
門
全
面
清
查
及
審
視
設
備
防
護
是
否
足

夠
，
不
足
者
均
列
案
改
善
。

 

(3
).

另
加
強
各
部
門
教
育
訓
練
，
確
實
要
求
同
仁
遵
循
公
司
規
定
，
徹
底
杜
絕

異
常
再
次
發
生
。

 

4
.本

公
司

11
4年

度
無
發
生
火
災
事
件
。

5
.職

場
不
法
侵
害
因
應
：
本
公
司
訂
定
「
執
行
職
務
遭
受

不
法
侵
害

預
防
計

畫
」
、

「
性
騷
擾
防
治
措
施
、
申
訴
及
懲
戒
辦
法
」
等
規
章
，

11
4
年
發
生
職
場
不
法
侵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20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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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
五

)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V
 

V
 

害
案
件
共

0件
，
除
依
規
定
對
行
為
不
當
員
工
懲
處
外
，
並
提
供
員
工
心
理
諮
商
、

專
人
輔
導
等
協
助
方
案
。

1
14
年
實
施
不
法
侵
害
等
相
關
課
程
訓
練
，
請
參
考
本

年
報
人
權
議
題
之
說
明
第

1
22
頁
。

 

6
.為

提
升
員
工
健
康
，
推
動
肥
胖
及
三
高
等
慢
性
疾
病
之
防
治
，
本
公
司
於

1
14
年

9

月
1日

至
1
2月

3
1日

舉
辦
勞
工
自
主
減
重
活
動
。

(1
).

 參
加
對
象
：
主
要
為

B
M

I大
於

2
7
者
，

B
M

I 
24
~
27
者
則
鼓
勵
參
加
。

(2
).

 執
行
情
況
：
總
報
名
人
數

3
1人

，
平
均
每
人
減
少

1
.4
1公

斤
。

1
.本

公
司
基
層
人
員
到
職
後
陸
續
接
受
職
前
訓
練
、
輪
班
訓
練
、
職

務
基
礎

訓
練

、

職
務
專
業
訓
練
等
訓
練
課
程
；
中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則
實
施
幹
部
儲
備
訓
練
、
跨
機

能
訓
練
、
新
任
主
管
研
習
、
提
升
工
作
熱
情
與
團
體
效
能
研
習
等
訓
練
課
程
，
1
14

年
受
訓
總
時
數
：

員
工
類
別

 
基
層
人
員

 
基
層
主
管

 
一
、
二
級
主
管

 

受
訓
時
數

 
4
8
,
93
7 

2
7
,
93
1 

7
,
9
73
 

2
.本

公
司
透
過

e化
訓
練
管
理
系
統
，
確
保
人
員
循
序
漸
進
完
成
新
進
人
員
、
職
務

基
礎
、
職
務
專
業
與
幹
部
儲
備
等
訓
練
。
此
外
，
配
合
個
別
單
位
作
業
與
安
全
需

要
，
輔
導
員
工
取
得
相
關
專
業
證
照
，
不
定
期
舉
辦
各
種
主
題
研
習
，
以
及
加
強

人
權
與
工
作
安
全
意
識
等
課
程
，
有
關
員
工
教
育
訓
練
的
具
體
作
法
及
成
效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
人
權
維
護
及
員
工
職
涯
發
展
章
節
。

3
.此

外
，
因
應

A
I及

大
數
據
之
應
用
技
術
快
速
發
展
，
本
公
司
派
員
參
加
台
灣
人
工

智
慧
學
校
技
術
領
袖
培
訓
班
及
經
理
人
研
修
班
進
修
，
持
續
投
入
各
項

A
I改

善
專

案
，
其
他
具
體
作
法
詳
見

2
02
5年

本
公
司
永
續
報
告
書
。

1
.本

公
司
紡
織
類
產
品
屬

B
2

B
大
筆
交
易
；
除
加
油
站
為
零
售
業
務
外
，
多
數
生
產

產
品
非
直
接
售
予
一
般
消
費
者
，
媒
體
廣
告
、
文
宣
等
行
銷
活
動
較
少
；
如
有
涉

及
法
規
面
的
推
廣
活
動
，
各
單
位
均
會
諮
詢
企
業
法
務
室
意
見
，
避
免
觸
法
。
另

本
公
司
訂
定
「
個
人
資
料
管
理
辦
法
」，

嚴
格
限
定
使
用
及
管
制
查
詢
個
人
資
料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21
條
第

1項
規
定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24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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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
六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V
 

V
 

以
保
護
客
戶
隱
私
。

 

2
.客

戶
關
係
管
理
是
企
業
永
續
經
營
的
重
要
環
節
，
為
瞭
解
客
戶
寶
貴
意
見
，
本
公

司
明
確
訂
定
客
戶
投
訴
管
道
、
退
換
貨
及
賠
償
申
請
程
序
，
使
客
戶
藉
由
「
意
見

反
應
表
」
表
達
相
關
訴
求
，
而
產
品
客
訴
則
由
營
業
員
填
寫
「
客
訴
處
理
表
」
辦

理
各
項
退
換
貨
，
並
將
處
理
進
度
納
入
電
腦
管
制
。
公
司
網
站
客
戶
與
廠
商
服
務

之
客
戶
專
區
上
提
供
各
產
品
銷
售
服
務
專
線
及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以
利
客
戶
利
用

多
元
管
道
直
接
反
應
意
見
，
相
關
部
門
則
定
期
將
客
戶
關
心
議
題
彙
總
，
依
其
重

要
性
、
時
效
性
界
定
改
善
優
先
順
序
，
確
保
客
戶
需
求
獲
得
處
理
。

本
公
司
嚴
格
要
求
原
料
供
應
商
需
符
合

O
ek

o
 T

ex
 S

ta
n
d

ar
d
 1
00
、

 
Su

b
st

an
ce

s

o
f 

V
er

y
 H

ig
h
 C

o
n
ce

rn
(

S
V

H
C
)、

不
含
有
機
錫
成
分
保
證
、
不
含

A
P

E
O

s成
分

保
證
、

Z
D

H
C
限
制
化
學
品
含
量
調
查
表
申
報
、
危
險
品
運
輸
須
符
合
國
家
安
全

載
運

規
定
等

標
準
條

件
。
明

訂
於

採
購

合
約

條
款
，

要
求
供

應
商

確
實

遵
守

規

範
，

並
於
「

詢
價
單

」
、
「

訂
購

通
知

」
等

表
單
說

明
本
公

司
秉

持
永

續
經

營

精
神

之
立
場

，
遵
守

公
平
交

易
原

則
，

致
力

要
求
往

來
廠
商

符
合

環
保

、
工

安

及
人
權
準
則
。
若
不
符
合
規
定
，
將
予
以
拒
收
並
列
入
廠
商
評
核
作
業
等

處
分

。

採
購

材
料
、

零
件
或

產
品
含

有
金

屬
成

份
時

，
均
要

求
供
應

商
詳

實
調

查
是

否

符
合

「
無
衝

突
金
屬

」
，
以

確
保

所
採

購
原

物
料
均

經
由
合

法
管

道
所

取
得

。

供
應

商
管

理
作

法
詳

見
本

公
司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
供

應
商

原
物

料
評

核
管

理

與
E

S
G
評
估
。

本
公
司
「

2
02

5年
永
續
報
告
書
」
內
容
架
構
採
用
全
球
永
續
性
報
告
書
協
會

G
R

I

通
用
準
則

2
02
1年

版
為
依
據
，
按
所
列
之
指
導
方
針
及
架
構
撰
寫
，
揭
露
公
司
主

要
永
續
性

議
題
、

策
略

、
目
標
與

措
施
。

並
經
第

三
方

公
正
單
位

S
G

S
(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依
據

A
A
1
0
0
0

A
S
 v
3
 T

y
p

e 
I中

度
保
證
等
級
進
行
外
部

查
證
，

20
2
5年

報
告
書
預
計
於

2
0
2
6年

5月
完
成
認
證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26
條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第

29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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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說
明
：
本
公
司
於

1
0
4
年

8
月

7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訂
定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守
則
」
、
1
11

年
5
月

6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並
更
名
修
正
為
「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
。
雖
依
本
公
司
實
務
略

為
修
正
，
惟
訂
定
之
守
則
與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規
範
之
精
神
一
致
。
有
關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運
作
情
形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

2
02

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
及
網

站
內
容

說
明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
說
明
一
】
企
業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制
度
與
架
構
說
明
：

 

本
公
司
原
於

1
04

年
3
月

6
日
成
立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專
案
委
員
會
」
，
由
總
經
理
室
負
責
推
行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C

S
R
)；

1
11

年
1
月
將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專
案
委
員
會
」
改
組
「
永
續
委
員

會
」
，
持
續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
內
容
包
含
：
環
境
保
護

(
E
)、

社
會
責
任

(
S
)、

公
司
治
理

(
G
)。

其
中
環
境
保
護

(E
)
細
分
為
：
1.
氣
候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
2
.
循

環
經
濟

-
能

(
資

)
源

效
率
提
升

；

3
.
循
環
經
濟

-
R

ec
y
cl

e
產
品
使
用
率
提
高
；

4
.國

際
減
碳
倡
議
接
軌
；

5
.安

全
與
綠
色
採
購

(包
含
運
輸
包
裝

)；
6
.
可
再
生
能
源
及
綠
能
；

7
.
綠
色
產
品
研
發
與
綠
色
產
業
推
動
…
等
，
七
項

重
要
議
題
。
本
公
司
「
永
續
委
員
會
」
由
李
敏
章
總
經
理
擔
任
主
任
委
員
，
負
責
本
公
司
相
關
永
續
發
展
業
務
，
如
：
政
策
擬
訂
、
目
標
規
劃
、
績
效
監
督
與
管
理
方
針
；
總
經
理
室
各
機
能

組
、
管
理
處
、
安
全
衛
生
處
、
工
務
部
、
財
務
處
、
會
計
處
、
資
材
處
及
各
事
業
部
經
理
室
等
單
位
組
成

E
S

G
推
動
小
組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
工
安
環
保
與
環
境
永
續
、
節
水
節
能
、
產
品
與

客
戶
服
務
、
供
應
商
與
承
攬
商
管
理
、
幸
福
職
場
及
敦
親
睦
鄰
等
相
關
業
務
。
另
，
每
月
檢
討
各
項

E
S

G
業
務
執
行
情
形
，
以
達
成
減
少
耗
能
及
污
染
、
創
造
生
態
環
境
平
衡
的
重
要
任
務
，

實
現
企
業
在
環
境
、
社
會
、
治
理
等
面
向
的
永
續
價
值
。

 

本
公
司
於

1
11

年
5
月

6
日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
於
轄
下
增
設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
由

3
位
獨
立
董
事
及

2
位
董
事

(李
敏
章
董
事
、
李
建
寬
董
事

)出
任
，
並
由
李
敏
章
董
事
擔
任
召

集
人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負
責
審
議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策
略
及
管
理
方
針
，
與
監
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事
項
及
執
行
方
案
，
且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及
執
行

進
度
，
由
董
事
會
負
責
推
動
與
監
督
，
發
揮
其
職
能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已
定
期
審
視
碳
中
和
、
循
環
經
濟
、
節
水
節
能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氣
候
變
遷
、
職

業
健
康
與
工
安
事
件
、
社
會

公
益
、
營
運
績
效
、
風
險
管
理
等
各
項

ES
G
議
題
。

 

【
說
明
二
】
本
公
司
從
事
永
續
發
展
情
形
如
下
：

 

(一
)、

 企
業
安
全
衛
生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
確
保
產
品
、
員
工
、
包
商
、
廠
區
與
社
區
安
全
是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內
化
為
企
業
競
爭
力
的
一
部
份
。
我
們
認
為
每
一
件
災
害
、
事
故
，
不

論
多
大
多
小
都
是
可
以
防
範
避
免
的
；
依
循
高
標
的
普
世
價
值
觀
，
運
用
組
織
與
制
度
的
力
量
，
讓
企
業
內
的
工
作
績
效
達
標
，
所
有
主
管
都
必
須
對
制
度
有
適
度
的
了
解
和

參
與
，
提
供
宣
導
與
教
育
訓
練
、
要
求
制
度
徹
底
的
執
行
與
實
務
數
據
的
精
進
改
善
。

 

(二
)、

 1
.
本
廠
區
廢
水
口
放
流
的
質
量
偵
測
分
析
儀
每

15
秒
換
頁
，

2
4小

時
與
縣
政
府
連
線
，
共
同
防
治
異
常
止
災
；
其
他
自
主
性
環
保
等
執
行
事
項

包
括
節
能
減
廢
、
綠
材
採
購
、
資
源
回
收
、
無
毒
化
工
品
採
用
、
降
低
包
裝
材
料
等
，
持
續
走
向
綠
廠
化
。

 

2
.
自
願
節
能
減
碳
：
本
公
司
長
期
以
來
致
力
節
能
減
碳
工
作
推
動
，
於

1
0
8
年

~1
1
3
年
連
續
六
年
獲
得
經
濟
部
頒
發
自
願
節
能
減
碳
績
優
廠
商
證
書
。
未
來
將
依
國
家
減
量
目

標
持
續
推
動
。
企
業
之
精
神
乃
貴
在
追
根
究
柢
、
持
續
改
善
、
止
於
至
善
，
藉
由
不
斷
的
改
善
，
持
續
提
高
設
備
運
轉
效
率
來
降
低
能
、
資
源
使
用
量
，
強
化
永
續
經
營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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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競
爭
力
。

 

3
.

C
D

P
碳
揭
露
：

1
1
5
年
國
際
碳
揭
露
計
畫
在
全
球
有
多
家
企
業
的
問
卷
回
覆
進
行
評
鑑
，
本
公
司
評
鑑
結
果
如
下

：

(
1)
氣
候
變
遷

(
C

li
m

at
e 

C
h
a
n
g
e)
：
連
續

4
年
獲
得

A
領
導
級
評
等
，
與
全
球
同
業
平
均

C
(
認
知
級

)
比
較
，
表
現
相
對
優
異
。

(
2)
水
安
全

(
w

at
er

 s
ec

u
ri

ty
)
：
連
續

4
年
獲
得

A
－

(
領
導
級

)評
等
、
11
5
年
獲
得

A
領
導
級
評
等
。

4
.
通
過
科
學
基
礎
減
碳
目
標
倡
議

(
S

ci
en

ce
 B

as
ed

 T
ar

g
et

s 
in

it
ia

ti
v
e
,

 S
B

T
i)
，
為
台
灣
紡
織
業
首
家
通
過

S
B

T
i
減
碳
目
標
審
查
之
公
司
。

本
公
司
掌
握
氣
候
變
遷
議
題
與
績
效
，
為
紡
織
產
業
樹
立
典
範
，
也
為
全
球
氣
候
變
遷
盡
一
份
心
力
。

(三
)、

 新
增
設
備
及
汰
舊
換
新
優
先
採
用
先
進
而
兼
顧
環
保
節
能
的
設
備
，
大
至
新
廠
房
整
套
機
器
與
設
施
，
小
至
省
電
燈
管
與
節
量
水
龍
頭
，
追
求
節
能
、
減
耗
、
減
排
、
回
收
、

循
環
或
重
複
使
用
，
無
毒
害
、
可
分
解
消
化
等
用
品
用
料
與
設
備
，
力
行
單
廠
內
所
有
機
器
設
備
追
求
同
時
段
全
開
或
全
停
休
，
以
同
時
段
較
高
的
開
台
率
集
中
生
產
，
節
能

減
耗
，
體
現
長
期
降
低
成
本
的
效
益
在
於
環
境
改
善
與
節
約
資
源
。
另
台
塑
企
業
亦
全
力
配
合
環
保
署
推
動
民
間
企
業
綠
色
採
購
，
以
落
實
節
能
減
碳
綠
色
消
費
政
策
，
統
計

本
公
司

11
4年

度
綠
色
採
購
金
額
計
新
台
幣

4
6
1,
7
02
元
。

 

(四
)、

 為
鼓
勵
同
仁
共
同
響
應
節
能
減
碳
，
為
地
球
環
保
盡
一
分
心
力
，
於

11
1年

5
月
1
9
日
公
告
鼓
勵
同
仁
換

(
新
)
購
電
動
機
車
。
除
享
政
府
補
貼
外
，
公
司
配
合
企
業
與
國
內

1
0
家

電
動
車
商
配
合
再
享
購
車
優
惠
，
公
司
再
行
加
碼
，
補
助
員
工
新
購
電
動
車

1
0,
0
00
元
，
汰
舊
換
購

1
6,
0
00
元
。
1
1
4年

共
補
助
新
購

0台
、
換
購

3
台
電
動
機
車
，
補
助
金
額

48
,
00
0

元
。

 

(五
)、

 設
置
太
陽
能
發
電
設
備
：

1
.
台
灣
、
越
南
及
大
陸
廠
五
廠
區
太
陽
能
設
備
年
發
電
量
預
估
將
可
達
到

7,
2
80

萬
度
，
換
算
每
年
可
減
少

3
.6

萬
噸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
相
當
於
種
植

5
0
7
萬

棵
樹
木

、

2
,
3
97

公
頃
的
綠
化
造
林
，
相
當
於

9
2
.9

座
大
安
森
林
公
園
。

2
.
設
置
情
形
：

廠
區

 
台
灣

 
中
山
 

常
熟
 

西
寧

 
同
奈

 

設
置
容
量

 
2.
6M

W
p
+2
2.
32

M
W

p
 

4
.
4
6

M
W

p
 

1
.
5
6

M
W

p
 

1
0
.
1

M
W

p
 

1
3
.
3

M
W

p
 

完
工
時
間

 
1
1
0
/1
2
、

1
14
/
05
 

1
1
3
/0
3 

1
1
1
/0
4 

1
0
8
/0

9、
1
10
/
03
 

1
1
3
/1

1 

年
發
電
量

 
3
,
0
14
萬
度

 
4
6
6萬

度
 

1
6
2萬

度
 

1
,
5
70
萬
度

 
2
,
0
68
萬
度
 

(六
)、

 對
社
區
參
與
所
採
行
之
制
度
與
措
施
及
履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雲
林
縣
斗
六
廠
區
及
海
外
廠
區
永
續
相
鄰
於
鄉
土
周
邊
，
成
為
「
好
厝
邊
」
，
與
居
民
友
善
溝
通
並
提
供
多
項
協
助
，
共
同
維
護
社
區
公
共
環
境
，
投
入
多
項
地
方
公

益
活
動
，
並
協
助
照
顧
清
寒
家
庭
及
弱
勢
團
體
，
使
廠
區
及
社
區
的
情
感
與
互
需
融
為
一
體
。
此
外
，
員
工
也
自
發
性
組
成
公
益
社
團
，
響
應
企
業
回
饋
社
會
鄰
里
的
行
動
，

例
如
：
石
榴
班
周
邊

3里
的
「
道
路
認
養
」
清
掃
活
動
，

11
4年

投
入

7
,6
3
2小

時
及

2
,
54
4
人
力
，
降
低
懸
浮
微
粒

5
.2
噸

/
年
，
將
人
性
關
懷
及
愛
心
逐
漸
擴
大
，
共
同
建
立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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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和
社
區
社
會
。

 

(七
)、

 對
社
會
貢
獻
、
社
會
服
務
、
社
會
公
益
所
採
行
之
制
度
與
措
施
及
履
行
情
形
：

公
司
本
著
「
勤
勞
樸
實
」
的
精
神
，
致
力
於
「
和
諧
、
創
新
、
服
務
、
奉
獻
」
的
經
營
理
念
推
行
，
包
括
誠
信
納
稅
、
重
視
環
安
、
員
工
關
懷
等
，
並
因
應
社
會
觀
感
，
珍
惜

企
業
形
象
信
譽
，
回
饋
社
會
及
善
盡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八
)、

 所
有
同
仁
必
須
隨
時
充
實
自
己
的
專
業
、
以
安
全
衛
生
環
保
為
做
任
何
決
定
的
最
基
本
考
量
，
徹
底
了
解
制
度
精
神
並
貫
徹
制
度
的
執
行
，
以
追
根
究
柢
的
態
度
面
對
問
題
，

並
採
納
先
進
國
家
馳
名
品
牌
產
業
倡
行
的
作
業
標
準
來
改
善
進
步
，
以
身
作
則
、
從
自
我
做
起
，
維
護
同
事
、
鄰
居
、
自
我
的
安
全
；
維
護
自
然
環
境
。
公
司
秉
持
「
工
業
發

展
與
環
境
保
護
並
重
」
的
理
念
，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才
能
使
企
業
永
續
經
營
。

 

(九
)、

 公
司
為
鼓
勵
同
仁
生
育
，
同
仁
及
其
配
偶
妊
娠
或
分
娩
時
，
發
放
妊
娠
、
生
育
賀
品
包
及
生
育
、
育
兒
補
助
等
獎
勵
，
每
位
新
生
兒
出
生
時
補
助

 
1萬

元
，
每
位
幼
兒
自

出
生
日
起
，
每
滿
一
個
月
發
給
育
兒
補
助

1
,0
0
0元

，
至
滿

6歲
為
止
。

11
4年

共
計
補
助

1
6
3人

補
助
金
額

1
,8
2
7,
0
00
元
。
 

(十
)、

 公
司
一
直
以
來
均
持
續
關
懷
社
會
、
協
助
弱
勢
，
致
力
於
事
業
經
營
之
外
，
也
投
入
教
育
、
產
學
界
及
若
干
社
會
公
益
事
業
。

1
.
教
育
：
除
台
塑
企
業
衷
於
人
本
關
懷
及
鑒
於
工
業
人
才
不
足
分
別
設
立
之
長
庚
大
學
、
明
志
科
技
大
學
、
長
庚
科
技
大
學
外
，
本
公
司

69
年
於
斗
六
廠
區
興
辦
福
懋
幼
兒

園
教
學
，
迄
今
數
十
年
，
學
費
寬
減
，
造
福
員
工
及
鄰
里
子
女
來
廠
就
讀
，
敦
親
睦
鄰
。
同
時
為
培
養
紡
織
業
優
秀
人
才
，
本
公
司
早
年
與
「
達
德
商
工
高
職
」
建
教
合

作
，
協
助
解
決
地
區
性
貧
困
學
子
就
學
兼
顧
就
業
的
難
題
，
另
與
雲
科
大
、
虎
科
大
、
等
雲
林
縣
大
專
院
校
產
學
合
作
，
提
供
學
生
實
習
機
會
，

1
14

年
度
本
公
司
攜
手
虎

尾
科
大

13
位
優
秀
學
子
進
行
產
學
合
作
。

2
.
公
司
支
持
員
工
自
組
的

20
個
社
團
，
藉
由
辦
理
相
關
活
動
，
如
周
邊

3
里
道
路
認
養
清
掃
、
認
養
裸
露
地
綠
化
、
參
與
社
區
發
展
及
慈
善
公
益
等
活
動
，
持
續
推
動
「
敦

親
睦
鄰
」
，
關
懷
地
方
社
區
並
保
持
良
性
互
動
關
係
。

3
.
支
持
國
內
文
化
發
展
、
推
動
發
展
台
灣
特
色
文
化
：

(
1
)
. 

本
公
司
暨
台
塑
企
業
攜
手

「
明
華
園
劇
團
」
、
「
亦
宛
然
掌
中
劇
團
」
、
「
如
果
兒
童
劇
團
」
、
「
蘋
果
兒
童
劇
團
」
辦
理
下
鄉
巡
迴
演
出
，
推
動

24
場
「
公
益
入
鄉
-

藝
文
扎
根
」
，
為
劇
團
及
偏
遠
地
區
提
供
演
出
舞
台
，
發
揚
傳
統
藝
術
文
化
，
同
時
有
助
於
劇
團
永
續
經
營
與
發
展
。
 

4
.
其
他
社
會
公
益
：
各
年
度
持
續
推
動
與
捐
助
各
項
社
會
公
益
事
業
，
例
如
：

(
1
)
. 

各
項
敦
親
睦
鄰
捐
助
活
動
 1
14

年
共

36
件
。

項
次
 

捐
  
贈
  
類
  
別
 

件
數
 

1 
鄰
近
鄰
、
里
宮
寺
廟
節
慶
活
動

 
18
 

2 
鄰
近
鄰
、
里
民
防
義
警
顧
問
團
、
社
區
守
望
相
助
隊
團
務

 
3 

3 
鄰
近
鄰
、
里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長
壽
俱
樂
部
自
強
活
動
、
慶
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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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4 
社
區
(財

團
)法

人
弱
勢
團
體
事
務
活
動
等

 
3 

5 
鄰
近
學
校
、
機
構
之
特
定
公
益
事
項
、
活
動
之
捐
助

 
6 

6 
其
他
鄰
近
地
方
之
特
定
環
保
活
動
、
事
項
之
贊
助

 
2 

(
2
)
. 

公
司
及
自
組
的
社
團
為
幫
助
社
會
籌
備
充
足
血
源
，
每
年
不
定
期
舉
辦
捐
血
活
動
，
希
望
能
幫
助
更
多
需
要
的
人
。

 

(
3
)
. 

海
外
廠
區
村
里
鄉
鎮
慈
善
公
益
活
動
：
人
道
關
懷
無
國
界
，
增
進
海
外
廠
在
地
企
業
和
諧
發
展
，
永
續
經
營
。

 

本
公
司
除
全
力
配
合
環
保
署
推
動
民
間
企
業
綠
色
採
購
，
以
落
實
節
能
減
碳
綠
色
消
費
政
策
外
，
亦
主
動
要
求
供
應
商
逐
年
提
高

B
lu

es
ig

n
認
證
商
品
量
。
未
來
仍
將
持
續
以
兼
顧

環
境
保
護
與
經
濟
發
展
之
理
念
，
落
實
節
水
、
節
能
減
碳
、
資
源
永
續
利
用
及
友
善
環
境
等
各
項
相
關
業
務
，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

 

此
外
，
健
康
及
安
全
的
職
場
工
作
環
境
，
一
直
為
努
力
的
目
標
，
是
公
司
對
員
工
與
其
眷
屬
的
責
任
，
要
求
員
工
進
入
工
作
場
所
應
注
意
「
安
全
第
一
」
是
公
司
愛
惜
員
工
的
重
要

原
則
；
本
公
司
長
期
鼓
勵
員
工
、
承
攬
商
勇
於
提
出
作
業
環
境
的
不
安
全
狀
況
及
改
善
建
議
，
利
用
交
接
班
時
段
加
強
宣
導
作
業
安
全
應
注
意
事

項
，
並
適
度
獎

勵
零
職

災
部
門

。
 

註
1：

執
行
情
形
如
勾
選
「
是
」，

請
具
體
說
明
所
採
行
之
重
要
政
策
、
策
略
、
措
施
及
執
行
情
形
；
執
行
情
形
如
勾
選
「
否
」，

請
於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欄
位
解
釋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並
說
明
未
來
採
行
相
關
政
策
、
策
略
及
措
施
之
計
畫
。
但
有
關
推
動
項
目
一
及

二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應
敘
明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及
督
導
架
構
，
包
含
但
不
限
於
管
理
方
針
、
策
略
與
目
標
制
定
、
檢
討
措
施
等
。
另
敘
明
公
司
對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及
其
評
估
情
形
。

註
2：

重
大
性
原
則
係
指
有
關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對
公
司
投
資
人
及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者
。
 

註
3：

揭
露
方
式
請
參
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網
站
之
最
佳
實
務
參
考
範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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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2-
3 

(
六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1.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1
.
敘

明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對

於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監
督

及
治
理
。

1.
1.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為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最
高
治
理
單
位
。
氣
候
變
遷
對
於
企
業
營
運
日
趨
顯
著
的
影
響
下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的
組
成
考
量
公

司
永
續
經
營
專
業
知
識
背
景
的
重
要
性
，
因
此
在
獨
立
董
事
的
推
舉
上
除
考
慮
經
營
實
務
、
財
務
管
理
、
會
計
、
法
律
、
公
司
治
理
等
專
業
能
力
，

亦
強
化
在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議
題
的
實
務
經
驗
及
知
識
技
能
。

 

1.
2.

1
1
1
年

5
月
董
事
會
通
過
轄
下
設
置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負
責
審
議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策
略
及
管
理
方
針
，
並
監
督
公
司
推
動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事
項
及
執
行
方
案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情
形
。

 

1.
3.

本
公
司
自

11
0
年
開
始
，
由
總
經
理
每
月
召
開

E
S

G
會
議
，
以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及
年
度
目
標
執
行
情
形
，
同
時
設
立
各
功
能
組
別
推
動
環

境
(

E
)、

社
會

(
S
)、

公
司
治
理

(
G
)
等
各
面
向
業
務
，
定
期
報
告
各
項
工
作
進
度
及
實
施
成
效
。
執
行
成
果
每
年
編
寫
成
永
續
報
告
書
，
並
經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審
議
後
，
定
期
提
報
董
事
會
。
此
外
，
本
公
司
已
將
管
理
階
層
績
效
考
核
項
目
與
全
公
司

E
S

G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連
結
，
鼓
勵
部

門
與
員
工
達
成
公
司
永
續
經
營
目
標
，
使
各
級
主
管
在
致
力
獲
利
時
也
需
兼
具
永
續
目
標
的
達
成
。

 

2
.
敘

明
所

辨
識

之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
短

期
、

中
期

、
長

期
)。

2.
1.

本
公
司
參
照

T
C

F
D
鑑
別
出
的

1
2
項
風
險
、

6
項
機
會
，
依
據
影
響
時
間
長
短
及
衝
擊
大
小
分
別
擬
定
因
應
措
施
及
策
略
，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與

機
會
影
響
分
析
如
下
：

 

A
.1
2
項
風
險
：

衝
擊
 

時
間
點
 

風
險
類
型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潛
在
財
務
風
險
 

管
理
措
施
 

短
期
 

轉 型 風 險

政
策
 

與
法
律
 


再
生
能
源
法
規

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法


耗
水
費
徵
收
辦

法


碳
費
、
耗
水
費
等
各
項
污
染
費
徵
收
。
 


假
設
碳

排
量

以
每

噸
新

台
幣

10
元

估
算
，
台
灣
廠
區

11
4
年
預
估
碳
費

12
2
萬
元
、
耗
水
費

42
7
萬
元
及
其

他
污
染
規
費
合
計
預
估

57
9
萬
元
。


設

定
短

、
中

、
長

期
減

碳

目
標
。


推

動
各

項
節

能
減

碳
計

畫
。


設
置
再
生
能
源
設
備
。


能

源
自

主
政

策
(
持

續
尋

找
再
生
能
源
建
置
機
會
)。

長
期
 

國
家

淨
零

目
標

排

放
 

低
碳
轉
型
營
運
成
本
。
 

中
期
 

國
家

再
生

能
源

政
能
源
政
策

20
25

年
再
生
能
源
佔
比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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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20
%
，

外
購

電
力

之
電

價
調

漲
後

導
致

營
運
成
本
提
高
。
 

短
期
 

技
術
 

低
排

放
/
低

環
境

衝

擊
技
術
，
替
代
現
有

技
術
 

無
水

染
色

技
術

製
程

之
產

品
成

本
過

高
，
訂
單
未
達
一
定
規
模
。
 

開
發

新
客

戶
及

改
造

設
備

以

生
產
其
它
無
水
布
料
產
品
。
 

A
I
技

術
初

期
投

入
製

程
不

穩
定

而
良

率
太
低
，
影
響
原
物
料
、
能
源
再
投
入

而
使
得
營
運
成
本
上
升
。
 

測
試

加
嚴

及
標

準
化

流
程

以

提
高
品
質
。
 

中
期
 

市
場
 

低
碳
環
保
產
品
 

客
戶

要
求

產
品

需
符

合
永

續
環

保
與

低
碳
需
求
，
若
未
能
滿
足
客
戶
需
求
，

影
響
營
收
。
 

持
續
研
究
環
保
可
回
收
、
低

碳
產
品
。
 

現
在
 

國
際

化
石

燃
料

之

價
格
波
動
 

煤
炭

、
天

然
氣

等
化

石
燃

料
價

格
上

漲
，
營
運
成
本
上
升
。
 


持
續
提
高
能
源
效
率
。


減
少
對
化
石
燃
料
依
賴
度
。
 


持

續
尋

找
再

生
能

源
建

置

機
會
(太

陽
能
)。

中
期
 

原
料
供
應
商
漲
價
 

原
料
成
本
上
漲
，
公
司
獲
利
將
減
少
。
 


與

供
應

商
訂

定
長

期
合

約

策
略
，
以
減
少
風
險
。


原
料
分
散
式
供
應
。

中
期
 

聲
譽
 

石
化

原
料

製
品

之

聲
譽
風
險
 

品
牌

客
戶

轉
向

採
用

環
保

/
回

收
型

產

品
，
導
致
營
收
下
降
。
 

持
續
投
入
智
能

/
環
保

(
非
石

化
原
料
)產

品
研
發
。
 

短
期
 

實 體 風 險

急
性
 

急
性

天
氣

事
件

之

淹
水

事
件

(
例

如
強

降
雨
、
颱
風
等
) 


廠
區
淹
水

造
成
設

備
損
壞

，
而
影
響

部
份

生
產
作

業
，
增

加
生
產

設
備

之

資
本
支
出
。


影
響
員
工
通
勤
安
全
。


加
強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


定

期
巡

視
/
清

除
排

水
系

統
，

建
構

雨
污

分
流

排
水

道
。


第
二
水
源
計
畫
。


投
保
綜
合
保
險
。

廠
區
淹
水
造
成
廢
水
池
溢
流
，
造
成
名

譽
損
失
，
客
戶
減
少
訂
單
。
 

急
性

天
氣

事
件

之
可
能
造
成
生
產
機
台
設
備
損
壞
，
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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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電
事
件
 

生
產

設
備

之
資

本
支

出
及

影
響

商
品

交
期
。
 

中
期
 

慢
性
 

極
端

氣
候

-
缺

水
、

旱
災
 

氣
候

異
常

造
成

缺
水

/
旱

災
，

將
影

響

製
程
與
產
品
生
產
，
影
響
營
收
。
 


持
續
投
資
水
回
收
方
案
。


第

二
水

源
計

畫
(
湖

山
水

庫
)。

長
期
 

平
均
氣
溫
上
升
 

保
暖

性
產

品
銷

售
量

/
訂

單
減

少
，

公

司
營
收
及
獲
利
減
少
。
 

研
發

涼
感

與
調

節
溫

度
的

產
品
增
加
營
收
。
 

空
調
用
電
量
上
升
，
增
加
營
運
成
本
。
 

持
續

提
高

能
源

效
率

(
IS

O
 

50
00
1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機

制
)。

 

B
.6
項
機
會
：

衝
擊
 

時
間
點
 

機
會
類
型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潛
在
財
務
風
險
 

管
理
措
施
 

現
在
 

資
源
效
率
 

工
廠

A
I
計
畫

 
減
少
用
電
成
本
、
耗
水
成
本
、
原
料
使

用
成
本
。
 

利
用
大
數
據
結
合

A
I
方
法
，

提
昇
染
色
一
次
成
功
率
。
 

IS
O
 5
00
01

能
源
管

理
方
案
 


減
少
用
電
之
營
運
成
本
。

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相

關
法
規

之
不
確
定

性
風
險
。

執
行

IS
O
 5
00
01

已
確
定
之
節

能
機
會
，
並
配
合
節
能
會
議
監

督
成
效
。
 

回
收
水
系
統
 

提
升

永
續

聲
譽

，
增

加
客

戶
的

信
任

度
，
進
而
提
升
潛
在
訂
單
營
收
。
 

投
資
廢
水
回
收
系
統
，
提
高
回
收

率
，
以
減
少
對
水
的
依
賴
度
。
 

現
在
 

市
場
 

改
變

使
用

石
化

燃

料
的
機
會
 

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相

關
法
規

之
不
確
定

性
風
險
。


減
少
公
司
碳
排
放
量
。

將
現

有
燃

油
加

熱
設

備
改

造

成
較

低
排

放
燃

料
(
天

然

氣
)，

以
減
少
碳
排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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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期
 

產
品
與
服
務
 

環
保
及
低
碳
產
品
 


順
應
品
牌

客
戶
之

市
場
潮

流
機
制
，

增
加
產
品
銷
售
量
。


減
少
產
品

使
用
階

段
之
碳

排
放
，
增

加
綠
色
環
境
績
效
。

持
續
與
國
外
公
司
合
作
，
使
用

回
收

材
料

; 
以

及
機

能
性

智

能
性
投
入
研
發
所
需
資
源
。

 

現
在
 

韌
性
 

可
替
代
原
物
料
 

減
少

購
物

袋
成

品
對

化
石

燃
料

依
賴

度
。
 

生
質
材
料

B
io

m
as

s
含
量
，
從

30
%
提

升
到

50
%
，

增
加

20
%

含
量
。
 

3
.
敘

明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及

轉
型

行

動
對
財
務
之
影
響
。

3.
1.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

 

A
.如

遇
極
端
及
急
性
天
氣
事
件
之
淹
水
事
件

(
例
如
強
降
雨
、
颱
風
等

)，
廠
區
淹
水
造
成
設
備
損
壞
，
而
影
響
部
份
生
產
作
業
，
增
加
生
產
設
備
之
資

本
支
出
。

B
.如

遇
斷
電
事
件
，
可
能
造
成
生
產
機
台
設
備
損
壞
，
增
加
生
產
設
備
之
資
本
支
出
及
影
響
商
品
交
期
。

C
.如

遇
缺
水
、
旱
災
，
將
影
響
製
程
與
產
品
生
產
，
影
響
營
收
。

D
.如

遇
平
均
氣
溫
上
升
，
保
暖
性
產
品
銷
售
量

/訂
單
減
少
，
公
司
營
收
及
獲
利
減
少
。

3.
2.

轉
型
行
動

:
 因

應
全
球
減
碳
趨
勢
，
本
公
司
推
出
相
關
減
碳
產
品
預
估
將
可
增
加
營
業
收
入
，
例
如
長
纖
布
產
品
推
出
生
態
環
保
布
料

(環
保
回

收
原

料
、

生
質

原
料

、
海

洋
廢
棄

回
收

聚
酯

等
)
、

簾
布

產
品

推
出

以
廢

棄
耐

隆
漁

網
、

蚵
繩
為

原
料

使
用

化
學

法
回

收
得

到
海

洋
環

保
原

絲

S
E

A
W

A
S

T
E

X
，
進
行
撚
絲
、
織
布
與
浸
漬
，
作
為
輪
胎
補
強
材
質
或
自
行
車
胎
防
刺
層
，
預
估
可
因
全

球
環
保
意
識
抬
頭
，
營
收
提
升
。

 

3.
3.

為
妥
善
管
理
極
端
天
氣
事
件
及
低
碳
經
濟
轉
型
的
相
關
風
險
，
將
氣
候
變
遷
的
風
險
納
入
營
運
決
策
，
辨
識
並
管
理
風
險
，
同
時
正
視
全
球
暖
化

與
資
源
耗
竭
的
危
機
，
全
力
響
應
節
能
減
碳
趨
勢
，
進
行
減
緩
與
調
適
作
為
。

 

4
.
敘

明
氣

候
風

險
之

辨
識

、
評

估

及
管

理
流

程
如

何
整

合
於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

4.
1.

本
公
司
建
有
完
整
的
風
險
管
理
組
織
架
構
、
政
策
及
管
理
規
範
，
風
險
範
圍
涵
蓋
營
運
風
險
、
法
律
及
法
遵
風
險
，
及
環
境
風
險

(含
氣
候
風
險

)，

考
量
面
向
包
括
環
境
保
護

(
E
，

E
n
v
ir

o
n

m
e
n
ta

l)
、

社
會
責
任
（

S
，

S
o

ci
al
）
、
公
司
治
理
（

G
，

G
o

v
er

n
an

ce
）
，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已

納
入
環
境
風
險

(含
氣
候
風
險

)，
代
表
本
公
司
將
氣
候
變
遷
視
為
戰
略
性
的
商
業
風
險
，
並
將
其
辨
識
、
衡
量
與
管
理
流
程
納
入
公
司
整
體
風
險

程
序
。

 

4.
2.

以
「
幕
僚
作
業
部
門
：
總
經
理
室
」
為
中
心
進
行
風
險
管
理
，
對
於
可
能
影
響
公
司
營
運
的
風
險
加
以
辨
識
，
並
依
風
險
性
質
，
協
同
不
同
業
務

相
關
單
位
共
同
評
估
發
生
可
能
性
及
影
響
程
度
後
，
適
時
向
管
理
階
層
反
應
，
以
調
整
公
司
營
運
策
略
。

 

管
理
流
程

 
內
容

 

風
險
辨
識

 

本
公
司
針
對
其
業
務
特
性
每
年
進
行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的
辨
識
。

~68~




參
考
國
際
機
構
氣
候
風
險
報
告
。

風
險
衡
量

 

依
業
務
特
性
評
估
各
項
風
險
的
衝
擊
與
影
響
程
度
。


衡
量
範
疇
包
括
衝
擊
路
徑
、
衝
擊
時
間
與
地
域
範
疇
、
影
響
價
值
鏈
位
置
及
財
務
衝
擊
。

風
險
監
控

 

將
產
業
之
環
境
及
社
會
、
公
司
治
理
風
險
因
素
納
入
風
險
等
級
評
估
機
制
。


監
管
氣
候
風
險
監
控
指
標
，
以
控
管
氣
候
風
險
所
造
成
的
價
值
損
失
。

風
險
報
告

 

定
期
在
董
事
會
報
告
各
項
風
險
指
標
或
限
額
之
使
用
狀
況
。


不
定
期
將
氣
候
風
險
相
關
資
訊
向
管
理
階
層
或
獨
立
董
事
報
告
。

5
.
若

使
用

情
境

分
析

評
估

面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之

韌
性

，
應

說
明

所
使
用
之
情
境
、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

5.
1.

本
公
司
將
氣
候
議
題
之
風
險
與
機
會
鑑
別
與

IS
O
 1
4
00
1
程
序
整
合
，
以
有
效
整
合
管
理
機
制
。
每
年
透
過
內
外
部
環
境
議

題
風

險
評
估

程
序

，

主
要
由
研
發
部
門
、
能
源
管
理
部
門
、
安
全
衛
生
部
門
及
永
續
發
展
部
門
共
同
評
估
，
由
各
部
門
以
各
種
角
度
來
審
視
並
評
估
各
議
題
與
公
司
營

運
風
險
之
相
關
性
與
風
險
高
低
程
度
。

 

5.
2.

評
估
方
法
參
照

T
C

F
D
報
告
建
議

(
R

ec
o

m
m

e
n
d

at
io

n
s 

o
f 

th
e 

T
as

k
 F

o
rc

e 
o

n
 C

li
m

at
e
-r

el
at

ed
 F

in
a
n
ci

al
 D

is
cl

o
su

re
s,
 J

u
n
e 
2
0
1
7)
，
進
行
風

險
情
境
分
析
，
主
要
係
考
量
轉
型
風
險

(政
策
和
法
律

/
市
場

/科
技

/
聲
譽

)及
實
體
風
險

(慢
性
及
急
性

)
;當

財
務
衝
擊
金
額
超
過

2
,0
00

萬
元

時
，
列
為
公
司
層
級
風
險

(即
具
實
質
性
財
務
衝
擊

)
。
 

5.
3.

判
定
重
大
風
險
之
事
件
，
必
須
產
生
出
相
對
應
之
管
理
方
案
來
減
少
風
險
所
帶
來
的
損
失
，
我
們
會
分
析
所
有
可
能
之
管
理
方
案
，
並
進
行
指
標

設
定
，
可
分
為
消
除
風
險
、
降
低
風
險
、
分
散
風
險
等
，
並
開
會
決
定
最
後
之
實
行
方
案
。
這
些
管
理
方
案
均
需
納
入
定
期
監
督
或
結
合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I
S

O
 1
4
00
1
)管

理
方
式
，
以
整
合
至
全
公
司
之
多
面
項
風
險
管
理
之
中
，
並
參
照

T
C

F
D
建
議
指
引
，
考
量
不
同
氣
候
相
關
情
境
，
選

擇
使
用

3
種
情
境
來
分
析
可
能
遭
受
到
的
營
運
財
務
衝
擊
。

 

A
.

IN
D

C
情
境
：

(
A
)
.
國
家
之
中
期
目
標
為

1
1
9
年
溫
室
氣
體
較

94
年
減
少

20
%，

即
排
放
量
回
到

21
4
百
萬
公
噸
，
以
此
情
境
下
，
國
家
對
於

7
大
部
門
的

不
同
方
針
，
包
括
能
源
部
門
、
工
業
部
門
、
住
宅
部
門
、
服
務
業
部
門
、
運
輸
部
門
、
農
業
部
門
及
廢
棄
物
部
門
，
可
能
對
本
公
司
造

成
之
衝
擊
。

 

(
B
)
.依

照
B

A
U
情
境
模
擬
至

1
1
9
年
止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總
量
將
增
加
到

4
28

百
萬
公
噸
。
然
而

IN
D

C
的
目
標
值
在

1
19

年
為

2
15

百
萬

公
噸
，
且
依
據
國
家
能
源
政
策
在

1
19

年
是
無
法
使
用
核
能
供
電
的
狀
態
。
因
台
電
（

T
P

C
）
尚
未
公
開
電
力
價
格
到
了

1
19

年
的
預

測
，
或
任
何
相
關
規
劃
，
所
以
透
過

T
P

C
之
公
開
資
訊
，
包
含
各
種
能
源
電
力
單
價
及
各
能
源
之
售
電
量
，
自
行
推
算
。

 

(
C
)
.
如
果
台
灣
再
生
能
源
佔
比
將
由

1
0
7
年
的

4
.9
%，

則
11
9
年
時
能
夠
達
到
國
家
能
源
政
策
所
規
劃
的

4
0
%，

因
在
台
灣
再
生
能
源
成
本

較
高
，
故
台
電

(T
P

C
)售

電
價
格
可
能
會
上
升

50
%，

評
估
在

IN
D

C
情
境
下
之
能
源
成
本
上
升
所
造
成
的
衝
擊
。
經
評
估
，
對
本
公
司

的
營
業
成
本
僅
為
上
升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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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W

el
l-

b
el

o
w
 
2
℃

轉
型
情
境
：

本
公
司
使
用

S
B

T
i
組
織
發
佈
之
標
準
來
分
析

W
el

l-
b

el
o

w
 
2
℃

情
境
轉
型
風
險
，
依
照
其
標
準
，
削
減
之
排
放
量
每
年
為

2.
5
%，

若
以
綠

電
策
略
為
主
要
對
策
，
於

1
16

年
達
成

W
el

l-
b

el
o

w
 
2
℃

所
需
花
費
成
本
，
對
本
公
司
的
財
務
影
響
為
增
加

1
.
4%
的
營
運
成
本
。

C
.
R

C
P
實
體
風
險
情
境
：

(
A
)
.

R
C

P
情
境
模
擬
下
，
我
們
使
用
臺
灣
氣
候
變
遷
推
估
資
訊
與
調
適
知
識
平
台

(T
ai

w
an

 C
li

m
at

e 
C

h
a
n
g
e 

P
ro

je
ct

io
n
 I

n
fo

rm
at

io
n
 a

n
d

A
d

ap
ta

ti
o

n
 K

n
o

w
le

d
g
e 

P
la

tf
o

rm
,

 T
C

C
IP

 )
，
線
上
模
擬
在

R
C

P
2
.
6，

R
C

P
4
.
5，

R
C

P
6
.
0
和

R
C

P
8
.
5
四
種

R
C

P
（
代
表
濃
度
路

徑
）
，
所
遭
遇
到
的
最
嚴
重
情
況
。

 

(
B
)
.對

於
溫
度
和
降
雨
的
變
化
，
在
溫
度
變
化
最
大
的
情
境
為

R
C

P
8
.
5，

在
13
0
~1
49

年
溫
度
會
上
升

2.
6
℃
，
這
會
增
加
空
調
的
用
電
量
，

但
空
調
非
本
公
司
的
主
要
能
源
消
耗
活
動
。

 

(
C
)
.
在
總
降
雨
量
增
加
最
多
的
情
境
為

R
C

P
8
.
5
是
在

1
30
~
14
9
年
，
日
雨
量
增
加

1.
9
5

m
m
(
年
雨
量
為

7
11
.
8

m
m
)
，
這
會
增
加
排
水
設

備
的

風
險

，
但

本
公

司
建

構
雨

污
分

流
排

水
道

，
每

年
定

期
演

練
淹

水
演

練
，

以
防

止
的

危
害

。
在

總
降

雨
量

減
少

最
多

的
情

境
為

R
C

P
8
.
5
是
在

1
3
0~
1
4
9
年
，
日
雨
量
減
少

0.
7
4

m
m
(
年
雨
量
為

27
0
.1

m
m
)
，
這
會
增
加
缺
水
設
備
的
風
險
，
本
公
司
目
前
欲
增
加

湖
山
水
庫
的
用
水
，
以
降
低
的
缺
水
風
險
。

 

項
目
 

臺
灣
(
本
廠
區
、
二
廠
區

) 

情
境
分
析

 
針
對

R
C

P
2.
6、

R
C

P
4
.5
、

R
C

P
6
.0
、

R
C

P
8
.
5
等
情
境
進
行
推
估
，
採
用

R
C

P
 

8
.
5
情
境
進
行
極
端
氣
候
之
風
險
評
估

 

時
間
尺
度

 
1
0
9
~1

2
9
年

 及
 1

2
9~

1
49

年
 

海
平
面
上
升

 
未
受
到
影
響

 

低
於
潮
汐
線
區
域

(有
淹
水
風
險

) 
未
受
到
影
響

 

低
於

2
0
50

年
洪
水
水
位

 
未
受
到
影
響

 

平
均
乾
旱
時
間

 
6
7
天
 

氣
溫
上
升

 
2
.
6 

總
降
雨
量

 
最
多
增
加

7
11
.
8 

m
m

 ;
 
最
多
減
少

2
7
0.
1
 

m
m
 

最
大
連
續
降
雨
日
數

 
最
大
連
續
降
雨

10
.1

天
 

6
.
若

有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說
明

該
計

畫
內

6.
1.

針
對
本
公
司
低
碳
營
運
管
理
指
標
與
目
標
，
分
別
於
致
力
低
碳
產
品
研
發
、
佈
局
綠
色
智
能
科
技
生
產
、
調
適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
共
同
攜
手
永
續

夥
伴
、
氣
候
倡
議
與
意
識
培
養
面
向
設
置
指
標
及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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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及
用

於
辨

識
及

管
理

實
體

風
險

及
轉

型
風

險
之

指
標

與
目

標
。

 

策
略

 
指
標

 
1
1
6年

目
標

 

致
力
低
碳
產
品
研
發

 
紡
織
綠
色
產
品
發
展
進
度

 
長
纖
布
、
簾
布
綠
色
產
品
多
樣
量
產

 

佈
局
綠
色
智
能
科
技
生
產

 

溫
室
氣
體
範
疇
一
及
範
疇
二
減
量

 
減
量

2
6
.3
% 

導
入

A
I、

節
能
設
備

 
持
續
導
入

A
I、

節
能
設
備

 

再
生
能
源
用
量

 
1
0
%以

上
 

調
適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織
染
廢
水
回
收
率

 
7
0
% 

天
災
營
運
中
斷

 
0
 

天
災
營
運
工
傷

 
0
 

綠
色
工
廠
認
證

 
維
持
認
證

 

共
同
攜
手
永
續
夥
伴

 

供
應
商
永
續
性
風
險
評
估
涵
蓋
率

 
1
0
0
% 

缺
失
改
善
率

 
1
0
0
% 

範
疇
三
排
放
減
量

 
減
量
2
0
% 

氣
候
倡
議
與
意
識
培
養

 

S
B

T
i倡

議
 

達
成

S
B

T
i宣

示
目
標

 

C
D

P
氣
候
變
遷

 
領
導
級

 

C
D

P
水
管
理

 
領
導
級

 

全
體
員
工
氣
候
變
遷
活
動

 
至
少
一
項

 

員
工
訓
練
課
程

 
1
0
0
% 

6.
2.

為
讓
利
害
關
係
人
能
充
分
了
解
本
公
司
推
動
節
能
減
排
循
環
經
濟
的
努
力
作
為
與
成
效
，
及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的
實
體
、
轉
型
風
險
及
機
會
管
理
能

力
，
本
公
司
依
據

T
C

F
D
框
架
編
撰
報
告
書
，
每
年
更
新
並
公
布
於
公
司
網
站
，
2
0
25

年
版
預
計
於

2
0
25

/8
公
佈
發
行
本
公
司
實
體
風
險
與
轉

型
風
險
之
相
關
指
標
及
目
標
，
自

1
08

年
起
每
年
依
氣
候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

T
C

F
D
）
架
構
編
製
並
發
布
報
告
書
。
本
年
度
為
最
後
一
次
單
獨
發

布
，
未
來
相
關
氣
候
資
訊
將
依
規
定
按

 I
F

R
S
 

S
2
 
規
範
，
整
合
納
入
年
報
永
續
專
章
揭
露
。

 

7
.
若

使
用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規

劃

工
具
，
應
說
明
價
格
制
定
基
礎
。

7.
1.

本
公
司
為
提
早
因
應
環
境
部
「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法

(原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及
管
理
法

)」
之
排
放
額
度
機
制
，
於

10
7
年
已
實
行
內

部
碳
定

價
機
制

，

碳
排
放
價
格
遂
參
考
原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及
管
理
法
」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台
灣
各
企
業
與
各
國
標
準
，
碳
排
放
量
訂
定
為
每
噸

10
元
，
用
於
內
部

評
估
相
關
溫
室
氣
體
風
險
及
機
會
使
用
。

 

7.
2.

本
公
司
於

1
1
3
年
計
算
內
部
碳
定
價
，
以
碳
排
放
量
每
噸

1
0
元
，
並
以

1
0
8
為
基
準
年
，
每
年
減
少

2.
5
%作

為
預
估
年
目
標
排
放
量
。

1
14

年

碳
排
放
量

1
3.
8
萬
噸
，
較

11
4
年
目
標

3
6.
3
萬
噸
，
減
少

22
.
5
萬
噸
，
預
估

1
14

全
年
碳
排
費
用
約
為

1
22

萬
元
。
 

8
.
若

有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涵

蓋
之

活
動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疇
、

規
劃

期
程

，
每

8.
1.

本
公
司
依
循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減
量
目
標

(下
稱
減
碳
目
標

)，
並
於

11
2
年

3
月
取
得
國
際
科
學
基
礎
減
碳
目
標
倡
議
組
織

(
S

ci
en

ce
-b

as
ed

 t
ar

g
et

s 

in
it

ia
ti

v
e,
 S

B
T

i)
目
標
核
定
通
知
，
是
全
台
第
一
家
完
成
審
查
的
紡
織
業
者
，
符
合
控
制
溫
升
不
超
過

2
℃
之
減
碳
路
徑
，
並
以

8
年
為
區
間
，

設
定
集
團
短
中
長
期
目
標
，
階
段
目
標
為

1
16

年
度
範
疇
一
、
二
減
量

26
.
3%
，
範
疇
三
減
量

2
0
%、

1
39

年
達
碳
中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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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達

成
進

度
等

資
訊

；
若

使
用

碳
抵

換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
R

E
C

s)
以

達
成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抵

換
之

減
碳

額
度

來
源

及
數

量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
R

E
C

s)
數
量
。
 

8.
2.

為
強

化
溫

室
氣

體
管

理
，

於
1
1
2
年

導
入

S
B

T
i(
科

學
基

礎
減

量
目

標
)
，

以
科

學
方

法
計

算
未

來
減

碳
目

標
與

路
徑

，
本

公
司

1
1
9
年

度
減

碳
目

標
，
較

1
0
8
基

準
年

需
減

少
5
0
%，

1
1
2
年

度
已

較
1
0
8
年

度
(
基

準
年

)
減

少
6
3
.
7
%
(
已

提
前

達
標

)，
並

已
經

由
S

G
S
依

IS
O

 

1
4
0
6
4
查

證
。

同
時

，
本

公
司

2
0
2
4
年

國
際

碳
揭

露
計

畫
(

C
D

P
)
氣

候
變

遷
問

卷
榮

獲
最

高
等

級
A
(
領

導
級

)
。

本
公

司
秉

持
永

續
發

展
精

神
，

展
現

強
烈

減
碳

決
心

，
期

1
3
9
年

達
碳

中
和

。
本

公
司

近
三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如
下

：
 

單
位

：
C

O
2
e
/
噸

 

年
度
 

10
8
年

A  
11

2
年
 

11
3
年
 

1
14

年
B  

差
異

(
A-
B
)  

差
異
率
 

範
疇
一
 

34
7,
21
1 

78
,6
89
 

59
,1

83
 

6
2
,
0
1
6 

2
8
5
,
1
9
5 

-
8
2
.
1
3
%

範
疇
二
 

98
,2
20
 

83
,0
80
 

80
,9
76
 

7
6
,
0
4
5 

2
2
,
1
7
5 

-
2
2
.
5
7
%

合
計
 

44
5,
43
1 

16
1,
76
9 

14
0
,1
59
 

13
8
,
0
6
0 

3
0
7
,
3
7
1 

-
6
9
.
0
0
%

單
位
 

排
放
量
 

16
.2
2 

7.
35
 

6.
58
 

6
.
8
0 

9
.
4
2 

-
5
8
.
0
7
%

9
.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與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
另
填
於
下
列

 2
 及

 
3)
。

9
.
1
.本

公
司
自

10
7
年
進
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委
託
外
部
機
構

(
如

S
G

S
、

B
S

I)
查
驗
，
並
依
法
向
環
境
部
申
報
排
放
量
。

 

9
.
2
.本

公
司
為
展
現
減
碳
之
決
心
，
除
對
外
宣
示
短
中
長
期
目
標
外
，
另
每
年
向
國
際

C
D

P
(碳

揭
露
計
畫

)
組
織
提
報
揭
露
本
公
司
之
碳
管
理
，

1
1
3

年
評
等
取
得
「
領
導
等
級
」
。

 

9
.
3
.為

確
認
減
碳
成
效
，
本
公
司
以
升
溫
不
高
於

2
℃

控
制
減
碳
目
標
，
向
國
際

S
B

T
i(
科
學
基
礎
目
標
倡
議

)組
織
提
請
認
證
，
已
獲
得
承
認
通
過
，

目
標
為

5~
15

年
內
完
成
範
疇
一
、
二
排
放
量
年
均
減
量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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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
近
二
年
度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1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資
訊
：

敘
明
溫
室
氣
體
最
近
兩
年
度
之
排
放
量

(公
噸

C
O

2
e)
、
密
集
度

(公
噸

C
O

2
e/
百
萬
元

)及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

 

年
度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範
疇
一

 
範
疇
二

 

總
排
放
量

 

(
公
噸

C
O

2
e)
 

密
集
度

 

(
公
噸

C
O

2
e/
百
萬
元

) 

總
排
放
量

 

(
公
噸

C
O

2
e)
 

密
集
度

 

(
公
噸

C
O

2
e/
百
萬
元

) 

1
1
4 

母
公
司
、
宏
懋
開
發

(
股
)
公
司

 
6
2
,
16
8
.6
 

3
.
0
5 

7
8
,
66
8
.6
 

3
.
8
6 

衆
懋
國
際
公
司

 
0
 

0
 

2
.
3
4 

0
.
0
7 

福
懋
興
業

(香
港
)
公
司

 
-
 

-
 

-
 

-
 

福
懋
興
業

(中
山
)
有
限
公
司

 
1
1
,
48
9
.7
 

6
.
7
7 

1
8
,
45
0
.4
 

1
0
.
88
 

福
懋
興
業

(常
熟
)
有
限
公
司

 
2
,
6
38
.
9 

2
.
7
6 

1
9
,
41
2
.2
 

2
0
.
32
 

福
懋
越
南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3
4
,
55
8
.4
 

1
1
.
59
 

2
4
,
57
5
.1
 

8
.
2
4 

福
懋
同
奈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5
,
5
31
.
9 

1
.
9
6 

8
8
,
19
5
.3
 

3
1
.
22
 

1
1
3 

母
公
司
、
宏
懋
開
發

(
股
)
公
司

 
5
9
,
10
1
.5
 

2
.
7
7 

8
7
,
23
8
.4
 

4
.
0
9 

衆
懋
國
際
公
司

 
0
 

0
 

2
.
4
5 

0
.
0
7 

福
懋
興
業

(香
港
)
公
司

 
0
 

0
 

0
 

0
 

福
懋
興
業

(中
山
)
有
限
公
司

 
1
2
,
25
4
.3
 

7
.
7
7 

1
7
,
14
2
.5
 

1
0
.
87
 

福
懋
興
業

(常
熟
)
有
限
公
司

 
5
,
7
68
.
0 

6
.
8
3 

1
3
,
28
7
.6
 

1
5
.
72
 

福
懋
越
南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3
8
,
41
4
.1
 

1
3
.
17
 

2
7
,
30
6
.3
 

9
.
3
6 

福
懋
同
奈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6
,
1
29
.
3 

1
.
9
2 

9
4
,
42
6
.2
 

2
9
.
54
 

註
 1
：
母
公
司
範
圍
含
福
懋
加
油
站
與
台
北
辦
事
處
。
福
懋
興
業

(香
港
)公

司
、
衆
懋
國
際
公
司
，
同
奈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胡
志
明
辦
事
處
，
依
照
現
行
國
際
公

認
標
準
(如

S
B

T
i
以

5%
認
定
非
屬
重
大
性
門
檻

)與
環
境
部
規
範
(排

放
量
較
小
之
排
放
源
小
於
總
排
放
量

0.
5%
可
採
簡
易
量
化
方
式
，
加
總
不
得
高

於
總

排
放

量
5%
)
，

但
本

公
司

仍
以

環
境

永
續

為
目

標
，

持
續

進
行

盤
查

。
本

公
司

（
含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子
公

司
）

範
疇

三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為
 

2,
22
0,
68
4.
74
 公

噸
C

O
2
e。

因
香
港
辦
事
處
與

 S
ch

o
el

le
r 
共
同
使
用
辦
公
空
間
，
相
關
排
放
源
及
用
電
量
無
法
明
確
區
分
與
拆
分
，
爰
將
該
部
分

排
放
量
全
數
認
列
於
 S

ch
o
el

le
r 

T
ex

ti
l 
A

G
，
並
揭
露
於
範
疇
三
類
別

15
「
投
資
」
項
下
。

 

註
 2
：
範
疇
一

(直
接
排
放
量
）
即
直
接
來
自
公
司
所
擁
有
或
控
制
的
排
放
源
；
範
疇
二
（
能
源
間
接
排
放
量
）
即
來
自
外
購
電
力
、
熱
或
蒸
氣
而
造
成
間
接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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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
直
接
排
放
量
及
能
源
間
接
排
放
量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
依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
上
市
公
司
編
製
與
申
報
永
續
報
告
書
作
業
辦
法
」
第

4
條
之

1
第

2
項
 

規
定
所
定
時
程
辦
理
，
其
他
間
接
排
放
量
資
訊
得
自
願
揭
露
。

 

註
 4
：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標
準
：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議
定
書

(G
re

en
h
o
u
se

 
G

as
 
P

ro
to

co
l,
 G

H
G

 
P

ro
to

co
l)
或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

In
te

rn
at

io
n
al

 
O

rg
an

iz
at

io
n
 
fo

r 

S
ta

n
d
ar

d
iz

at
io

n
, 

IS
O
)
發
布
之
 

IS
O
 1
40
64
-1
。

 

註
 5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之
密
集
度
得
以
每
單
位
產
品

/服
務
或
營
業
額
計
算
，
惟
至
少
應
敘
明
以
營
業
額
（
新
臺
幣
百
萬
元
）
計
算
之
數
據
。

 

(2
)溫

室
氣
體
確
信
資
訊

敘
明
最
近
兩
年
度
確
信
情
形
說
明
，
包
括
確
信
範
圍
、
確
信
機
構
、
確
信
準
則
及
確
信
意
見
。

 

本
公
司
基
本
資
料

 

■
資
本
額

 1
0
0 
億
元
以
上
公
司
、
鋼
鐵
業
、
水
泥
業

□
資
本
額

 5
0
 億

元
以
上
未
達

 
10
0
 億

元
之
公
司

□
資
本
額
未
達

 
5
0 
億
元
之
公
司

依
上
市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路
徑
圖
規
定
至
少
應
揭
露

 

■
母
公
司
個
體
盤
查

■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子
公
司
盤
查

■
母
公
司
個
體
確
信

□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子
公
司
確
信

年

度
確
信
範
圍

 
確
信
機
構

 
確
信
準
則

 
確
信
意
見

 
說
明
 

1
1
4 

母
公
司
、
宏
懋
開
發

(股
)公

司
 

S
G

S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股

)公
司
 


1
1
4
年
度

1
~3

月
進
行
盤
查
、

4
月
查
證
。


取
得
證
書
時
間

6
月
。


詳
細
查
證
資
訊
後
續
請
詳
見
本
公
司
永
續
報
告
書
，
或
請
參
照
福
懋
公
司
網
站

>

投
資
人
專
區

>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

衆
懋
國
際
公
司

 

福
懋
興
業

(香
港

)
公
司

 

福
懋
興
業

(中
山

)
有
限
公
司

 

福
懋
興
業

(常
熟

)
有
限
公
司

 

福
懋
越
南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福
懋
同
奈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1
1
3 

母
公
司
、
宏
懋
開
發

(股
)公

司
 

S
G

S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股

)公
司
 

IS
O
 
1
4
0
64

-
3 

有
限
保
證

 

無
保
留

意
見
 

本
公
司
母
、
子
公
司
揭
露
溫
室
氣
體
範
疇
一
及
範

疇
二
總
排
放
量

35
7
,4
09

公
噸

C
O

2
e。

 

衆
懋
國
際
公
司

 

福
懋
興
業

(香
港

)
公
司

 

福
懋
興
業

(中
山

)
有
限
公
司

 

福
懋
興
業

(常
熟

)
有
限
公
司

 

福
懋
越
南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福
懋
同
奈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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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敘
明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基
準
年
及
其
數
據
、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與
減
量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

 

1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基
準
年
及
減
量
目
標
：

本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以

1
0
8
年
為
基
準
年
，
其
範
疇
一
及
範
疇
二
排
放
量
分
別
為

34
.
7
萬
噸

C
O

2
e
及

9
.
8
萬
噸

C
O

2
e，

並
透
過
下
列
具
體
行
動
進
一
步
落
實
至
目
標
年

1
1
6

年
達
成
溫
室
氣
體
範
疇
一
與
範
疇
二
合
計
減
量

26
.
3%
，
範
疇
三
減
量

20
%，

並
於
民
國

1
19

年
範
疇
一
與
範
疇
二
減
少

3
3.
8%
，
持
續
以

13
9
年
達
成
碳
中
和
的
目
標
邁
進
。

2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

(1
).

 
本
公
司
減
碳
目
標
涵
蓋
範
疇
一
及
範
疇
二
之
排
放
，
主
要
來
自
營
運
據
點
之
用
電
及
製
程
相
關
活
動
，
透
過
導
入
節
能
設
備
、
自
發
自
用
太
陽
能
、
購
買
及
使
用
綠
電
等
措
施
，

並
推
動
鍋
爐
設
備
低
碳
轉
型
（
包
含
汰
除
燃
煤
鍋
爐
、
將
蒸
氣
鍋
爐
燃
油
改
為
天
然
氣
，
以
及
汰
除
燃
油
鍋
爐
改
採
天
然
氣
直
接
加
熱
）
，
持
續
降
低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強
度
；

另
每
年
均
依
循
環
境
部
及

IS
O
 
1
4
06
4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標
準
，
委
由
第
三
方
進
行
查
證
，
以
確
保
碳
排
放
數
據
之
準
確
性
與
可
靠
性
。

 

(2
).

 
為
達
成

S
B

T
i，

本
公
司
擬
定
三
大
主
軸
：

 

2
.
1
. 
藉
由
導
入
先
進
製
程
技
術
，
提
升
生
產
與
能
源
運
用
效
率
，
創
造
節
能
效
益
。

 

2
.
2
. 
推
動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與
低
碳
能
源
轉
型
，
落
實
節
能
減
排
，
並
持
續
通
過
各
項
國
際
認
證
標
準
，
執
行
廠
內
各
項
節
能
減
碳
案
件
，
提
升
企
業
對
氣
候
的
韌
性
。

 

2
.
3
. 
與
上
下
供
應
鏈
合
作
以
環
保
回
收
材
質
，
開
發
各
項
綠
色
低
碳
產
品
；
建
置
完
善
的
供
應
商
稽
核
與
輔
導
機
制
，
與
供
應
商
展
開

E
S

G
交
流
，
共
同
為
氣
候
風
險
付
出

心
力
，
並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推
動
各
項
專
案
，
提
升
全
公
司
對
氣
候
變
遷
意
識
，
增
進
企

業
永
續
競
爭
力
。

 

(3
).

 
另
於

10
9
年
底
正
式
簽
署
成
為

T
C

F
D
支
持
者
，
並
依
循

T
C

F
D
指
引
，
揭
露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所
採
取
的
策
略
與
措
施
。
同
時
，
公
司
連
續
四
年
於

C
D

P
 氣

候
變
遷
與
水
安

全
獲
得
領
導
級
評
等
，
並
受
邀
參
與

C
D

P
與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
B

C
S

D
 

T
ai

w
a
n
)
合
作
舉
辦
的
「

C
D

P
台
灣
發
表
會
」

(為
台
灣
首
度
舉
辦
頒
獎
典
禮

)，
由
此
可
見
，
國

際
氣
候
組
織
肯
定
福
懋
興
業
長
期
致
力
於
氣
候
變
遷
的
努
力
。

 

3
.

減
量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

本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總
排
放
量

1
14

年
度

13
.
8
萬
噸
，
較
目
標
年

1
08

年
度

4
4
.5

萬
噸
減
少

30
.
7
萬
噸
，
減
碳
達

 6
9
.0
0
%，

雖
已
提
前
達
成
目
標
，
仍
持
續
努
力
減
碳
作
業
，
為

地
球
永
續
盡
一
份
心
力
，
減
量
情
形
如
下
：

 
 

 
 
 

 
 
 

 
 
 

 
 
 

 
 
 

 
 
 

 
 
 

 
單
位
：

C
O

2
e/
噸

年
度
 

10
8
年

A  
11
2
年
 

11
3
年
 

1
14

年
B  

差
異

(
A
-
B
)  

差
異
率
 

範
疇
一
 

34
7,

21
1 

78
,6
89
 

59
,1

83
 

62
,0

1
6 

2
8
5
,
1
9
5 

-8
2
.
1
3
%

範
疇
二
 

98
,2

20
 

83
,0
80
 

80
,
97
6 

76
,0

4
5 

2
2
,
1
7
5 

-2
2
.
5
7
%

合
計
 

44
5,

43
1 

16
1,
76
9 

14
0,
15
9 

13
8,
0
6
0 

3
0
7
,
3
7
1 

-6
9
.
0
0
%

單
位
排
放
量
 

16
.2

2 
7.
35
 

6.
58
 

6.
8
0 

9.
4
2 

-5
8
.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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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公
司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採
行
措
施
：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一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V V 

本
公
司
為
恪
遵
法
令
及
謹
守
道
德
規
範
之
企
業
，
除
遵
循
公
司
法
、
證
券
交

易
法
等
法
令
外
，
並
秉
持
「
勤
勞
樸
實
」
企
業
文
化
精
神
，
以
廉
潔
誠
信
、

公
開
透
明
、
自
律
負
責
之
經
營
理
念
，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本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由
管
理
總
部
各
處
室
為
公
司
治
理
暨
誠
信
經
營
推
動
小
組
，
制

定
並
落
實
各
項
道
德
規
範
與
政
策
，
建
立
良
善
之
公
司
治
理
及
風
險
控
管
之

機
制
，
謀
求
本
公
司
之
永
續
發
展
，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亦
承
諾
積
極

落
實
及
監
督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之
執
行
。

 

1.
本
公
司
已
於
「
工
作
規
則
」
等
規
章
制
度
中
訂
定
嚴
謹
行
為
規
範
及
道

德
準
則
，
並
明
訂
相
關
獎
懲
規
定
，
舉
凡
本
公
司
董
事
、
經
理
人
、
受

僱
人
或
具
有
實
質
控
制
能
力
者
，
嚴
禁
直
接
或
間
接
提
供
、
承
諾
、
要

求
或
收
受
任
何
不
正
當
利
益
，
或
做
出
其
他
違
反
誠
信
、
不
法
或
違
背

受
託
義
務
之
行
為
，
以
防
範
營
私
舞
弊
、
挪
用
公
款
、
收
受
賄
賂
、
洩

密
或
謊
報
等
不
誠
信
行
為
。

2.
本
公
司
定
期
分
析
檢
討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已
於

「
工
作
規
則
」
等
明
訂
相
關
從
業
人
員
之
管
理
規
定
，
即
擔
任
營
業
、

採
購
、
發
包
、
監
工
及
預
算
等
職
務
者
以
及
其
他
與
廠
商
有
利
益
關
係

之
職
務
者
，
不
得
接
受
廠
商
邀
請
之
飲
宴
或
其
他
應
酬
活
動
，
亦
不
得

接
受
其
餽
贈
之
財
物
或
其
他
利
益
，
違
者
以
免
職
論
處
，
其
主
管
並
予

以
連
帶
議
處
。
另
相
關
職
務
已
全
面
推
動
定
期
輪
調
作
業
，
以
防
範
各

類
弊
端
之
發
生
。

3.
營
業
秘
密
及
智
慧
財
產
權
管
理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4
及

5
條

規

定
。
 

   本
公

司
於

不
同

規
章

制
度

分
別

明
訂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相
關
規
定
，
並
落
實
執

行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7
條

規

定
之
意
旨
，
惟
未
訂
定
專
屬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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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V 

1.
本
公
司
為
加
速
高
值
化
及
差
別
化
之
新
產
品
或
技
術
開
發
，
建
構
虛

擬
實
驗

室
及

導
入
研

發
數

位
化
管

理
系

統
，
積

極
發

展
工
業

4.
0
及

A
I

智
能
生
產
。
另
為
持
續
改
善
生
產
製
程
或
生
產
效
能
，
本
公
司
訂
定
年

度
專
案
改
善
目
標
，
且
建
置
電
腦
作
業
執
行
跟
催
、
處
理
及
提
示
等
功

能
。

2.
在
專
利
與
商
標
管
理
方
面
，
為
有
效
辦
理
相
關
案
件
之
申
請
、
審
查

及
執

行
進

度
管

理
，

本
公

司
持

續
掌

握
專

利
及

商
標

案
件

之
處

理
進

度
，

並
依
限

辦
理

商
標
專
用

期
限

展
延

等
相

關
作
業
。

11
4
年

度
新

增

專
利
有
效
證
1件

，
累
積
有
效
專
利
共
計

59
件
。
 

3.
在
營
業
秘
密
管
理
方
面
，
相
關
管
控
規
定
及
措
施
說
明
如
下
：

(1
)
要

求
所
有

員
工

簽
署
誓

約
書

，
對

於
在

職
期
間
及

到
職

以
前

所
知

悉
或
取
得
之
一
切
技
術
或
資
料
均
應
嚴
加
保
密
，
不
論
在
職
與
否
或
有

無
簽
署
保
密
協
議
，
絕
不
作
任
何
未
經
授
權
之
使
用
或
以
任
何
方
法
洩

露
。
並
於
本
公
司
要
求
返
還
時
或
於
員
工
離
職
時
，
員
工
應
立
即
繳
還

全
部
有
關
之
技
術
資
料
，
不
得
以
任
何
方
式
留
存
。

 

(2
)
於

「
文
書

管
理

辦
法
」

專
章

規
定

機
密

文
件
管
理

程
序

，
有

關
專

利
或
與
營
運
活
動
、
技
術
性
相
關
之
文
件
均
依
機
密
文
件
管
理
規
定
，

不
得
擅
自
攜
帶
外
出
或
轉
借
、
出
示
於
他
人
，
並
妥
善
收
存
保
管
，
調

閱
檔
案
應
記
載
摘
要
、
用
途
等
申
請
並
依
核
決
權
限
規
定
辦
理
，
另
實

施
門
禁
管
制
、
列
印
文
件
監
控
等
作
業
。

 

4.
另
為
強
化
員
工
對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認
知
，
本
公
司
要
求
所
有
員
工
出

具
「

尊
重

智
慧

財
產
權

聲
明

書
」
，

並
實

行
智
慧

財
產

權
法
規

之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
 

本
公

司
已

於
「

工
作

規
則
」
、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作
業

要
點

」、
「
內
、
外
部
人
對
於
不
合
法
與
不
道
德
行
為
之
檢
舉
辦
法
」、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6條

第
1項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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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內
、
外
部
利
害
關
係
人
申
訴
處
理
管
理
辦
法

(含
員
工
申
訴
處
理
辦
法
)
」
等

規
章
制
度
中
，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道
德
規
範
政
策
，
及
相
關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檢
舉
、
違
規
懲
戒
、
申
訴
等
規
定
，
並
針
對
本
公
司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訂

立
「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或
本
公
司
年
報
特
別
記
載
事
項
第
六
項

本
公
司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上
述
規
章
制
度
均
定
期
檢
討
，
以

因
應
實
務
所
需
(參

閱
網
址

h
tt
p
s:

//
w

w
w

.f
tc

.c
o
m

.t
w

/n
ew

ft
c/

in
te

g
ri

ty
.p

h
p
)。

 

定
。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訂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V V V 

本
公

司
因

商
業

交
易

對
外
簽

訂
之
契

約
，

均
訂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另
對

客
戶

、
供

應
商

等
利

害
關
係

人
徵
信

調
查

，
含

查
核
程

序
，
以

避
免

發
生

不
誠
信
行
為
而
損
及
公
司
權
益
。

 

本
公

司
由

總
經

理
室

、
標
準

組
、
各

事
業

部
經

理
室
等

，
兼
職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之
運

作
，

包
括
宣

導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相

關
議

題
之
教
育
訓
練
，
並
依
本
公
司
檢
舉
辦
法
，
處
理
查
核
相
關
檢
舉
案
件
等
。

誠
信

經
營

推
動

單
位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最
近
一

次
報

告
日

期
為
11
4年

12
月
12
日
，
主
要
係
報
告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執
行
情

形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等

。
另

每
月

將
內
部
稽
核
報
告
送
請
獨
立
董
事
核
閱
，
並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本
公
司
落
實
執
行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11
4年

相
關
執
行
情
形
：
 

1.
本
公
司
已
於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明
訂
，
對
於
董
事
會
所
列
議
案
與

其
自
身
或
其
代
表
之
法
人
有
利
害
關
係
者
，
須
說
明
其
利
害
關
係
之
重

要
內
容
，
如
有
礙
於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時
，
不
得
加
入
討
論
及
表
決
，
且

討
論
及
表
決
時
應
予
迴
避
，
並
不
得
代
理
其
他
董
事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2.
本
公
司
已
於
「
工
作
規
則
」、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作
業
要
點
」
等
明
訂
員

工
應
嚴
謹
遵
守
利
益
迴
避
之
行
為
，
主
動
報
備
有
利
益
衝
突
之
事
項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9條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1
7
條
規
定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1
9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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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V V 

並
訂
有
競
業
禁
止
的
相
關
條
款
，
以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

 

3.
本

公
司
依

「
內

、
外
部

利
害

關
係
人

申
訴

處
理
管

理
辦

法
」
，

提
供

員

工
或
內
、
外
部
利
害
關
係
人
舉
發
或
申
訴
任
何
違
法
或
不
當
行
為
。

本
公
司
訂
有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道
德
行
為
守
則
」，

將
誠
信
經

營
納
入

員
工

績
效

考
核

與
人
力
資

源
政

策
，

對
所

有
營
運
據

點
之

營
運
活

動
，
進

行
貪

腐
相

關
情

事
的
自
行

查
核

及
法

令
遵

循
自
我
評

估
，

並
建
立

有
效
完

善
之

會
計

制
度

及
內
控
機

制
，

全
面

推
行

人
事
、
財

務
、

營
業
、

生
產
、

資
材

及
工

程
等

六
大
管
理

機
能

相
互

串
連

，
層
層
勾

稽
，

執
行
異

常
管
理

，
達

到
有

效
風

險
控
管
並

落
實

執
行

。
另

本
公
司
亦

建
立

專
業
獨

立
之
內

部
稽

核
運

作
架

構
，
運
作

架
構

區
分

多
層

面
，
第
一

層
面

由
隸
屬

於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下
之

稽
核
室
執

行
，

每
年

訂
定

稽
核
計
畫

，
據

以
查
核

規
章
制

度
遵

循
情

形
，

降
低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

第
二
層
面

則
由

母
公
司

台
化
總

經
理

室
及

企
業

總
管
理
處

進
行

例
行

性
及

專
案
性
之

獨
立

稽
核
；

另
基
於

內
部

稽
核

係
全

體
員
工
之

職
責

，
因

此
於

第
三
層
面

要
求

公
司
各

部
門
定

期
(
依
項
目

設
定

為
每
月

、
每

季
、
每

半
年

或
每
年

)
進

行
自
主
性

之
業
務
檢
查
，
以
落
實
內
控
精
神
至
公
司
各
個
層
面
。
11
4年

無
發
生
貪
腐

情
事
及
反
競
爭
行
為
。
 

本
公
司

透
過

定
期

企
業

刊
物
及
福

懋
人

刊
物

推
廣

及
於
各
項

場
合

積
極
宣

導
教
育

員
工

秉
持

「
勤

勞
樸
實
」

企
業

精
神

，
培

養
廉
潔
誠

信
、

公
平
透

明
、
自

律
負

責
之

誠
信

經
營
工
作

理
念

與
態

度
，

新
進
人
員

訓
練

時
皆
辦

理
企
業

文
化

課
程

。
此

外
，
為
強

化
同

仁
對

於
遵

循
誠
信
經

營
規

範
之
堅

定
承
諾

，
每

年
由

標
準

組
定
期
舉

辦
法

規
宣

導
、

防
弊
肅
貪

等
訓

練
課
程

，
11
4
年
度
舉
辦
與
誠
信
經
營
議
題
相
關
之
內
、
外
部
教
育
訓
練
（
含
誠
信

經
營
法

規
遵

行
、

重
視

企
業
倫
理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
風
險

管
理

及
強
化

公
司
治
理
等
相
關
課
程
），

合
計
訓
練
時
數

32
4
小
時
，
訓
練
人
數

10
8
人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20
條
規
定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22
條

第
2
項

規
定
。

 

~79~

http://www.ftc.com.tw/doc/ftc_e1.pdf
http://www.ftc.com.tw/doc/ftc_e1.pdf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V V V 

本
公
司

訂
有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

道
德

行
為

守
則
」

及
「

內
、
外

部
人

對
於

不
合

法
與

不
道
德

行
為
之

檢
舉

辦
法

」
等
規

定
，
提

供
具

體
檢

舉
制

度
，

積
極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

鼓
勵

內
部

及
外
部

人
員
檢

舉
不

誠
信

行
為
或
不
當
行
為
：
 

1.
指
派
總
經
理
室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組
為
檢
舉
受
理
專
責
單
位
，
受
理
同
仁

涉
有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檢
舉

，
官

網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提
供

員
工

、
股

東
、
利
害
關
係
人
及
外
部
人
有
效
之
溝
通
方
式
。

2.
檢
舉
情
事
若
涉
及
董
事
或
高
階
主
管
，
將
呈
報
至
獨
立
董
事
，
並
建
立

檢
舉
人
保
護
制
度
，
對
於
檢
舉
人
身
分
及
內
容
均
確
實
保
密
，
承
諾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情
事
而
遭
不
當
處
置
。

3.
另
於
「
工
作
規
則
」
中
對
於
員
工
違
反
誠
信
行
為
者
訂
有
相
關
懲
戒
規

定
。
11
4年

共
受
理
外
部
檢
舉
案
件

0件
、
員
工
直
接
檢
舉
0件

。

4.
提
供
實
體
信
箱
、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申
訴
電
話
及
傳
真
等
多
元
檢
舉
管

道
，
並
於
本
公
司
主
要
出
入
口
明
顯
處
，
以
供
檢
舉
人
利
用
。


實
體
信
箱
：
64
04
02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榴
中
里
石
榴
路

31
7號


電
子
信
箱
：

t1
00
0@

ft
c.

co
m

.t
w


檢
舉
電
話
：
+8
86
-5
-5
57

-3
96
6 
分
機
70
15


檢
舉
傳
真
：
+8
86
-5
-5
57

-3
96
9

5.
保
密
原
則
：
案
件
承
辦
人
調
查
期
間
及
調
查
結
束
後
，
均
嚴
禁
向
無
關

者
透
露
案
情
，
各
級
核
簽
主
管
亦
須
確
實
保
密
，
相
關
資
料
須
依
機
密

文
件
方
式
處
理
及
存
檔
，
確
保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

6.
經

查
確

有
違

反
規

定
者

，
係

依
本

公
司

人
事

管
理

規
則

規
定

進
行

懲

戒
，
必
要
時
通
知
司
法
、
檢
察
機
關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23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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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V 
 本

公
司
已
架
設
中
英
文
網
站

(h
tt

p
s:

//
w

w
w

.f
tc

.c
o
m

.t
w

/n
ew

ft
c/

in
te

g
ri

ty
.p

h
p
) 

，
並
於
網
站
中
以
年
報
方
式
揭
露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等
相
關
資
訊
。

 

符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25
條
規
定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10
3
年

11
月

7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修
訂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於

10
6
年

6
月

23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修
正
部
份
條
文

，
並
於
每
年
定
期
檢
討
相
關

規
定
。
本
守
則
規
定
雖
依
本
公
司
實
務
略
為
修
正
，
惟
訂
定
之
守
則
與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規
範
之
精
神
一
致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本
公
司
每
年
安
排
董
事
、
經
理
人
參
與
公
司
治
理
課
程
，
並
傳
達
誠
信
之
重
要
性
，
期
提
升
公
司
治
理
成
效
及
誠
信
經
營
之
落
實
。

 

註
：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是

｣或
｢否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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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

本公司已訂定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

（詳見本年報：陸、特別記載事項第五項）

本公司將於 115 年 8 月底前出版最近年度「2025 年永續報告書」，

請參閱本公司網址

https://www.ftc.com.tw/newftc/respons_report.php

(九)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單一公司>公司治理>公司規章/內部控制>

內控聲明書公告。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06sg20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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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114 年 6 月 20 日股東常會 

  列席股東常會之董事：王文淵、洪福源、李青芬、李敏章、李建寬、陳焜源、李滿春（以上 

為董事）、林聖忠（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郭年雄、郭家琦（以上

為獨立董事）等 10 人，已超過董事席次 11 席之半數。 

(1)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ˉ由：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3 年度決算表冊，請 承認案。          (董事會提)

決ˉ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1,158,156,983 權；經票決結果：承認

1,138,521,21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15,305,770 權），占表

決權總數 98.3%；反對 986,45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86,458

權）；無效 0權；棄權及未投票 18,649,30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數 18,649,308 權）。本案承認權數超過規定數額，照案承認。 

執行情形：依股東會承認。 

第二案 

案ˉ由：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之議案，請 承認案。    (董事會提) 

決ˉ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1,158,156,983 權；經票決結果：承認

1,139,069,02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15,853,579 權），占表

決權總數 98.3%；反對 1,016,65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16,657 權）；無效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18,071,30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18,071,300 權）。本案承認權數超過規定數額，照案承認。 

執行情形：114 年 3 月 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每股分派現金股利新台幣 0.8 元整，並提

股東常會報告，盈餘分配表經股東常會承認，業經 114 年 6 月 20 日董事會

訂定 114 年 7 月 30 日為分派現金股利基準日，並於 8月 27 日發放。 

(2)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ˉ由：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決ˉ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1,158,156,983 權；經票決結果：贊成

1,136,556,89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13,341,450 權），占

表決權總數 98.1%；反對 991,57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91,570

權）；無效 0權；棄權及未投票 20,608,51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數 20,608,516 權）。本案贊成權數超過規定數額，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股東會決議辦理，並奉經濟部 114 年 8 月 18 日核准變更登記在案，修正

後公司章程並公告於公司網站。 

(3)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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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年 3 月 7 日 114 年第 1次董事會 

第一案 

案ˉ由：為擬訂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請 公決案。 

（由秘書處補充報告，本案提撥董事酬勞部分內容，已提請薪資報酬委員會同

意通過。）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並提 114 年股東常會報告。 

第二案 

案ˉ由：為造具 113 年度決算表冊，並訂定 114 年度經營目標，請 公決案。 

（秘書處報告本案附件資料均已提請審計委員會同意通過，並由管理總部鄭副

總經理報告113年度經營報告及114年度經營目標。）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三案 

案ˉ由：為擬具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四案 

案ˉ由：為擬訂於 114 年 6 月 20 日召開 114 年股東常會，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五案 

案ˉ由：為擬訂定本公司基層員工範圍，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六案 

案ˉ由：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並提請 114 年股東常會決議。 

第七案 

案ˉ由：為擬具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84~



3.114 年 5 月 9 日 114 年第 2次董事會 

第一案 

案ˉ由：為造具本公司 114 年第 1季財務報表，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由管理總部鄭副總經理報告114年第1季經營狀況。）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ˉ由：為擬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4.114 年 6 月 20 日 114 年第 3 次董事會 

第一案 

案ˉ由：為擬具本公司 113 年度永續報告書，請 公決案。      (永續發展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ˉ由：為擬訂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基準日及發放日，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5.114 年 8 月 12 日 114 年第 4 次董事會 

第一案 

案ˉ由：為造具本公司 114 年第 2季財務報表，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由管理總部鄭副總經理報告114年第2季經營狀況。）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ˉ由：為擬改聘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三案 

案ˉ由：本公司經理人 114 年調薪幅度，擬以不超過員工調薪幅度辦理，請 公決案。 

(薪資報酬委員會提) 

（本案出席董事李敏章、李建寬及吳立仁等3人為當事人，應予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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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除上述董事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6.114 年 11 月 7 日 114 年第 5 次董事會 

第一案 

案ˉ由：為造具本公司 114 年第 3季財務報表，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由管理總部鄭副總經理報告114年第3季經營狀況。）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7.114 年 12 月 12 日 114 年第 6 次董事會 

第一案 

案ˉ由：為擬訂本公司 115 年度稽核計畫，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ˉ由：為擬修正本公司「永續發展守則」，請 公決案。      (永續發展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8.115 年 3 月 10 日 115 年第 1 次董事會 

第一案 

案ˉ由：為擬訂 114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請 公決案。 

（由秘書處補充報告，本案提撥董事酬勞部分內容，已提請薪資報酬委員會同

意通過。）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並提 115 年股東常會報告。 

第二案 

案ˉ由：為造具 114 年度決算表冊，並訂定 115 年度經營目標，請 公決案。 

（秘書處報告本案附件資料均已提請審計委員會同意通過，並由管理總部鄭副

總經理報告114年度經營報告及115年度經營目標。）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三案 

案ˉ由：為擬具 114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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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四案 

案ˉ由：為擬訂於 115 年 6 月 26 日召開 115 年股東常會，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五案 

案ˉ由：為擬於 115 年股東常會中改選全體董事，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六案 

案ˉ由：為擬修正本公司基層員工範圍，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七案 

案ˉ由：為擬具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八案 

案ˉ由：本公司擬處分持有之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771萬1,010股，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本案洪福源董事提議將售股交易日期由6月底延長至12月底，並經主席徵詢全 

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9.115 年 5 月 8 日 115 年第 2次董事會 

第一案 

案ˉ由：為擬更換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ˉ由：為造具本公司 115 年第 1季財務報表，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由管理總部鄭副總經理報告115年第1季經營狀況。）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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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三案 

案ˉ由：為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董事（含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請 公決案。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並列入 115 年股東常會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 

第四案 

案ˉ由：為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本案董事長，出席董事洪福源、李敏章、李建寬及謝明德等5人，因分別兼

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公司之董事長、董事或其法人代表職務，應

予迴避，並由董事長指定獨立董事林聖忠暫代主席。）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除上述董事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第五案 

案ˉ由：為擬處分閒置土地予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本案董事長及出席董事洪福源等2人，因擔任交易對象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職務，應予迴避，並由董事長指定獨立董事林聖忠暫代主席。）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除上述董事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第六案 

案ˉ由：為擬改聘本公司新任會計主管，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七案 

案ˉ由：為擬修正本公司股務單位相關規範，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獨立董事意見及處理情形：無。 

決ˉ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之主要內容：無。

~88~



四、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會計師

事務所

名  稱 

會計師姓  

名 
會計師查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 註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阮呂曼玉 114.01.01-114.12.31 

4,564 165 4,729 

徐聖忠 114.01.01-114.12.31 

說明:非審計公費係 114 年度會計師移轉訂價報告公費。 

註：本年度本公司若有更換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者，應請分別列示查核期間，及於備註欄說

明更換原因，並依序揭露所支付之審計與非審計公費等資訊。非審計公費並應附註說明其

服務內容。 

(一)、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 

 計公費減少者，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 

 說明:不適用。 

(二)、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

 額、比例及原因。(審計公費係指公司給付簽證會計師有關財務報告 

 查核、核閱、複核及財務預測核閱之公費。) 

 說明:不適用。 

五、更換會計師資訊:公司如在最近二年度及其期後期間有更換會計師情形 

者，應揭露下列事項： 

1.關於前任會計師

更 換 日 期 113.03.08 及 115.05.08 

更 換 原 因 及 說 明 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職務調整 

說明係委任人或會計 

師終止或不接受委任 

當事人 
情 況 

會計師 委任人 

主動終止委任 ˇ - 

不再接受(繼續)委任 - 

最新兩年內簽發無保留
意見以外之查核報告書
意見及原因 

無 

有 

會計原則或實務 

財務報告之揭露 

查核範圍或步驟 

~89~



與發行人有無不同意見 其  他 

無 ˇ 

說明：無 

其他揭露事項 
(本準則第十條第六款
第一目之四至第一目之
七應加以揭露者) 

1.前任會計師如曾通知公司缺乏健全之內部控制制度，致其財

務報告無法信賴：無。

2.前任會計師如曾通知公司，無法信賴公司之聲明書或不願與

公司之財務報告發生任何關聯：無。

3.前任會計師如曾通知公司必須擴大查核範圍，或資料顯示如

擴大查核範圍可能使以前簽發或即將簽發之財務報告之可

信度受損，惟因更換會計師或其他原因，致該前任會計師

未曾擴大查核範圍：無。
4.前任會計師如曾通知公司基於所蒐集之資料，已簽發或即

將簽發之財務報告之可信度可能受損，惟由於更換會計師

或其他原因，致該前任會計師並未對此事加以處理：無。

2.關於繼任會計師

事 務 所 名 稱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阮呂曼玉、徐聖忠 阮呂曼玉、林雅慧 

委 任 之 日 期 113.03.08 115.05.08 

委 任 前 就 特 定 交 易 之 會 計 

處 理 方 法 或 會 計 原 則 及 對 

財 務 報 告 可 能 簽 發 之 意 見 

諮 詢 事 項 及 結 果 

無 

繼 任 會 計 師 對 前 任 會 計 師 

不 同 意 見 事 項 之 書 面 意 見 

無 

3.前任會計師對本準則第 10 條第 6款第 1目及第 2目之 3事項之復函：無。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

曾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

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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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1、董事、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單一公司>股權變動/證券發行>董監大股東持股/ 

質押/轉讓>董監事持股餘額明細>董監事持股餘額。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stapap1 

2、股權移轉資訊： 

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單一公司>股權變動/證券發行>股權轉讓資料 

查詢>內部人持股異動事後申報表。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query6_1 

3、股權質押資訊： 

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單一公司>股權變動/證券發行>內部人設質 

解質>內部人設質解質公告。 

https://mopsov.twse.com.tw/mops/web/STAMAK03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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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

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115 年 4 月 28 日 

姓名 

（註 1）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合計持有

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

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註 3）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或姓名 關係 

台灣化學

纖維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 

洪福源 

630,022,431 37.40% - - - - 

財團法人長

庚大學、

財團法人明

志科技大學

董事長為財

團法人長庚

大學、財團

法人明志科

技大學董事 

- 

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 
代表人： 

王瑞慧 

97,599,254 5.79% - - - - - - - 

裕源紡織

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 

謝明德 

43,005,328 2.55% - - - - - - - 

財團法人 

長庚大學 
代表人： 

王文淵 

37,130,116 2.20% - - - - 

1.長庚學校

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

大學、財

團法人明

志科技大

學

2.亞太投資

(股)公司

1.董事長為

同一人

2.與亞太投

資(股)公

司董事長

為二親等

血親

- 

長庚學校

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

大學 
代表人： 

王文淵 

35,812,944 2.13% - - - - 

1.財團法人

長庚大學

、財團法

人明志科

技大學

2.亞太投資

(股)公司

1.董事長為

同一人

2.與亞太投

資(股)公

司董事長

為二親等

血親

- 

財團法人

明志科技 

大學 
代表人： 

王文淵 

31,427,255 1.87% - - - - 

1.財團法人

長庚大學

、長庚學

校財團法

人長庚科

技大學

2.亞太投資

(股)公司

1.董事長為

同一人

2.與亞太投

資(股)公

司董事長

為二親等

血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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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註 1）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合計持有

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

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註 3）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或姓名 關係 

亞太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 

王文潮 

24,134,415 1.43% - - - - 

財團法人長

庚大學、長

庚學校財團

法人長庚科

技大學、財

團法人明志

科技大學

與財團法人

長庚大學 

、長庚學校

財團法人長

庚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

明志科技大

學等三法人

股東之董事

長為二親等

血親

- 

賴銘澤 15,800,718 0.94% - - - - - - - 

花旗(台

灣)託管

遠大系統

股份有限

公司 

15,590,307 0.93% - - - - - - - 

謝明德  15,583,818 0.93% 4,569,969 0.27% - - - - - 

註 1：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列示。 

註 2：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 

註 3：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應依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揭露彼此間之關係。 

註 4：財團法人長庚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及財團法人明志科技大學董事長及亞太投資(股)公司董

事長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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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

投資事業之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單位：股；％  114.12.31 

轉 投 資 事 業 

（註 1） 

本 公 司 投 資 董事、經理人及直接或間接
控制事業之投資 

綜   合    投    資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福懋科技(股)公司 135,686,472 30.68 4,185,038 0.95 139,871,510 31.63 

宏懋開發(股)公司 16,100,000 100.00 - - 16,100,000 100.00 

廣越企業(股)公司 19,953,715 17.59 210,772 0.19 20,164,487 17.78 

福懋興業(香港)有限公司 - 100.00 - - - 100.00 

福懋越南責任有限公司 - 100.00 - - - 100.00 

台灣興業責任有限公司 - 10.00 - 42.50 - 52.50 

福懋同奈責任有限公司 - 100.00 - - - 100.00 

南亞光電(股)公司 8,840,262 19.18 - - 8,840,262 19.18 

Schoeller Textil AG - 50.00 - - - 50.00 

福懋興業(中山)有限公司

（註 2） 
- 100.00 - - - 100.00 

福懋興業(常熟)有限公司

（註 2） 
- 100.00 - - - 100.00 

衆懋國際有限公司（註 2） - 100.00 - - - 100.00 

註 1：係公司採用權益法之長期投資。 

註 2：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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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募資情形 
一、 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 

年 

月 

發行 

價格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備  註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  本 

來  源 

以現金以外之 

財產抵充股款者 
其  他 

95.7 10 1,684,664,637 16,846,646,370 同左 同左 盈餘轉增資 無 註 

註：94 年度盈餘轉增資 330,326,400 元，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7月 17 日 金管證一字第 

0950130979 號函核准在案。 

 115.4.28       單位：股 

股份 

種類 

核  定  股  本 

備  註 
流  通  在  外  股  份 (註) 未 發 行 股 份 合  計 

普通股 

(記名) 
1,684,664,637 ─ 1,684,664,637 ─ 

註：均為上市股票。 

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不適用。 

(二)主要股東名單

股    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長庚大學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明志科技大學 

亞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賴銘澤 

花旗(台灣)託管遠大系統股份

有限公司 

謝明德 

630,022,431 

97,599,254 

43,005,328 

37,130,116 

35,812,944 

31,427,255 

24,134,415 

15,800,718 

15,590,307 

15,583,818 

37.40% 

5.79% 

2.55% 

2.20% 

2.13% 

1.87% 

1.43% 

0.94% 

0.93% 

0.93% 

註：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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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股利政策

本公司所營事業屬成熟期產業，每年獲利相當穩定，股利政策採現金股利、盈餘轉

增資與資本公積轉增資三種方式搭配發放，就當年度可分配盈餘扣除法定盈餘公積

及特別盈餘公積後，至少分配百分之五十以上，並以發放現金股利為優先，盈餘轉

增資及資本公積轉增資合計之比例，不得超過當年全部股利之百分之五十。

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派之情形:

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派為現金股利每股 0.5 元，股票股利每股 0元，合計每股股

利 0.5 元。

3.預期股利政策將有重大變動之情事：無。

(四)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不適用(本公司並未編製財務預測)。

(五)員工、董事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1)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純益，除依法扣繳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

就其餘額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

不在此限，另於必要時酌提特別盈餘公積。當年度如尚有盈餘，併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股東股利分配案，其中現金股利分配案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分派之，並報告股東會；股票股利

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2)本公司已於 114 年 6 月 20 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章程，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

按當年度扣除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提撥萬分之五至千分之五為員工酬

勞，並提撥最高千分之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虧損數額。前項員工酬勞，其中按當年度扣除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提撥

萬分之五至千分之四點九，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

(3)本公司員工酬勞政策秉持著公司治理的精神，以激勵員工表現、不稀釋股本來保

障股東權益之雙重原則下，全數以現金方式發放。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計

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員工及董事酬勞之估列基礎，係依相關法令、本公司章程及過去經驗為適當

之估計。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列為

次年度損益。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本公司 115 年 3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

(1)以現金分派之員工酬勞 1,891,572 元、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 0 元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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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勞 945,786 元。 

(2)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為 0，占本期個體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

勞總額合計數之比例為 0。

 4.前一年度員工、董事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其與認列

員工、董事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14 年 6 月 20 日股東常會通過及實際配發情形

(1)實際配發員工現金紅利 3,119,754 元，股票紅利 0元，董事酬勞 1,559,877 元。

(2)實際配發員工股票紅利股數 0股，占盈餘轉增資之比例 0。

(3)實際配發員工紅利及董事酬勞後之設算每股盈餘為 0.89 元。

(4)以上員工現金紅利及董事酬勞之實際配發金額與原董事會通過之擬配發情形相

同，無差異。

(六)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

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六、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取得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員工之

姓名、取得及認購情形：無 

七、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八、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經理人及取得股數前十大之員工姓名及

取得情形：無 

九、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十、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一)計畫內容

1.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前各次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尚未完成者：無。

2.最近三年內已完成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者之分析：無。

(二)執行情形

就前款之各次計畫之用途，逐項分析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其執行情形及與原預

計效益之比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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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依經濟部商業發展署變更登記表記載之所營事業內容） 

1.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1)生產「尼龍多富達布、聚酯布」銷售。

(2)生產「傘骨槽骨」、「輪胎簾布」銷售。

(3)高分子聚合物製品及其相關製品之製造加工與銷售。

(4)傳統精梳棉紗、混紡紗、新機能性紗、特殊防護紗、織布、…。

(5)防護性織品器材之生產銷售，包括：①防彈背心、夾克、防彈頭盔、防彈盾牌、

防彈面罩、耐磨布、複合材料製品(運動器材、釣具)。②工業用工作服，如耐

酸耐鹼、耐火、耐高溫等織物製品及使用上列織物再加工產品，如消防衣，鍋

爐防熱衣、化學工業用工作衣。③無塵室用品(無菌衣、手術衣、醫療包布、抗

靜電衣)、無塵衣物。

(6)電腦資訊軟體服務及資訊、通訊相關軟硬體產品及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

(7)觀光遊樂區、兒童樂園、公園、露營區、游泳池、溜冰場、動物園及綜合運動

場之經營及水上育樂運動器材、遊艇之出租業務。

(8)旅館業務之經營及附設餐廳業務。

(9)土產品、手工藝品、雜貨、百貨、服飾之買賣。

(10)國內外各種文化藝術表演節目之代理、製作。

(11)經營加油站以供售汽油、柴油、煤油及小包裝石油產品。兼營汽、機車之潤滑

油脂、簡易保養、洗車、汽機車用品、便利商店、停車場、設置自動販賣機及

代辦汽車定期檢驗。

(12)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以上係福懋興業（股）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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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年度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千元 

產 品 種 類 單  位 數   量 金 額 % 

油 品 公秉 390,101 10,261,595 37.26 

聚 胺 / 聚 酯 布 千碼 198,846 12,662,987 45.97 

聚 胺 /聚 酯 簾布 公噸 16,489 2,942,399 10.68 

特 織 布 千碼 5,234 1,115,828 4.05 

包 裝 材 公噸 2,039 127,972 0.47 

紗 支 件 8,739 323,065 1.17 

土 地 開 發 - 66,911 0.24 

招 商 收 入 - 37,577 0.14 

佣 金 收 入 - 5,455 0.02 

合 計 - 27,543,789 100.00 

3.公司目前之產品：

長纖聚胺/聚酯平織布、短纖平織布、長短纖交織布、環保聚胺/聚酯平織

布、先染格子布、聚胺/聚酯輪胎簾布、PE.塑膠袋、精梳棉紗、混紡紗、

新機能性紗、特殊防護紗及織物、防火布、醫護用布、防彈布、碳纖布、

複合材料織物、無塵無菌室工作服用布、加油站油品及洗車服務等。

4.未來計劃開發之新商品：

環保素材、奈米級功能性材料開發與應用、環保再生纖維平織布、海廢回

收聚胺織物、超輕量織物、生物可分解織物、膠原蛋白織物、生質聚胺織

物、靜電紡絲膜透溼防水織物、環保無塵、無菌、醫療用布、抗鐵液噴濺

防火布、電弧防護織物、outdoor 防火露營用布、防火彈性布、複合材料補

強織物。

(二)產業概況

1.長纖機能布：

114 年品牌客戶有效刺激市場消費需求，帶動整體買氣回溫，庫存恢復健康水位。

此外，本公司攜手紡織所(TTRI)開發出全球獨創聚胺材質奈米纖維靜電紡絲膜，

可用於高機能防水透濕透氣高機能面料，在台灣廠區打造出聚胺奈米纖維防水透

濕透氣膜生產線，此 eSMORE-TEX™創新織物將進一步提升公司競爭優勢與產

業影響力，並可真正做到「紡織品對紡織品回收（Textile to Textile，簡稱 T2T）」；

另於越南擴增 GORE 產能，以強化整體供應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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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115 年，在高端機能性產品方面良好的技術能力、與主要運動以及戶外品牌

客戶間穩固的長期往來關係，將持續以台灣營運中心為核心，並於在地化供應的

全球策略下深化三地五廠的一體化協作，強化跨區產能整合與營運韌性，積極爭

取品牌訂單，依據客戶需求進行跨區產能配置，確保交期穩定、品質一致與整體

成本效益。亦將持續推動數位轉型與優化供應鏈，積極拓展新客戶與新市場，更

強化運動、戶外機能及時尚休閒產品三大終端市場的應用，全面提升市場競爭力；

且積極運用大數據分析以及自動化設備，持續優化設備、製程品質管理，提升染

色一次成功率、生產效率與品質穩定性。同時攜手成衣供應鏈夥伴，致力於推動

循環再生材料的應用，持續開發永續環保產品及製程，本公司將全力以赴並實現

115 年既定的營業目標。 

2.輪胎簾布：

(1)產業現況與發展：114 年，輪胎簾布高庫存問題已獲解決，高值化單股簾布銷

售比去年同期成長，聚胺 6單股環保簾布需求量逐季增加。本公司積極整合簾

布產能，增加生產自行車胎簾布、防擦布等高值化產品，擴大品牌客戶使用率，

有效運用台灣廠與越南廠資源，降低成本達成效益最大化。

近年來由於大陸競爭廠不斷擴充產能，造成簾布產品供過於求，價格競爭激烈。

台灣內銷市場面臨中國大陸進口聚胺簾布零關稅，外銷卻無法享受進口國關稅

優惠等不利因素，售價長期受到壓抑。同奈廠因越南參與之區域經濟體下與他

國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出口面臨關稅障礙較少，但仍面臨大陸競爭廠低價搶

單。

(2)產業上中下游關聯性：輪胎簾布上游主要原料為聚胺 6、聚胺-66 及聚酯等

高強力紗，主要來自台塑企業及中國大陸等原絲廠，由於海外原絲供應商大部分

係一貫生產廠，同時也生產銷售簾布產品，與本公司形成既競爭亦合作的關係。

(3)產品發展趨勢與競爭情形：因越南享有最惠國關稅待遇簾布事業部調整生產策

略將產品移往越南廠生產。115 年簾布聚焦差異化與高附加價值產品布局，生

產線整合順利完成，營運動能逐步顯現。以聚胺、細丹、海廢絲為主要原料，

推動永續高值化應用，擴大高端與利基市場滲透率。將持續聚焦尼龍原料之應

用，提高防擦布、防刺布等產品比重鎖定機車及自行車等兩輪市場，帶動輪胎

簾布整體成長。

3.機能紗：

114 年，短纖紗市場受到通膨、美國對等關稅，以及中國各類紡織品的全球傾銷

影響，導致需求急速凍結，不僅傳統紗售價下滑，連帶中低階的機能紗市場也成

為國內紗與進口紗的殺戮戰場。面對市場諸多不利因素，廠內採取多項應對策略，

一方面擴大北美市場高階防護性紗種的銷售量，一方面逐步縮減低階傳統紗的接

訂量，且與紡研所(TTRI)合作，以“鳳梨葉纖維減碳紡織品技術開發”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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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爭取到經濟部產發署的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輔助，進一步打開減碳紡織品擴展

的機會之窗。 

展望 115 年，公司將專注於發展利基型產品，進一步深入優化產品組合，並爭取

政府持續的科專計畫補助，開發新型差異化產品，並積極參與全球各大專業紡織

品展覽，用以提高市場的能見度，同時有效擴大機能性紗種的市場佔有率來提升

獲利。 

4.特殊織物：

114 年，由於大陸及印度以低價搶占防火布市場，本公司特殊織物在東南亞市場

的銷量與價格受到壓抑。另外，醫療用布市場需求亦因大陸以低價搶佔市場，使

銷量大幅下滑。同時，中東煉油廠對防火石油工作服的需求亦呈現穩定增長。

展望 115 年，面對市場需求多元化與快速變化，本公司將積極因應客戶需求及市

場趨勢，專注拓展中東煉油廠石油工作服及歐美軍警制服市場，預期將持續增長。

同時，公司將全力爭取美國防火軍用服裝及飛行服用布的訂單，並持續開發靜電

布在環保、抗菌及高透氣醫療用布市場應用潛力，進一步深化市場布局。為提升

競爭優勢，本公司與原料供應商展開策略合作，致力於降低生產成本，並保持市

場領先地位。公司將全力實現 115 年營運績效目標，推動特殊織物業務的持續成

長。

5.碳纖複合材料：

114 年自行車及運動器材產業仍持續去化受疫情間影響積累之庫存，預計 115 年

第三季才可恢復正常需求。然而，本公司成功開發日本高單價機械手臂用料及自

行車把手產品，帶動相關訂單增加。同時，船舶、冷卻水塔葉片及外銷衝浪板等

應用領域訂單穩定增長，推動整體出貨量提升，銷售量相較 113 年成長 2%。

展望 115 年，公司因應不同客戶需求，積極開發多元化碳纖布料產品，拓展在建

築及設備結構補強領域應用，預期碳纖編織布市場需求將持續增長。同時，積極

開發新用途產品，包括鞋材、無人艇、遙控機具、醫療部件，以全面提升產品競

爭力。此外，多軸布產品可藉由四軸向碳布的 DNV 認證來開發船舶領域的碳纖產

品運用，另，配合原料供應商共同爭取低階輪圈用料。未來，公司將持續配合客

戶需求，加強產品開發及市場應用，進一步擴大外銷市場占比，推動整體業績穩

步提升。

6.福懋加油站(106 站)：

福懋加油站 114 年共有 106 站，多年來著重於服務、促銷與管理績效，並為台灣

加油站五大通路之一。回顧 114 年，物價通膨及新型能源車需求增加，雖影響發

油量，但仍維持穩定獲利。

展望 115 年，福懋加油站持續針對個別站體的經營績效與租期長短等總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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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站務人員訓練，著重公共安全及優質服務與標準化管理，提供便利、安心的

加油與消費環境。並因應國際油價變動，強化油槽庫位機動管控，積極招募合約

客戶，提升獲利程度；同時，積極擴展新站，並配合台塑石油 APP 專案推廣促銷，

善用通路優勢與社群媒體行銷，推廣副產品等，滿足顧客多元便利需求。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年度 
研究費用 

支出(元) 
成 果 

114 年 240,023,243 

1.環保回收耐隆 66 超輕量織物開發完成

2.耐隆高鈍光異形斷面抗紫外線機能性布料開發完成

3.靜電紡絲奈米纖維膜暨防水透濕透氣布料開發

4.環保水性防水織物開發完成(水性壓克力 Coating)

5.環保超鈍光布料開發完成

6.環保菱形斷面防風、防絨布料開發完成

7.輕量海廢回收耐隆仿棉環保織物開發完成

8.生物可分解耐隆織物開發完成

9.耐隆海廢+菱殼炭機能性環保布料開發完成

10.漁網回收環保棉感彈性包紗布料開發完成

11.產學研技術合作案

12.紡拓會合作案

13.抗靜電織物及無塵/無菌室用織物開發(續)

14.BEAD RING 碳纖胎牙開發生產(續)

15.LCP 防刺布開發

16.Aramid 簾布及防刺布開發

17.防擦布轉廠認證

115 年 

第一季 
59,422,307 

1.高透氣孔洞彈性 Seersucker 布料開發完成

2.仿棉感回收耐隆彈性織物開發完成

3.環保複合紗高彈性布料開發完成

(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長纖機能布：

1.1 短期

(1)運用三地五廠產能優勢、有效調配生產運作、降低生產成本，縮短交期。

(2)落實 SOP 作業，減少重修、重工、異常的發生，提升產品品質。

(3)加強人員培訓，提升員工專業價值與企業競爭力。

(4)深化與品牌客戶策略合作，鞏固上下游供應鏈，滿足客戶需求，提升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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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呼應全球環保趨勢，運用環保回收原料，開發環保高值化產品。

(6)改善設備與產品製程，以減少能源消耗與排放。

(7)導入 AI 人工智慧與自動化設備，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1.2 長期 

(1)主動拜訪品牌客戶並參與各大展覽會，整合數位行銷平台，掌握市場趨勢，

提高產品市占率。

(2)運用三地五廠生產優勢，鞏固供應鏈，拓展高價值、差異化產品的開發，

維持與品牌客戶策略合作，滿足客戶各項需求，創造最大利潤。

(3)改善製程與設備節省蒸汽、用水、電力、燃料及減碳等，降低生產成本。

(4)積極投入研發創新，配合客戶需求，提升機動力與競爭力。

2.輪胎簾布：

2.1 短期

受全球輪胎產業鏈庫存仍處調整階段影響，市場需求復甦步調較為審慎，整體

仍以庫存去化為主。簾布事業部除持續優化產品組合外，並透過設備與人力資

源之彈性調度，提升生產效率並降低製造成本。同時持續強化人員專業訓練，

落實各項標準作業流程，以降低製程異常及重工情形，進一步提升產品品質與

交期穩定度，滿足客戶需求。 

2.2 長期 

持續強化台灣廠與越南廠之經營體質，除深化營運數據分析以提升管理效能、

降低營運風險與失敗成本外，並持續推動生產排程最佳化、精準成本管理及設

備妥善率提升等措施。此外，透過成立專案改善小組，針對品質提升、新產品

開發及成本優化等重點項目進行系統性推動與追蹤，以全面提升生產品質與營

運效率，強化產品競爭力。 

3.機能紗：

3.1 短期

(1)搜集合適的新型纖維，結合特殊織物廠的技術及通路優勢，除了鞏固高階

防護用布料市場外，也合作開發中、低階的防護布料市場。

(2)持續與各大上游原料廠策略聯盟，結合既有的各類機能性原料，開發新產

品與新用途，延長既有產品線的生命週期。

(3)透過多能工的訓練及生產線設備的整合及生產流程調整，適度縮減人力增

加競爭力。

3.2 長期 

引進新型高科技紡織原料，配合終端客戶多樣化需求，開發客製化、差異化之

環保產品，發揮廠內技術優勢，垂直整合上、中、下游產品，以期許成為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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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性短纖紡織品的關鍵供應商及問題解決者。 

4.特殊織物：

4.1 短期

(1)防火布將由軍警、工安防護類用布切入，並導入加工製程運用於制服用布

與醫療用布市場，開發後防疫用布及配合碳纖加強複合材新應用，如電動

車複材配件市場之推廣，增加產品多樣性，以提升產品銷售。

(2)結合各大原料廠及客戶共同推廣歐、美、日市場及新興的亞太市場，採取

多原料策略，期能一站式滿足客戶及市場需求。

(3)與上、下游廠商合作推廣產品，並透過多元銷售管道，積極開拓產品銷售

市場，以期提升市場占有率與營業額。

4.2 長期 

除整合原有技術外，並持續與各大廠商合作，提升技術，除鞏固原有防火布、

靜電布、工業用布等市場外，積極開拓產品市場，提升獲利能力。 

5.碳纖複合材料：

5.1 短期

整合訂單增加批量性生產，降低工繳，並與經銷商合作，開拓產品市場。 

5.2 長期 

結合碳纖及樹脂成複合材料，亦爭取代工配合契機，拓展汽車、自行車、運動

器材產業，以專業複材成型技術，與客戶共同合作開發，投入相關零組件生產。 

6.福懋加油站(106 站)：

6.1 短期

(1)合約招募：農機、工業等大宗用油客戶，提升發油量。

(2)開發多元支付服務及促銷，以穩定既有客戶，爭取新客戶，並提升發油量。

(3)洗車精緻化，質量再提升，增加洗車收益。

(4)調節庫存量與價格波動之有利估算。

(5)結合社區公益活動，提升企業形象。

(6)全台灣各縣市政府對加油站體的督管漸嚴，包括安檢、儀檢、環保多項等，

本公司 106 站實施連線管理，缺失連線通報改善，並增進環保與社區安全。

6.2 長期 

(1)針對加油站各站體的租期、地利等評估，汰弱留強，增進整體加油站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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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效益，並拓增新站以擴大市場占有率。 

(2)配合客人意願，持續增設自助加油設備，朝向每站都有自助加油島的選項

發展。

(3)持續聯名卡與會員卡推廣，提升油外收益，並提高客戶忠誠度。

(4)多元營收開發，開發公司自有產品販售、人工洗車及擴增尿素販售等。

(5)審慎評估電動汽、機車與無人駕駛車造成之衝擊，評估充換電站設置，以

因應科技之變革。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產品之銷售地區及市場占有率

(1)長纖機能布：

114 年福懋紡織製品的銷售量分佈至終端市場主要區分四大項：運動

（Sports）占 47.1%、戶外機能（Outdoor）占 41.2%、時尚休閒（Casual）

占 7.1%及傘布（Umbrella）占 4.6%。主要客戶以全球或國際知名品牌為主，

並互為策略夥伴關係，與品牌成衣廠客戶形成緊密的供應鏈，從產品設計

開始，共同開發素材、織物設計、染整加工到服裝應用，成品布銷售地區

以大陸、香港、東北亞（韓國、日本）、東南亞（越南、印尼、泰國、寮

國、緬甸）、南亞（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服裝生產製造廠為主，

而客戶的續購量及滿購率則隨品牌客戶業績之消長而調適。

(2)輪胎簾布：

銷售地區及比例(台灣廠及同奈廠)如下表：

地區別 年度 台灣 印度 
東南

亞 

東北

亞 

中國

大陸 
美國 其他 合計 

銷售比例 

(%) 

113 28 4 46 6 2 6 8 100 

114 31 5 42 6 3 7 6 100 

說明 本表按各年度(台灣廠+同奈廠)銷售額統計。 

(3)機能紗：

①銷售地區：內外銷比例及地區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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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 年度 台灣 東南亞 美洲 其他 合計 

銷售比例(%) 
113 41 42 17 0 100 

114 76 8 16 0 100 

說明 本表按各年度銷售額統計。 

②棉紡廠 114 年一般紗銷售數量約占 32%，機能性紗種約占 68%；一

般紗銷售金額約占 14%，機能性紗銷售金額約占 86%；因此，發展

機能性紗種具有比較大的效益。

③透過上、下游的垂直整合，加強研發差異化產品，以產業用防護類機能

紗為主力，進一步提升市場競爭力。

靈活調整產品組合，以符合消費者多變的消費習性，追求高值化，精緻

化的尖端市場，以維持在台灣紡紗業的高端地位。

(4)特殊織物：

①銷售地區及比例如下表：

地區別 年度 台灣 歐美 亞太 合計 

銷售比例(%) 
113 7 35 58 100 

114 8 37 55 100 

說明 本表按各年度銷售額統計。 

②抗靜電布以歐美、台灣市場為主。

③防火布以亞太、中東及大陸石油服市場為主。

工業用布以台灣及印尼為主。

(5)碳纖複合材料：

①本公司複合材料廠擁有碳纖織物、環氧樹脂預浸布、多軸向碳纖織物及

模壓成型等生產設備製造廠，廠內複材實驗設備齊全完整，有機會建構

及制定產業的產品標準，並調適設備與製程，便於滿足客戶多元需求。

②114 年台灣內銷占 71%、外銷 29%，外銷地區有日本、韓國、泰國、中

國大陸、印尼、澳洲、加拿大、中南美、歐洲等。

(6)福懋加油站：

①市場占有率：福懋加油站 114 年底有 106 站，發油量略低於同業平均，

約占台灣市場之 2.8%，100%內銷。全台灣之加油站主要分為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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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為中油直營站（620 站，占 25.0%），第二為福懋、台亞、全國、

統一、台糖、山隆等次集團（約 70-110 站/集團），第三為小型連鎖或

個體經營之加油站。 

②市場未來供需狀況與成長性：長期以來加油站市場為中油公司與台塑石

化公司寡占競爭，供給無虞。114 年度電動車及油電車持續成長，另出

國旅遊增加，國內旅遊用油減少影響，發油量不如預期。展望 115 年，

逐步導入更多元支付方式，積極開發新站點，全力推廣台塑石油會員

APP，改善服務及環境，開拓專案促銷，發油量可望小幅成長。

③競爭發展與因應對策：加油站市場競爭主要有現金降價、信用卡優惠、

贈品、洗車優惠等，促銷活動多元化，企業集團或連鎖經營較有多元發

展與機會。福懋加油站具有台塑企業之品牌、品質、制度化、多類自產

品、刷卡優惠及後勤支援等優勢，已在台灣中南部享有口碑與信賴，面

對成熟期高度競爭的油品通路市場，福懋加油站以台塑石油會員 APP 提

供顧客較高之降價優惠，多年持續推廣 VIP 會員卡、人員訓練、推動

5S、TPM 管理等，並加強自助加油、農機與企業用戶月結優惠、專業

洗車與副產品促銷等多元化經營，全面提升綜合競爭力與發展。

2.市場占有率及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

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各類產品別情況已如前述，另請參見本冊[肆]營運概況各節及[壹]致股東報告

書等的說明。

3.市場競爭地位與因應：

本公司產品除加油站 B2C 外，餘皆為 B2B 行銷模式，並擁有長期往來客戶及

國際品牌客戶的信賴與口碑。為因應市場趨勢，本公司堅持品質，開發環保、

新機能、差異化產品，並持續開拓新興市場、產品與客戶，擴增效益。

4.供應鏈關聯性：

按交易金額計，本公司多年來上游原物料供應商約 60%向台塑企業採購，交叉

持股普遍，長期合作，無慮信用交易問題；下游客戶末端 60%以上為長期往來

及品牌信賴型客戶，經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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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各類產品之主要用途

產品名稱 重要用途 

聚胺織物 

濕式透氣防水雨衣、防水透氣雪衣、夾克、睡袋、成衣、

羽絨衣、運動服、夾克、獵裝、帽、營帳、空氣床、高

爾夫傘、海灘傘、風帆、手套、傢飾、抗電磁波遮避物

等用布。溫控、光顯、偵測、定位等多功能智慧服飾。 

聚酯織物 運動休閒裝、超細纖維服裝、窗簾等用布。 

純棉織物、混紡織物、長

短纖交織布、先染格子布 
服裝、夾克、襯衫、傘、背包、傢飾、醫療保健等用布。 

輪胎簾布 
各種輪胎簾布及胎唇防擦基布、輸送帶基布、自行車胎

防刺布、襯布等。 

精梳棉紗、混紡紗 
各式平織與針織衣著用紗、純棉及混紡織物用紗、長短

纖交織布用紗、先染格子布用紗等。 

新機能紗 

依照各紗種之機能特性，可個別應用於各類衣著、寢

具、健康織品、運動休閒服飾、衣帽、外套、傘及特殊

加工等用紗。各種平織與針織布用紗。 

防護織品 

石油服、飛行夾克、坦克迷彩服、特勤服、鎮暴服、海

事輪機服、炸藥廠工作服、消防衣、抗靜電弧衣、抗鐵

液噴濺服、軍用防火迷彩雨衣等用布。 

特殊織品 

電子、食品、製藥無塵/無菌衣、噴漆服、醫療手術衣、

防疫用隔離衣、包布、防彈/防刺衣、頭盔、盾牌、音響

彈波、防水刀服、抗病毒、防皺彈性醫生服、護士服及

雙彈制服、抗靜電高能見度布等用布。 

碳纖維複合材料織物 
運動器材、自行車、摩托車、汽車、航太工業、3C 產品、

機械手臂及機件結構、建築補強、風力發電葉片等用材。 

塑膠袋 購物用塑膠袋、點斷袋、清潔袋。 

超級柴油 

九八、九五 Plus、 

九二無鉛汽油 

各類機油、車用/生活用品 

洗車 

車輛燃油、發電機用油、潤滑品及保養、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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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產品之產製過程

(1)長纖織物：

(2)簾布:

(3)PE 袋:

(4)短纖織物:

胚布 織布 
穿綜 
穿筘 

併經 漿經 整經 原絲 

防水 
(絨) 壓光 

中間
檢查 

染色 
印花 定型 精練 縫布 

包裝 
成品
檢查 

其他 
機能 
加工 

撥水 交運 

成品 
包裝 
檢查 

浸漬 織布 
二次 
撚絲 

一次 
撚絲 原絲 

成品 包裝 檢查 製袋 吹膜 PE 粒 

精梳 棉卷 預梳 梳棉 清花 棉花 

紡紗生產流程 

預併 梳棉 清花 化纖 

筒子 精紡 粗紡 二併 一併 混併 

MVS 

筒子 織布 漿紗 整經 原絲 
穿棕 
穿筘 

緯紗 

整理 染色 
精練 
退漿 
絲光 

胚布 胚檢 成品 
其他 
機能 
加工 

白胚布生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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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單位：新台幣千元 

原 料 種 類 單位 數   量 金  額 主要供應廠商 

聚胺簾布絲 公噸 12,984 1,113,615 台化公司、中國神馬 

聚酯簾布絲 公噸 1,716 76,196 南亞塑膠、力麗企業 

聚胺原絲 公噸 10,389 1,041,152 台化公司、展頌 

聚酯原絲 公噸 7,312 580,741 南亞公司、力麗企業

助劑 公噸 16,089 866,056 台灣塑膠、福盈科技 

漿料 公噸 3,887 124,603 穩好公司、晉盟實業 

染料 公噸 1,214 305,787 協京貿易、金皇染料 

胚布 千碼 49,021 1,138,676 南亞塑膠、力鵬 

特貼用膜 公噸 1,228 158,017 戈爾(香港)有限公司 

原棉、聚酯棉 公噸 1,564 308,895 聯成棉業、日井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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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 

年 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當年度截至 

115 年 3 月 31 日 

員 工 

人 數 

男 1,446 1,334 1,308 

女 712 675 670 

合     計 2,158 2,009 1,978 

平   均   年   齡 47.4 48.1 48.2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19.3 19.6 19.7 

學 

歷 

分 

佈 

比 

率 

% 

博    士 0 0 0 

碩    士 2.50 2.69 2.68 

大    專 42.40 42.51 42.87 

高    中 49.54 49.13 48.79 

高中以下 5.56 5.67 5.66 

備註 

1.113 年度另僱用外籍員工 444 人、契約工 191 人及油品部加油站 1,100 人。 

2.114 年度另僱用外籍員工 454 人、契約工 168 人及油品部加油站 1,092 人。 

3.截至 115 年 3月 31 日另僱用外籍員工 481 人、契約工 168 人及油品部加油站 1,084 人。 

4.平均年齡、平均服務年資計算不含外籍員工、契約工及油品部員工。 

四、環保支出資訊 

(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 

年 度 

項 目 
114 年度 115 年 3 月 31 日止 

賠償對象或處分單位 政府相關主管機關 政府相關主管機關 

賠償金額或處分情形 0 元 0 元 

其他損失 0 元 0 元 

說明 114 年度無違反環保法規。 

(二)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對策：

1.目前及未來擬採行之改善計畫及因應對策

(1)依據法規辦理各項變更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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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新最佳化控制設備及技術，降低污染排放量。

(3)持續進行工廠內排污減量優化製程改善活動，提升操作員專業能力。

(4)設立預警及緊急應變處理機制，防止突發異常發生。

(5)本著追根就底精神，就管理面、環境面、作業面，徹底檢討及分析異

常原因，採取積極有效改善對策，並納入 SOP 作業基準，定期教育員

工，杜絕再次發生。

2.二年內購置及改善污染防治設備：

年 度 

項 目 
114 年度 115 年度 

擬購置之防治污染設備

或支出內容 

1.本廠#3LNG 低壓鍋爐空氣

預熱器管路更新。

2.福懋洽購31萬度綠電採用轉

供電力。

1.本廠#3LNG低壓鍋爐增設熱

交換器。

2.本廠#2LNG低壓鍋爐汰換爐

管300PCs。

3.福懋洽購260萬度綠電採用

轉供電力。

預計改善情形 

配合政策，提高綠電及潔淨能

源使用比例，減少 CO2 排放及

水污染。 

配合政策，提高綠電及潔淨能

源使用比例，減少 CO2 排放及

水污染。 

金 額 430 萬元 1,500 萬元 

(三)因應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RoHS)之實施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 

本公司本著企業永續經營之精神，已嚴格規範及禁用各類有害物質於生產製造及

操作，故對本公司之財務業務並無重大影響。 

(四)環保政策：

1.安全衛生環境保護政策：

(1)確實遵守安衛環法規及其他利害相關者合理要求。

(2)落實安衛環管理系統，加強污染預防及降低危害風險。

(3)推行危害辨識、風險評估、風險控制，以預防傷害及不健康事件發生。

(4)推動節能減廢，降低環境及安全衛生之衝擊。

(5)加強敦親睦鄰，建立良好溝通管道，落實持續改善，確保永續經營。

2.溫室氣體減量改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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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責單位執行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登錄，配合推動節能減碳，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量，以因應未來之國際環保發展趨勢。114 年完成節能減碳 96 件

及每月召開 ESG 會議，CO2 減排量 1,168 噸/年，檢討碳排減量績效。 

3.空氣污染防治管理措施：

(1)執行鍋爐及製程設備之 Sox、Nox、VOCs 及粉塵等污染物質之降低，

採用有效之防治回收設備，提高各項去除污染物質之效率，減少排放

量。

(2)鍋爐及製程上設置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有靜電集塵器、濕式排煙脫硫塔、

SCR 排煙脫氮、活性碳及凝核技術回收吸附塔及蓄熱焚化處理設備

等。

(3)鍋爐煙氣自動連續偵測設施之定期校正及檢測比對與空污費申報。

(4)鍋爐燃料變更使用潔淨能源替代及減少碳排量。

4.水污染防治管理措施：

依據政府規定申請取得排放許可文件，依法規規範進行廢水處理操作及訂

定內部水污染防治管理措施，執行廢水減量及符合廢(污)水放流管制標準，

降低污染物排放量。

依據環保法規，完成設置廢水場放流水 24 小時自動連續偵測設備，分析

水質及記錄水量與連線環保機關網站及依法定期校正。

(1)廢水源頭管理：

針對廢水收集輸送及前處理設施，訂定廢水源操作管制措施及監測管理，落

實廢水質與廢水量源頭管理：

A.製程廢水收集輸送及預處理設施與計量。

B.生活污水收集輸送及預處理設施與計量。

C.妥善設置雨污分流流放設施。

D.各股廢水之水質及水量監測。

E.採購生產製程，採購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之技術生產設備。

F.研發綠色品牌產品。

G.改善製程，降低原水用量，並增設中水回收設備，減少新鮮水使用比率。

(2)廢水處理設施管理：

A.廢水水質及水量之管理:

a.成立廢水處理設施管理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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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廢水排放許可之申請與定期申報。

c.內、外部稽核部門之自我管理。

d.委外機構之協辦各式文件申請及定期進行水質檢測。

e.廢水放流水 CWMS 自動連續水質監測系統設置及保養維護措施。

f.加強雨、污分流之管控作業及不明管線路管理措施。

B.廢水處理設施運轉操作管理規定：

a.制定廢水處理操作運轉作業規定。

b.制定廢水放流操作監測作業規定。

c.廢水處理紀錄與網路申報。

d.水污費申報。

e.污泥處理及乾燥減量作業。

f.廢水操作異常報備及緊急應變作業。

g.廢水放流監測與連線監控作業。

C.雨水管理措施：雨水排放管、公共區域雨水渠道及閘門之檢查維護及操作

等。並完成本、二廠區之雨污分流水渠工程。

D.生產織布及印染製程廢水回收，提高再生水使用比例。

5.廢棄物管理措施：

推動資源回收再利用，有效管制廢棄物清理作業，並對廢棄物管理以製程

減廢及分類及可再利用為主，管理措施如下：

(1)廢棄物產出後分類與貯存：

一般垃圾、製程廢棄物及工程廢棄物分類後，分別以收集桶(袋)或適

當容器貯存後，並統計數量依法登錄及申報，貯存容器應保持完整良

好，並不得有髒污、銹蝕、破漏、凹凸變形等，且廢棄物貯存場所依

法規設置防水(雨)設施、廢水、臭氣等防治設施與標示。

廢水污泥先經乾燥設備降低含水率減量後，再行委外合法處置。

(2)廢棄物清除處理作業：

為確保各事業廢棄物均合法再利用或最終處置，管理系統包括：

A.依法制(修)定及更新廢棄物清理計劃書。

B.建立廢棄物承攬商資料。

C.網路申報管理作業，確保廢棄物均已完成申報作業。

D.清理計畫書管理作業，確保出廠之廢棄物品項與數量符合申報資料。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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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廢棄物流向，除要求承攬廠商配合網路申報、訂定清理流向追蹤作

業規定、不定時抽車追蹤等外，規定承包廠商請領廢棄物清理費用時，需

檢附法定之上網文件，避免廢棄物違法處置。 

6.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措施：

本公司制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針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運作進行管理，藉以確保運作安全、避免污染環境，並符合法規要求。

相關管理預防措施:

(1)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進貨、使用及貯存時除依法上網申報外，並嚴格

控管貯存數量，以減少貯存量降低危害的風險。

(2)容器、包裝依法標示清楚，使用區及貯存區皆貼上各項警示語或圖案。

(3)按時確切填報緊急應變器材檢查表，詳細檢點每項設施以維持各項設

施為良好的狀態(包含請廠外廠商校正及測試)。

(4)貯存區設有防溢堤以防止洩漏外流。

(5)訓練現場人員熟悉各項生產設備操作，並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作業程序皆

按標準作業流程操作。

(6)安排現場人員定期上毒化物災害教育訓練課程，增加災害應變觀念。

(7)藉由平時之訓練與演練：每年實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無預警測試

二次；每年實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整體應變演練一次。

7.節能減碳措施，並將碳權之取得納入公司之減碳策略規劃中：

本公司多年來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改善，由各廠處針對製程執行能源使用減

量、能源循環再用、更換高效率馬達、增設變頻器、汰換節能燈具、廢熱

回收再用、設備效率提升，並執行各項能源管理及節能措施，而近年推動

大型減碳計畫如下:

本廠廠房開始鋪設屋頂型太陽能發電設備，提高綠能發電比例；逐一改裝

鍋爐燃油系統，更換為天然氣低碳能源，藉以降低碳排放量。

而且本公司參與經濟部工業局主辦，由「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執行之企業

溫室氣體自願減碳專案計畫，每年配合提報各類節能減碳方案，並由綠色

生產力基金會來廠查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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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資關係 

(一)本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

協議與各項勞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1)休假福利

提供員工請休特別休假、婚假、喪假、公假、公傷假、產檢假、安胎

假、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撫育假、生理假、病假、遷調假、事假、

新進假、健檢假、家庭照顧假、原住民假、強制隔離假等各類別休假

福利。

(2)保險福利

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3)退休福利

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與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於員工達到法定退休條

件時依法給付退休金。

(4)婚育福利

①員工本人或親屬發生結婚或喪亡時，公司致贈賀金（奠儀/品），並補助

各級主管致贈賀金（奠儀）。

②公司設有哺乳室，提供員工於上班時間之哺（集）乳需要。

③提供育嬰留職停薪制度，員工得依需要提出申請。

④提供員工妊娠、生育禮品、生育補助金及每月育兒補助金至子女 6歲止。

⑤執行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懷孕同仁由駐廠醫生進行衛教訪談。

(5)健康照顧福利

①每年提供法令規定之員工定期健康檢查。

②114 年為照顧員工健康，針對 40 歲以上男員工提供免費「攝護腺癌指數」

及女員工提供免費「乳癌指數」檢查項目，計有 1,453 人接受檢查，提早

發現異常，提早治療。

③對於從事噪音、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員工，主動安排進行特殊作業健康檢

查及實施健康分級管理。歷年員工特殊健康檢查均達到 100％受檢率。

④補助員工及眷屬至長庚醫院之就醫費用，另健康檢查亦享優惠折扣。不定

期發送健康衛教資訊、辦理廠區健康講座。

⑤廠區配置醫務室及專職醫護人員，不定期辦理戒煙宣導、癌症篩檢、預防

保健等健康促進活動。

廠區內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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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員工健康，推動肥胖及三高等慢性疾病之防治，本公司於 114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舉辦勞工自主減重活動。

A.參加對象：BMI 大於等於 24 者。

B.減重獎金：減重前 5名同仁，依序為 3,500 元、3,000 元、2,500 元、

2,000 元及 1,500 元之獎金。 

C.執行情況：總報名人數 32 人，共 31 人完成全程量測，平均每人減少 1.41

公斤。減重第一名計減重 6.5 公斤。 

(6)生活福利

①提供生日、勞動節與中秋節禮金。

②規劃補助員工旅遊及年終聚餐等活動。

③廠區設置員工餐廳、單身宿舍及便利商店。

④提供子女奬學金。

⑤簽訂員工特約商店優惠。

自設幼兒園。

⑦提供同仁新購或換購電動機車時，發給補助金。

(7)員工餐廳福利

①員工每日伙食之用餐補助。

②固定每月兩次及春節期間出勤加菜，慰勞員工辛勞。

(8)員工關係促進

①補助員工社團活動。

②參加企業運動會，鼓勵運動風氣。

③表揚優良從業人員，頒給獎狀及獎品。

(9)人身及家庭照顧

①每年發給作業服或作業服代金。

②成立互助委員會，並由公司定期補助，舉凡本人結婚、死亡、殘廢、生育

及就醫或家屬喪葬、就醫、結婚等，均可依互助辦法之規定領取補助金。

③從業人員死亡依撫卹辦法發給撫卹金。

2.員工進修、訓練：

本公司一向重視員工教育訓練，培訓體系分為新進人員職前訓練、職務基

礎訓練、職務專業訓練、幹部儲備訓練等。每年編列年度教育訓練計劃，逐項

辦理實施並予成效評核。另外，為因應國際化經營需要，持續舉辦員工語文進

修訓練。 

3.退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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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退休

①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且年齡滿五十五歲者。

②工作年資滿二十五年以上者。

③工作年資滿十年且年滿六十歲者。

(2)命令退休

①年齡滿六十五歲者。

②身心障礙不堪勝任職務者。

(3)退休金給付制度之選擇

①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到職人員，選擇「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或

暫不選擇者，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另於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前選

擇「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自適用之日起之工作年資依該條

例之規定辦理，之前之年資則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適用「勞工

退休金條例」之後不得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

②九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後之到職人員一律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

制度給付。

(4)退休金之計算標準

①退休金發給基數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核計基數，並按退休前

六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最高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

②如因執行職務致身心障礙不堪勝任職務而命令退休者，其退休金之發給按

「勞動基準法」規定，除依前項規定計算外，再加發給百分之二十。

③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員工，公司每月提撥工資百分之六存入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並依該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於六十歲時，得向勞工保險

局請領。

(5)退休辦理方式

①申請退休者應填妥「從業人員自請(命令)退休表」一式兩份連同證明文件

依核决權限呈核。

②命令退休者由人事部門填寫「從業人員自請(命令)退休表」。

4.員工福利措施、退休制度實施情形：良好。

員工福利措施均依上述及相關辦法辦理，實施情形良好。本公司除每月固

定提撥新、舊制退休金外，並依法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勞工退休準備金專

戶餘額，確保足以支付次一年度符合退休員工之退休準備金，本公司 114 年度

退休人數 121 人。 

5.勞資協議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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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召開勞資會議，由勞資雙方各派代表參加，舉凡協議勞資關係、促進勞

資合作、改善勞動條件、勞工福利籌劃、提高工作效率等事項均為討論範圍。

(2)制定工作規則及人事管理辦法，將有關勞資雙方權利義務事項及管理事宜，

予以明確規定，使員工充分瞭解，並維護自己權益。

(3)依照勞工安全法令規定，定期辦理員工健康檢查，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制定各項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則，防範意外災害發生，維護員工安全。

6.各項勞工權益維護情形：良好。

基於企業優先保障員工工作權益之精神，即使在最艱困的經營環境下，企

業仍與員工共體時艱，建立人力整合機制，以調任取代資遣，而在進行員工部

門調動與職務異動前，部門主管均會先口頭告知，並依規定程序辦理。本公司

嚴格遵守國內外勞動及人權相關規範，建立員工定期溝通之機制，並以合理方

式通知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公平對待所有員工，包括： 

(1)依照政府勞動相關法令制定勞動條件。

(2)遵守「就業服務法」規定，提供公開、公平、公正的工作機會予所有求職者。

(3)設立多元申訴管道，員工認為權益受侵害或不當處置時可隨時隨地申訴。

(4)公司設有「獎懲委員會」，由多位業務相關經營主管針對重大獎勵或懲處案

件予以討論及決議。員工對於獎懲內容若有意見，得於公告後 7日內提出申

訴要求。

(5)加強性騷擾防治宣導、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提供

員工明確之申訴管道，確保員工權益。

(6)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實施辦法」防止職場不法侵害發生，

避免員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

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提供員工友善的工作環境

，採取促進員工身心健康之相關措施，以打造尊嚴的勞動及安全職場環境。

(7)訂定「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申訴處理管理辦法」。當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含

員工）受到不當、不公平待遇或發現本身權益受損時，均有暢通之申訴管道

反應，例如意見箱、投訴電話專線、投訴電子信箱等，隨時得到協助與處理。

員工亦可經由勞資會議、福委會等定期召開之會議，提出建議進行協商，促

進勞資關係和諧及企業永續發展，另可透過福利委員會提案反應相關福利意

見。本公司在員工經常出入地點設置實體意見箱，供員工反應相關工作或生

活上待協助問題，並指定專人進行立案及處理回覆，暢通與員工意見之溝通

管道。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受損失

1.勞資糾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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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無。 

2.已發生之損失金額：無。

3.預計未來可能損失金額：

本公司勞資關係良好，鮮少發生勞資糾紛，因此估計未來可能因勞資糾紛

所受損失金額發生機率極低。 

4.公司因應措施：

勞工意識在人性尊重的理念下，只有增加溝通才能消除對立，有鑑於此，

多年來透過各種方式及各種管道來了解員工的意見需要，從而了解可能發生的

紛爭，遇有法規或政策修改，隨時與本公司企業工會溝通與協調，謀求共識。

公司有關管理規章亦同步因應法規及員工實際需要適時增修訂。 

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

之資源： 

1.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

本公司訂定資訊安全管理辦法，全體員工皆參與，由專責的資安部門，負

責管理公司日常資通安全。另為有效推行資訊安全工作，成立資訊安全管

理委員會，統籌各項資訊安全發展之方向及策略，使資訊安全管理制度持

續穩健運作。前項召集人由一級經營主管擔任，主委為本公司資安長，委

員會下設「資訊安全推行小組」和「資訊安全查核小組」，並且至少每年

執行 1 次管理審查，審查範圍包括資訊安全管理制度改進方案與變革需求

之評估，確保資訊安全管理制度運作之適用性、適切性及有效性。

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 

資訊安全推行小組 資訊安全稽核小組 

全  體  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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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安全政策：

為確保企業資訊系統之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建立可信賴的資訊使用

環境，以利各項業務作業順利運行，達到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本公司之

資訊安全政策訂定如下：

(1)遵守法規要求，普及資安意識。

(2)重視風險管理，保護資料安全。

(3)要求全員參與，追求持續改善。

3.具體管理方案：

項目 管理方案說明 

網路安全 

•採用多層次緃深防禦架構，建置防火牆、入侵偵測系統

(IPS)。

•惡意網址過濾與進階持續性威脅攻擊防禦(APT)。

•增設網通設備流量及日誌分析，降低系統運轉風險。

•遠端存取資通系統VPN，採雙因子認證建立安全的遠距

連線機制。

特權帳號管理 
•特權帳號盤點與管理，確保特權帳號的安全性。

•定期修改密碼，密碼長度及複雜度需符合規範。

裝置安全 

•所有電腦都必須安裝防毒軟體，並管制USB裝置的連接

存取。

•即時更新病毒碼及安全性修補程式，定期排程掃毒。

•強化公眾活動或場地之電子看板設備管理。

應用程式安全 

•設置網站應用程式防火牆(WAF)，保護對外服務網站。 

•設置應用程式管控(APCL)，管制連接外部服務網站。

•定期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作業，避免系統弱點被外部惡

意攻擊者利用入侵。

資料安全保護 

•設置上網、電子郵件及個資/機敏資料外洩(DLP)管控

機制。

•建立安全存取原則，加強系統登入的身份驗證。

教育訓練 

•每年定期對員工進行資安教育訓練與考核。

•加強員工對電子郵件社交工程警覺性，並定期演練以提

升其資安意識。

資通安全測試 •定期與外部第三方專家共同執行紅、藍隊資安演練。

4.投入資通安全管理的資源：

(1)已指派一級主管層級的資訊安全長，與成立資訊安全管理專責單位與

專責人員。

(2)加入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TWCERT/CC)會員，強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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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情資共享，提升資安事件通報應變能量。 

(3)每年營運持續管理演練，2025 年度完成 3 項關鍵系統演練，演練結果

符合預期目標。

(4)盤點核心伺服器作業系統、應用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及資安防護等

特別權限管理者帳號，至 2025 年為止合計共納管帳號 80 餘筆。

(5)每年執行與第三方紅、藍隊攻防演練，演練所發現之弱點項目，已 100%

完成修補。

(6)於 2025 年 6 月，斗六機房通過 ISO 27001:2022 定期審查作業，有效

期為 2025/7/22 至 2026/8/29。

(7)每半年執行網站與核心系統弱點掃瞄，並針對檢測缺失進行改善。

(8)對外網站設置應用程式防火牆(WAF)，保護網站的安全。

(9)執行資訊安全及事件管理系統(SIEM)、與資安監控平台(SOC)，以符

合法令要求。

(10)每年辦理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超過 1 千名員工受測。2025 年度演

練結果，人員誤點擊率 2.94%，誤點擊人員完成郵件資安訓練。

(11)每年實施員工資訊安全認知訓練課程，2025 年度完成約 2 千餘人/次

資訊安全管理意識相關的實體或線上訓練課程。

(12)設置網通流量及日誌分析設備，監控網路流量並進行日誌資料收集與

分析，降低系統運轉風險。

(13)執行供應商遠端維護作業帳號管理，監控、記錄供應商遠端執行維護

作業軌跡。

(14)執行內網分段，避免攻擊橫向移動，減少受攻擊面及災害擴大。

(15)於 VPN 連線時，進行第二道因素驗證，抵禦網路釣魚或偽造登入憑

證。

(二)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

能影響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本公司 2025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未有重大資通安全事件發生，無所遭受

之損失情事。

七、重要契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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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

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 

 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權益發生重大變動(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 1千萬元者)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若影響重大者 

 應說明未來因應計畫。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  度 

項  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差    異 

金    額 % 說明 

流動資產 14,605,708 15,290,355 -684,647 -4.48 - 

非流動資產 42,532,655 37,071,744 5,460,911 14.73 - 

資產總額 57,138,363 52,362,099 4,776,264 9.12 - 

流動負債 5,330,155 5,964,402 -634,247 -10.63 - 

非流動負債 9,469,887 9,487,180 -17,293 -0.18 - 

負債總額 14,800,042 15,451,582 -651,540 -4.22 - 

股本 16,846,646 16,846,646 0 0 - 

資本公積 955,115 952,952 2,163 0.23 - 

保留盈餘 19,825,464 20,238,088 -412,624 -2.04 - 

其他權益 4,730,160 -1,108,105 5,838,265 526.87 - 

庫藏股票 -19,064 -19,064 0 0.00 -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 

42,338,321 36,910,517 5,427,804 14.71 - 

非控制權益 - 

負債及權益總計 57,138,363 52,362,099 4,776,264 9.12 - 

說明:  

1.非流動資產增加，係因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增加所致。。

2.其他權益增加，係因依透過 OCI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增加所致。

3.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增加，係因依透過 OCI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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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 

 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 

(一)財務績效比較分析表-合併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  度 

科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增加(減少)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27,543,789 28,715,705 -1,171,916 -4.08

營業成本 24,462,984 25,643,868 -1,180,884 -4.6

營業毛利 3,080,805 3,071,837 8,968 0.29 

營業費用 2,339,094 2,411,256 -72,162 -2.99

營業利益 741,711 660,581 81,130 12.2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20,112 992,986 -672,874 -67.76 

稅前淨利 1,061,823 1,653,567 -591,744 -35.79 

所得稅費用 196,573 163,382 33,191 20.31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865,250 1,490,185 -624,935 -41.94 

停業單位利益(損失) - - - - 

本期淨利 865,250 1,490,185 -624,935 -41.94 

  增減比例變動分析說明： 

1.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14 年度較 113 年度減少 672,874 千元；股利收入減少 450,194

千元、兌換損失增加 319,881 千元、其他收入增加 90,961 千元。

2.本期淨利 114 年度較 113 年度減少 624,935 千元；主要是稅前淨利減少 591,744

千元。

(二)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

計畫：請詳見「壹、致股東報告書」之「115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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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現 

 金流動性分析： 

(一)本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期初現金餘額 
全年來自營業

活動淨現金流量 

全年現金

流出量 

現金剩餘

（不足） 

數額 

現金流動性不足 

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3,524,678 2,557,143 2,854,765 3,227,056 無 無 

1.營業活動：

本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 2,557,143 千元，主要係營業利益 2,333,615

千元(不含折舊及權益法認列之投資利益)、其他流動負債減少(流出)

66,504 千元、其他應收款增加(流出)150,466 千元及存貨減少(流

入)465,088 千元。

2.投資活動：

本年度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817,837 千元，主要係購置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價款(流出) 765,775 千元、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增加(流出)85,646

千元。

3.籌資活動：

本年度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1,866,241 千元，主要係支付現金股利(流

出)1,443,455 千元、租賃本金償還(流出)171,939 千元及短期借款減少

(流出)250,308 千元。

(二)現金流動性不足之補救措失及流動性分析： 
1.本期無現金不足額情事。

2.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期初現金 

餘額(1) 

預計全年來自 

營業活動之 

淨現金流量(2) 

預計全年 

現    金 

流出量(3) 

預計現金 

剩餘 

(不足)數額 

(1)+(2)-(3) 

預計現金流動性不足 

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3,227,056 2,682,039 2,611,487 3,297,608 無 無 

(1)營業活動:預計 115 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 2,682,039 千元，因公司獲利

穩定，故產生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 

(2)投資活動:預計 115 年度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961,832 千元，主要係購置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增加使投資活動為淨現金流出。 

(3)籌資活動:預計 115 年度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1,649,655 千元，主要係發放

現金股利及償還長期借款，產生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4)預計未來一年無現金不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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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一)重大資本支出之運用情形及資金來源
單位：新台幣千元 

計 畫 項 目 

實 際 或 實際或 所需資金 
實際或預定資金運用情形 

預 期 之 預期完 

資 金 來 源 工日期 總 額 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117 年度 118 年度 119 年度 120 年度 121 年度 

於 114 年起機器
汰舊換新及增設
加油站等 

公司營運中
所產生之現
金及收益，不
足部分向金
融機構洽借 

115.12.31 253,339 221,854 31,485 - - - - - - 

於 115 年起機器
汰舊換新及增設
加油站等 

公司營運中
所產生之現
金及收益，不
足部分向金
融機構洽借 

116.12.31 137,062 - 131,691 5,371 - - - - - 

(二)預期可能產生效益
預計可增加之產銷量、值及毛利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    目 生  產  量 銷  售  量 銷 售 值 毛   利 

115 

特織布 

筒紗 

油品販售 

286,774 碼 

130 噸 

4 站加油站發油量 3,671 公秉 

- 

- 

- 

5,621 

30,593 

98,390 

3,907 

7,673 

9,663 

116 油品販售 2 站加油站發油量 2,983 公秉 - 79,075 9,757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

年投資計畫：  

本公司於114年度個體財報中，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

合計為新台幣58,001萬元。整體獲利表現顯著回升，主因下游客戶庫存調整已趨

於健康水準，帶動市場需求逐步回溫及訂單動能改善，進而提升設備開動率與整

體營運效率。惟受全球經濟成長放緩及關稅政策等不利因素影響，終端消費動能

仍顯溫和，市場復甦步調相對審慎。 

面對產業景氣逐步回升之契機，本公司將持續優化轉投資布局，深化與策略夥伴

之合作關係，並加速全球供應鏈佈局與區域據點整合，以掌握各地市場成長動能。

營運策略上，將持續推動產品差異化與高值化發展，聚焦高機能性與環保材料應

用，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市場競爭優勢。 

在智慧製造方面，本公司將加速導入 AI、AOI 檢測技術及先進自動化設備，推

動製程數位化與智慧化升級，全面提升生產效率、品質穩定度及交期反應能力，

進一步擴大接單優勢並強化規模經濟效益。 

在永續發展方面，本公司將持續推進節能減碳、再生能源導入及水資源循環利用，

建構低碳製造體系，以符合國際品牌客戶對綠色供應鏈之要求，並轉化為市場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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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利基。同時，供應鏈管理將朝高整合與高韌性方向發展，強化原料掌控能力，

並擴大再生與環保材料之應用範疇。 

展望未來一年，本公司將採取積極且審慎並進之投資策略，持續加碼智慧製造、

綠色轉型及高附加價值產品等關鍵領域，並審慎評估具策略協同效益之轉投資機

會，以擴大營運規模、提升獲利能力，並持續強化整體競爭優勢與長期成長動能。

未來產品研發及相關投資計畫，請詳參本公司年報第131頁。 

六、風險事項 

(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 

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

針對本公司浮動利率之長期負債，為規避利率波動風險，本公司審慎評估金融

市場情勢，於利率處於相對低檔時簽訂利率交換合約，期使承作利率低於投資

計劃預估融資成本。 

2.匯率變動：

本公司日常營運外匯資金不足部分，於市場匯率有利時買入即期或遠期外匯支

應。對外幣長期負債，於匯率處於相對低檔時簽訂長天期遠期外匯或匯率交換  

合約，俾使本公司因匯率變動對營收獲利之影響減到最低。 

3.通貨膨脹情形：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公布 114 年度消費者物價年增率為 1.66％，近三年首度低於

2％，核心消費者物價年增率亦為 1.66％，對本公司 114 年度損益無重大影響，

惟 115 年度通貨膨脹走勢仍需視全球政經局勢變化、國際能源價格走勢及國內

能源價格調整幅度而定。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

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高風險、高槓桿投資：

   本公司主要投資紡織相關行業、油品加油站行業，上述行業為成熟穩定 

之產業，風險低，且本公司一向穩健經營，財務健全，不作高槓桿投資。 

2.資金貸與他人：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相關作業程序悉依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之「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辦理。本公司截至目前未有實際資金貸與他人，往後 

如果資金外借，亦以關係企業調度為主，同時依「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執行。 

3.背書保證：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相關作業程序悉依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之「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辦理。背書保證對象原則為母子公司、有業務關聯之關係企業、

或為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辦理背書保證之被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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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項目主要為融資保證。由於關係企業財務健全、穩健經營，故從未因

背書保證發生損失。 

4.衍生性商品交易：

  本公司各項衍生性商品交易乃為規避因匯率、利率等波動所造成之市場風險為 

  目的，不作套利與投機用途。執行之依據除按主管機關頒布之相關法規、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IFRS）外，悉依公司制定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辦理。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115年)

研發產品項目及新增研發設備 預計投入研發費用(新台幣千元) 

1.靜電紡絲奈米纖維膜暨防水透濕透氣布料開發 32,000 

2.環保複合紗高彈性布料開發 14,000 

3.T400 環保高彈性布料開發 15,000 

4.環保棉感 Spandex 彈性布料開發 13,000 

5.耐隆 66 環保 D.T.Y 高彈性布料開發 15,000 

6.耐隆 66 Airbag 回收 F.D.Y 複合斷面環保流行布料

開發 

16,500 

7.環保防汗漬布料開發 17,000 

8.高透氣孔洞彈性 Seersucker 布料開發 16,500 

9.超輕量海廢回收耐隆環保織物開發 15,000 

10.仿棉感回收耐隆彈性織物開發 13,000 

11.機能強化及特殊外觀織物開發 10,000 

12.環保型 PET 單一材質功能性面料開發 18,000 

13.耐水洗型濕式 PU 塗層布料開發 6,000 

14.耐水洗型撥水抗靜電布料開發 12,000 

15.紡拓會合作案 12,000 

16.BEAD RING Aramid 胎牙開發生產 2,400 

17.Aramid 簾布及防刺布開發 4,800 

18.Aramid 簾布及防刺布二浴浸漬使用一浴浸漬機

生產開發

4,800 

合  計 237,000 

(四)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

因應措施：

本公司平時對國內外政經情勢、重大政策制定與法律變動等保持高度密切注意，並視

需要安排人員接受專業課程訓練。114 年至 115 年 1 月 31 日止與本公司財務業務有關

之重要法令變動如下：

1.美國對全球開徵10%基準關稅及對部份國家/地區加徵對等關稅，衝擊全球經濟，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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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輸美不疊加對等關稅稅率為 15%，本公司將加速分散市場並強化全球布局以茲因

應。 

2.除前述法令外，其他相關政策及法令變動對本公司財務業務未有造成重大影響。

(五)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

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本公司所屬產業屬於技術成熟型產業，並無重大影響之技術

改變，有關資通安全風險之因應措施及管理，請詳本年報第 123 頁「肆、營運概況」

之「六、資通安全管理」。

(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本公

司秉持「勤勞樸實、止於至善、永續經營、奉獻社會」經營理念，已建立良好之企業

形象，今後亦將持續貫徹理念，精益求精，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八)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預期效益

詳見：「伍、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四、最近年度重大資

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二)預期可能產生效益；經評估，擴充廠房無重大風

險。

(九)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進貨：本公司原料輪胎簾布絲、聚胺絲及聚酯絲進料來源主要來自台灣化學纖維股

份有限公司及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可取得之原料來源充足，並無

缺料之風險。 

2.銷貨：本公司 114 年度內外銷之銷售額分別各佔 56.32％及 43.68％，外銷主要產

品為長短纖布、輪胎簾布、包裝材，主要客戶係簽訂銷售合約，銷售狀況穩

定，銷售東南亞、香港、中國大陸、印度、日本、韓國各地；內銷主要產品

為長短纖布、輪胎簾布、特織布及油品，銷售情形良好。因產品銷售對象及

區域甚廣，故風險低。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

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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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

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 

1.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8 年 9月間向台北地方法院對本公司提起

民事訴訟略以，本公司前員工配合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潤寅)、潤琦實業

有限公司(以下稱潤琦)之虛偽陳述，使其誤信潤寅、潤琦對本公司有應收帳款債權

致令受有損害，主張本公司應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查本件純屬前員工個人行為。

臺灣高等法院民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二審宣判前員工及本公司應連帶賠償合作金庫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計新台幣 290,657 仟元及所請求之利息，基於法律意見，二

審判決未斟酌本公司所提出重要抗辯及顯未考量責任比例，本公司收到判決書後，

於民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提起三審上訴。最高法院民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廢棄二審

判決並發回高等法院，尚待法院開庭通知，目前無法判斷案件之可能結果及影響數

額，本公司已委請律師提出有利答辯，以保障公司權益。

2.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星展銀行)於民國 108 年 9月間向台北地

方法院對本公司及子公司福懋同奈責任有限公司(以下稱福懋同奈)提起民事訴訟

略以，本公司及福懋同奈前員工配合潤寅之虛偽陳述，使其誤信潤寅對本公司及福

懋同奈有應收帳款債權致令受有損害，主張本公司及福懋同奈應連帶負賠償責任云

云。惟查本件純屬前員工個人行為，臺北地方法院並於民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一審

宣判原告請求對本公司及福懋同奈連帶賠償均駁回。星展銀行於民國 112 年 1 月提

起上訴，目前無法判斷案件之可能結果及影響數額，但本公司及福懋同奈已委請律

師提出有力答辯，以保障公司權益。

3.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王道銀行)於民國 109 年 2月間向臺北地方法院

對本公司及福懋同奈提起民事訴訟略以，本公司及福懋同奈前員工配合易京揚實業

有限公司(以下稱易京揚)之虛偽陳述，使其誤信易京揚對本公司及福懋同奈有應收

帳款債權致令受有損害，主張本公司及福懋同奈應連帶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查本件

純屬前員工個人行為，臺北地方法院並於民國 112 年 2 月 10 日一審宣判原告請求

對本公司及福懋同奈連帶賠償均駁回。王道銀行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

115 年 5 月 20 日宣判王道銀行請求部分勝訴，目前尚未收到法院判決書，無法判斷

案件之可能結果及影響數額，本公司將待收受判決書後，本公司將與律師研討並提

起三審上訴，以保障公司權益。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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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單一公司>電子文件下載>關係企業三書表專 

區。 

https://mopsov.twse.com.tw/mops/web/t57sb01_q10 

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應揭露股東會或董事

會通過日期與數額、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特定人選擇之方式、辦理

私募之必要理由、私募對象、資格條件、認購數量、與公司關係、參與公

司經營情形、實際認購(或轉換)價格、實際認購(或轉換)價格與參考價格

差異、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影響、自股款或價款收足後迄資金運用計畫完

成，私募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情形、計畫執行進度及計畫效益顯現情形：

無。 

三、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四、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有無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

項第二款所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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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 

民國 106 年 6 月 23 日董事會修正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為使本公司董事暨經理人（包括總經理、執行副總經理、資深副總經理、副總經理、

財務主管、會計主管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基於職權為公司從

事經營活動時，其道德行為有所遵循，特訂定本準則，以防止不道德行為和有損公

司及股東利益之行為發生。 

第二章 道德行為規範內容 

第二條：董事暨經理人應本著誠實無欺、守信守法、公平公正及合乎倫理道德之自律態度處

理公司事務。 

第三條：董事暨經理人應避免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時之利害衝突，包括但

不限於該人員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之方式處理公司事務時，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任

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等情況。

為防止利益衝突，本公司與前述人員或其所屬關係企業之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

重大資產交易之情事，須事先經董事會審核，相關進（銷）貨往來則應以本公司最

大利益為考量辦理。 

第四條：本公司面臨獲利機會時，董事暨經理人應維護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益。 

董事暨經理人不得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利，且除依公司法

或公司章程規定外，不得從事與公司競業之行為。 

第五條：董事暨經理人對於本公司及進（銷）貨客戶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外，

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公司或

客戶造成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第六條：董事暨經理人應公平對待公司進（銷）貨客戶、競爭對手及員工，不得透過操縱、

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

方式而獲取不當利益。 

第七條：董事暨經理人應保護並基於公務所需適當使用公司資產，避免公司資產因被偷竊、

疏忽或浪費而影響公司獲利能力。 

第八條：董事暨經理人均應遵守各項法令及本公司規章制度之規定。 

第九條：本公司員工發現董事或經理人有違反法令規章或本準則之行為時，應檢具足夠資訊

向審計委員會、直屬經理人、總經理室人事或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檢舉

呈報，檢舉案經查明確認後，公司將依人事管理規則酌情獎勵。 

本公司以保密負責之方式適當處理上述檢舉呈報資料，並將盡全力保護本著善意檢

舉者之安全，使其免於遭受任何形式之報復。 

第十條：董事或經理人若有違反本準則之情事，經查明後，除依人事管理規則懲處外，並應

呈報董事會，相關違反人員並依法須負一切民、刑事或行政責任，且即時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露違反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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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豁免適用之程序 

第十一條：於特殊情況下，擬豁免董事或經理人遵守本準則時，必須經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獨立董事之反對或保留意見、豁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

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俾供股東評估是否適當，以維護公司權益。 

第四章 資訊揭露方式 

第十二條：本準則應於公司網站、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修正時亦同。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三條：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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